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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氏說文簽記〉所見段王分歧 

金琪然∗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高郵王氏父子手稿》所收〈光祿觀察公段氏說

文簽記〉抄本十五葉五百廿九條，系統反映了王念孫校治《說文》的思想。本文通

過〈簽記〉與《說文解字注》的對讀，提出段王分歧這一重要現象。段王分歧主要

涉及四個大的方面。其一為文字分析的不同，主要包括段王六書理論的差異，對

《說文》篆體分析的差別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二氏對形聲、會意二書交涉部分理解

與處理的不同。其二為古音學的分歧，包括上古韻部系統的異構及古聲母研究的差

別，同時亦涉及一批不涉系統而歸部不同的個別字。其三為訓詁的差異，涉及《說

文》訓釋、破讀假借、確定本字、運用書證、虛詞分析等方面。其四為校勘學的分

歧，主要包括版本取用的不同傾向（王氏更多地取用小徐），參校他書的不同程

度，《說文》文本來源的不同指認，及《說文》校勘具體方法的差別等。段王多方

面的理論分歧決定了他們大量具體研究結論的衝突。本文在試圖理解並比較段王各

自學術體系的基礎上，運用語文學、文獻學、語言學的新舊方法，基於傳世文獻和

出土文獻的雙重證據對〈簽記〉所涉段王異說加以按斷，進一步廓清《說文》學和

上古文獻的相關問題。 
 

關鍵詞：〈段氏說文簽記〉 《說文解字注》 王念孫 段玉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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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高郵王氏父子手稿》一函十七冊，每冊數葉

不等，中有原題〈光祿觀察公段氏說文簽記〉（以下簡稱〈簽記〉）十五葉，於

《說文解字》（以下簡稱《說文》）每卷一葉，乃王氏後人將王念孫研讀段玉裁

《說文解字注》（以下簡稱《段注》）的簽記都總、抄錄而成。1〈簽記〉涉及

《說文》及《段注》十五篇凡 529 條，2 內容廣泛，系統反映了王念孫校治《說

文》的主張及其與段氏的不同。 

〈簽記〉抄本存世有二：其一為史語所藏本；其二為于省吾舊藏，已收入

《稷香館叢書》。據李宗焜研究，多種證據表明史語所藏本更加原始，3 本文即以

此本為主。二本多有誤字，李宗焜論證或乃抄者之誤。4 這些誤字絕大部分不影

響對王氏原意的理解。 

上世紀以來，〈簽記〉早為學者所知，卻鮮見系統性的全面研究。除對〈簽

記〉基本的整理校勘之外，5 學者多對案例詳加討論。6 這可能與〈簽記〉每條

 
  1 王念孫，〈光祿觀察公段氏說文簽記〉，李宗焜編撰，《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頁 105-156。 
  2 一篇 57 條，二篇 53 條，三篇 18 條，四篇 36 條，五篇 29 條，六篇 20 條，七篇 41 條，

八篇 29 條，九篇 22 條，十篇 63 條，十一篇 47 條，十二篇 50 條，十三篇 32 條，十四篇

28 條，十五篇 4 條。〈簽記〉有的條目，如祲（一上 16）「感當為成」，直指《說

文》，李宗焜云：「王氏簽記……有的是直接對許慎的《說文解字》內容提出異議的……

並不是對段注的意見。」見李宗焜，〈記史語所藏《高郵王氏父子手稿》〉，氏編，《景

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導論頁 18。實際上，這些地方仍然同時針對《段注》，是

王氏不滿段氏未校而直接作出的補充。段氏未校也是一種校勘態度，王氏校改便是與段氏

的不同。另注：祲（一上 16）指《說文解字注》一篇上、頁十六的「祲」篆，下同。段

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據經韵樓本影印）。 
  3 李宗焜，〈記史語所藏《高郵王氏父子手稿》〉，氏編，《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

稿》，導論頁 20-23。 
  4 李宗焜，〈記史語所藏《高郵王氏父子手稿》〉，氏編，《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

稿》，導論頁 19-20。 
  5 見李宗焜，《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頁 123-156；舒懷、李旭東、魯一帆輯校，

《高郵二王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1126-1144；宋鐵全，〈稷香館叢

書本〈說文段注簽記〉刊誤〉，《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3：156-161。 
  6 這方面，宋鐵全的系列研究最具代表性。其中較具系統性的為〈高郵王氏諟正段氏《說文

注》考論〉，氏著，《清人三家諟正段氏《說文注》考論》（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0），頁 1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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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較為簡短，缺乏展開論述有關。但是，這些看似簡單、零散的隻言片語實則

已明確點出王氏的論點與主張，可以系統體現王氏的學說。這是全面研究〈簽

記〉理由之第一。第二，〈簽記〉最初的形態是王氏閱讀《段注》的簽條，在私

人閱讀批注的語境下，王於段更少迴護，更多體現其真實看法。研究〈簽記〉，

可以還原王氏治學的自然語境，對於理解王念孫的學術旨趣有獨特意義。第三，

〈簽記〉與二王的其他著作，尤其是《廣雅疏證》《讀書雜志》《經義述聞》有

密切的關係，通過比照〈簽記〉與二王的其他著作，可以將這種複雜關係進一步

展露出來。7 第四，王氏對段氏的批評可以體現段王具體學說的分歧。段王俱是

乾嘉學界考據學派的領袖，「段王之學」經常被作為乾嘉考據學的典範合而稱

之。8 段王都以考據為本，無徵不信，都強調形音義之學，主張由小學而至經

學，及至四部，拾級而上。大的方面上段王當然非常相似，孫雍長就曾指出段王

訓詁學「合則雙美，離則兩傷」的原則。9 充分肯定段王學術特點的相近是我們

研究二者差異的一個前提。然「君子和而不同」，落實到具體的學術問題，段王

二家從研究結論到研究方法，從具體案例到宏觀認識，都存在實際差異，將其釐

清對深入理解段王各自的學術體系是有意義的。10 

王氏於〈簽記〉表達異見，或闡明己意，或直斥段「謬」而不申己意，同時

亦有闕疑待「查」，志疑「未妥」，及極少數同意段說的情況，11 體例嚴明，易

於比較。要言之，〈簽記〉所見段王分歧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是文字分

析的分歧，包括對六書之形聲、會意處理的不同，對《說文》篆體分析的歧見

等。第二是古音學的分歧，包括古韻部、古聲母研究的差異等。第三是訓詁的分

歧，包括對《說文》的訓釋、破讀假借、確定本字和運用書證的不同等。第四是

校勘學的分歧，涉及《說文》版本的取用，他書的取用，《說文》的來源，校勘

的方法等。可以說〈簽記〉牽涉段王分歧的多個面向。 
 

  7 虞萬里基於王氏四種對二王著述關係已經作了詳細分析，見氏著，《高郵二王著作疑案考

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0）。〈簽記〉與二王其他著作似乎也形成複雜關係。

例如 （五上 22）條，〈簽記〉云：「《述聞》有辨。」 
  8 關於段王合稱及其交往，可參王華寶，〈段玉裁、王念孫「問學交」的標本價值〉，《南

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23.6：181-188。 
  9 孫雍長，〈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論段王訓詁學說之互補關係〉，《湖南師大社會科學

學報》1988.8：82-85。 
 10 宋鐵全〈高郵王氏諟正段氏《說文注》考論〉雖非專論〈簽記〉之作，然對王氏正段之得

失已多所留意。 
 11 一下 48 鍇本順序問題同段說，奇（五上 31）同於段氏亦聲，豑（五上 39）同亦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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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儒學術的比較研究，至少有三個層次：其一為斷是非，裁判古人；其二為

辨同異，釐清甲乙；其三為分流別，考鏡源流。放在段王比較的研究來說，如果

只是判斷是非，於是非固然可明，卻難見其背後的學術考量。是非固然重要，但

造成是非的原因更加關鍵。段王俱是一代宗師，筆者無力亦無意裁判段王，故以

辨段王同異為主，於是非可斷處略下己意，結合段王著作，探討段王分歧。 

壹‧文字分析的分歧 

一‧形聲∕會意的分歧 

段王文字學說較大的分歧點在於對形聲和會意交涉的部分認識不同。段玉裁

在〈牛部〉「犫」篆下云：「凡形聲多兼會意」，於〈示部〉「禛」篆下解釋其

原因：「聲與義同原，故龤聲之偏㫄多與字義相近，此會意、形聲㒳兼之字致多

也。」又於〈說文敘〉「形聲者」條下云：「以事爲名，謂半義也。取譬相成，

謂半聲也……其別於會意者，會意合體主義，形聲合體主聲……亦有一字二聲

者，有亦聲者，會意而兼形聲也。」段玉裁以會意主義，形聲主聲區分二者，大

量承認會意兼形聲的存在。這是段氏認識到形聲和會意之間的糾葛作出的一種系

統性處理。可是何時主義，何時主聲呢？段氏有一些方法確定，如其在〈說文

敘〉「會意者」條下注云：「有似形聲而實會意者，如拘、鉤、笱皆在句部，不

在手、金、竹部，莽、𦱤、葬不入犬、日、死部，𦱠、糾不入𦬇、糸部之類是

也。」這是在《說文》系統內部一個時而可用的判定方法。可是更多篆字到底是

主聲還是主義，偏旁是否貢獻意義，不易判斷，頗具主觀性。 

王氏〈簽記〉「四曰會意」（十五上 5）條云：「凡無聲者謂之會意，其意

兼聲者即是形聲。」這個認識是針對段玉裁〈說文敘〉注對形聲的認識而發。王

氏主張只要是與提示聲音相關的就是形聲，與聲音毫無關聯的便是會意，試圖將

二者截然分開，避免糾葛。 

另一方面，段玉裁〈古十七部諧聲表〉主張「同諧聲者必同部」，12 雖然在

《說文注》中他並未完全堅持這一原則，13 但也確實較少講異部諧聲。和王念孫

 
 12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收入氏著，《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據經韵樓本影印），表二，頁 818。 
 13 見劉忠華，〈段玉裁《說文》諧聲字的歸部處理原則初探——以「斤」「卓」「俞」

「垔」「舟」聲字的歸部為例〉，喬全生、胡安順主編，《中國音韻學研究第二十屆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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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這一點更加明顯。從〈簽記〉可見，王氏對異部諧聲比較寬容，這與他其

他地方的主張一致，如其〈地從也聲〉大量承認歌元諧聲，即是典例。14 同時，

王氏在段氏合韻說的基礎上擴大範圍講合韻相通（例如支元相通），15 如張錦少

言，「其『合韻』之見更爲融通」。16  

這幾方面疊加在一起，表現出王氏更多的將篆字分析為諧聲，大量「糾正」段氏

會意的字形分析。17〈簽記〉所見段氏分析為會意，王氏分析為形聲的至少有 114 條；18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2018）》（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21），頁 232-241；任

荷、李林芳，〈段校《廣韻》中的異部符號——兼論段玉裁上古音歸部的前後變化〉，

《中國典籍與文化》2020.2：145-159。 
 14 王念孫，〈地從也聲〉，李宗焜，《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頁 304-306。 
 15 見宋保，《諧聲補逸》（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1104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據許學叢書本影印），卷一，頁 13-15。宋保《諧聲補逸》所引王說，或稱王念孫〈刊正

《諧聲補逸》〉，雖然篇幅很短，但體現了王氏成熟的諧聲研究，屢有獨到之見，值得重

視。關於《諧聲補逸》與高郵二王的關係，見趙永磊，《王念孫古韵分部研究（外一

種）》（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2），頁 101-109。 
 16 張錦少，〈近十年新見高郵二王稿抄校本述論——兼論《高郵二王合集》所錄王念孫《管

子》校本的來源問題〉，《經學文獻研究集刊》23 (2020)：257。 
 17 關於諧聲本身，段王另一重要不同是王氏講諧聲層級，以諧聲層級排列諧聲表。北京大學

圖書館藏王念孫〈說文諧聲譜〉以符號標示諧聲層級，多達四級；參趙曉慶，〈北大藏

《王念孫手稿》價值述略〉，《文獻》2018.2：179。另見史語所藏殘卷，載李宗焜，《景

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頁 249-257。這一點雖未在〈簽記〉顯現，但十分重要，故

於此附帶一提。 
 18 除下舉例另見：祫（一上 11），社（一上 15），祟（一上 16），珩（一上 26），壻（一

上 40），芟（一上 43），蓏（一下 3），蕅（一下 27），並（茁）（一下 33），犅（二

上 5），右（二上 21），否（二上 26），唬（二上 28），送（二下 7），道（二下

13）， （二下 18），矞（三上 4），諕（三上 26），討（三上 30）， （三下 14），

敕（三下 35），敹（三下 35），翳（四上 23），肥（四下 27），鷙（四上 52），肊（四

下 23），肙（四下 40），耕（四下 53），等（五上 5），彭（五上 34），虔（五上

42），虢（五上 45）， （五上 51），青（五下 1），枖（六上 22）， （六下 15），

（七上 10），曑（七上 23），曟（七上 23）， （七上 57）， （七下 19），冡（七下

37），冒（七下 39），最（七下 39），佩（八上 3），伊（八上 5），偫（八上 13），位

（八上 14），偄（八上 26），褎（八上 55）， （八上 71），允（八下 8），款歀（八下

22〔20〕），次（八下 25），羨（八下 26），順（九上 7）， （九上 20），廟（九下

18），駉（十上 17），灋（十上 20），狧（十上 29），猌（十上 31）， （十上 46），

烕（十上 52），燅（十上 54），粦（十上 55），規（十下 19），竦（十下 20）， （十

下 21），思（十下 23），意（十下 24），愚（十下 39），態（十下 39），繠（十下

51），衍（十一上二 1），汓（十一上二 22），濿（十一上二 22）， （十一上二

41）， （十一下 6），覛（十一下 6）， （十一下 32），戹（十二上 6），摯（十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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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段氏分析為形聲，王氏轉而分析為會意的僅有六條。19 這種差異十分明顯，是

大的趨勢，下舉例探討。 

蒐（一下 20）20 

《說文》：茅蒐，茹藘。人血所生，可以染絳。从艸，从鬼。 

《段注》：（茅蒐，茹蘆）21 會意。所鳩切，三部。茅古音矛，茅蒐、茹蘆

皆曡韵也。 

〈簽記〉：「藘」疑本作「慮」。注當有「聲」字。 

按：段氏分析會意除據《說文》外，「茅蒐」疊韻，俱屬三部，鬼聲段氏歸

十五部，二者遠隔。王氏在無充分版本依據的情況下堅持從鬼得聲，分析為形

聲，其說值得注意。宋保《諧聲補逸》引王說云：「鬼字可讀爲九，故蒐从鬼

聲。凡幽部之字，固有从脂部之聲者。」22 王以幽脂關係密切，鬼有近九者，以

蒐從鬼聲。實際上段玉裁在「韎」篆下也在某種程度上承認「蒐」與脂部字的密

切關係。他結合〈瞻彼洛矣〉鄭箋與韋昭《國語注》的說法，以「茅蒐爲韎聲則

當从未」，則「蒐」似又與十五部字相涉。蒐從「鬼」聲是幽微通轉的現象。孫

玉文、龍宇純、李家浩等對幽微、幽文通轉先後有論。23 可是，𫲨𧊒壺「茅 」

 
27），挋（十二上 34），妃（十二下 5），嬎（十二下 6），奴（十二下 10），如（十二

下 18）， （十二下 36），絬（十三上 27）， （十三上 30），彝（十三上 37），劫

（十三下 55），斯（十四上 31）， （十四上 54），軵（十四上 55），馗（十四下

16）， （十四下 24），存（十四下 28），毓（十四下 28），醉（十四下 39），醺（十

四下 39），醫（十四下 40）。 
 19 達（二下 8），逐（二下 10），衛（二下 19）， （三下 19），膩（四下 37）， （八

上 59）。其中第五條〈簽記〉：「注不聲」，審稿人疑有誤。如此則僅有五條。 
 20 各條以〈簽記〉所出大字及所標《段注》卷數頁碼為目，便於查檢〈簽記〉《段注》。為

反映段王校治《說文》的語境，以及便於理解段王的校勘學討論，沒有額外說明的情況下

所引大徐《說文》為汲古閣第五次剜改本，《繫傳》為汪啟淑本（未標明則祁寯藻本

同），《段注》為經韵樓本（見註 2），〈簽記〉及括注為李宗焜校史語所本（見註

1）。許慎撰，徐鉉校訂，《說文解字》（毛氏汲古閣第五次剜改本，東京：日本早稻田

大學圖書館藏）；許慎撰，徐鉉校訂，《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據清陳昌

治一行一篆本影印）；徐鍇，《說文解字繫傳》（清汪啟淑刻本，東京：日本內閣文庫

藏）；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據清祁寯藻刻本影印）。因以

上幾部書為本文研究的核心文獻，需大量引用，且便於檢得，故本文不再一一出注。 
 21 為申明段說，必要時括注段校《說文》大字，下同。 
 22 宋保，《諧聲補逸》卷一，頁 25。 
 23 見孫玉文，〈鳥隹同源試證〉，《語言研究》1995.1：174-175；龍宇純，〈上古音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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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作 （《集成》9734），張政烺指出《說文》的「蒐」形「是 之異

體，本字當作 ，形近致訛。」24 畟蒐音近，何琳儀云：「蒐，從紐幽部；畟，

清紐之部。清、從均屬齒音，之、幽旁轉。」25 不過，從鬼是否僅為形訛呢？鬼

蒐幽微亦近，形變可能有聲上的誘導。另一方面，《說文》釋義顯示從鬼可能亦

提示意義。因此，從「 」到「蒐」形，與其說是訛誤，不如說是演變。 

王氏著眼於許慎時代《說文》字形的分析，懷疑蒐從鬼聲不為無見，尤其是

這體現了他已注意到幽微關係，實有卓識。又㕗（九上 44）條段氏以《說文》幽

部字「㕗」的或體「䛻」為會意字，王氏特別指出「盾」為聲旁，以幽文異部相

諧。看來，王氏對幽與微文一系的交涉多有注意。 

吝（二上 26） 

《說文》：吝，恨惜也。从口，文聲。 

《段注》：按：此字葢从口文會意，凡恨惜者多文之以口，非文聲也。良刃

切，十二部。 
〈簽記〉：當有「聲」字。 

按：段氏以為文非聲，分析為會意，但亦未校正文，主要是缺乏版本依

據。他主張分析為會意或礙於歸部。「吝」切良刃，段歸十二部，「文」歸十

三部。段氏又有「弟十二部、弟十三部、弟十四部分用說」，強烈主張十二、

十三部「三百篇及羣經、屈賦分用畫然」。26 因此，他主張「吝」是會意字。

現在我們知道中古的真應該離析，上古分歸真文。「吝」歸文部，以「文」諧

聲。出土文獻中，「吝」或假作「文」。27 新蔡簡甲三「吝君吝伕=」（簡 176）

即「文君、文夫人」；28 上博簡六〈用曰〉「沁吝惠武」（簡 16），凡國棟讀

 
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 (1998)：380-391；李家浩，〈楚簡所記楚

人祖先「愆（鬻）熊」與「穴熊」爲一人說——兼說上古音幽部與微、文二部音轉〉，

《文史》2010.3：23-29。 
 24 張政烺，〈中山國胤嗣     壺釋文〉，《古文字研究》第 1 輯（北京：中華書局，

1979），頁 241。 
 25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234。 
 26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表一，頁 813。 
 27 參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頁 1319-1320；

林素清，〈釋吝——兼論楚簡的用字特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4.2 
(2003)：293-305。 

 28 曾憲通、陳偉武主編，《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卷二上，

頁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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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吝」為文。29 段氏「吝」會意「凡恨惜者多文之以口」的解釋非常牽強。王說

是，段說非。 

引（十二下 58） 

《說文》：从弓丨。 

《段注》：此引而上行之丨也，爲會意，丨亦象矢形。余忍切，十二部。 

〈簽記〉：當有「聲」字。 

按：徐鍇云：「丨音袞。」徐鉉云：「象引弓之形。」王氏以為有「聲」從

小徐，段從大徐。段氏這裡不講兼聲或與他真文分部有關。丨字《說文》云：

「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𨓤」，段云：「讀若囟在十三部，讀若𨓤在十

五部。」若是形聲則是十二、十三部異部相諧。真文當分，但二者亦非絕隔。即

使在段氏的系統裡，「囟」歸十二部，丨「讀若囟」卻仍歸十三部。少量的交涉

不影響整體的分部，王氏講異部諧聲顯得較為通達。 

從古文字來看，「引」早期是獨體字，甲文如「 」（《合集》23717），金

文如毛公鼎「 」（《集成》5950）一類字形， 30 于豪亮據秦漢簡帛統釋作

「引」。31 季旭昇云：「从弓、以一小撇表示開弓。……其後小撇逐漸分離，變

成竪筆。」32 這可能是一個變形音化的過程。裘錫圭認為丨是針的初文，並指出

它常與真文發生關係。一方面，它在郭店簡中或作真部慎的聲符；另一方面，它

又是灷的聲符，而後者在楚簡中又常與文部字交涉。33 這個意見的障礙在於侵與

真文的關係，34 不過沈培論證侵部 *-m 尾的變化時指出從「灷」的字在戰國楚方

言中可能已經收 *-ŋ 尾而與收 *-n 尾的文部相涉。35 丨與真的密切關係，在前述

 
 29 凡國棟，〈上博六〈用曰〉篇初讀〉，簡帛網 (http://m.bsm.org.cn/?chujian/4817.html，

2007.07.10)；另見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頁 1319。 
 30 更多字形見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頁

737-738；董蓮池，《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頁 1778-1779。 
 31 于豪亮，〈說引字〉，《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74-76。 
 32 季旭昇，《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頁 918。 
 33 裘錫圭，〈釋郭店〈緇衣〉「出言有丨，黎民所 」——兼說「丨」爲「針」之初文〉，

《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389-394。 
 34 裘錫圭，〈釋郭店〈緇衣〉「出言有丨，黎民所 」〉，頁 394。 
 35 沈培，〈上博簡〈緇衣〉篇「 」字解〉，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土文獻與古代文

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2004），頁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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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文》讀若上得到了共鳴。36 丨為引聲在韻部上沒有問題。聲母上，引為喻

四，與丨針的章母，舊有喻四歸定、照三歸端之說，雖不可徑歸，然二者均與端

系關係密切是事實，《說文》丨讀若退的異讀正是透母，亦可證。37 因此，我認

為獨體「引」的小撇分離為丨形不能排除變形音化的可能。就許慎時代《說文》

字形分析而言，王念孫堅持形聲不為無見。 

疾（七下 26） 

《說文》：从疒，矢聲。 

《段注》：（从𤕫，矢聲）矢能傷人，矢之去甚速，故从矢會意。聲字疑

衍。秦悉切，十二部。 

〈簽記〉：「聲」非衍字。 

按：段氏多講會意兼形聲，這裡卻強調「疾」是會意，並在缺乏版本依據的

情況下懷疑「聲」是衍字。這主要是因為他將質物分開，而以質為真之入。這一

點很早就遭到王氏的批評。王氏〈與李方伯書〉云：「《切韻》以質承真，以術

承諄，以月承元，《音均表》以術、月二部為脂部之入聲，則諄、元二部無入聲

矣，而又以質為真之入聲，是自亂其例也」，38 一針見血。段王己酉論韻時王氏

當面提出這一意見，段氏並未接受，39 堅持以物在十五部入，質在十二部入。王

力指出段玉裁因此不願質物多涉。40 段氏「疾」歸十二部入，「矢」在十五部，

他又主張同諧聲者必同部，故而主張「疾」不是諧聲對於他的系統而言幾乎是必

然的選擇。王氏至部獨立，又大量承認異部諧聲，自然維護《說文》諧聲的格

局。段王此處的分歧與他們文字學說、古音學說多方面的差異有關，應當做以系

統性的理解。 

疾究竟是否從矢得聲是一個難題。顏世鉉在前說基礎上認為後世文獻中的疾

 
 36 與雙讀若皆近，見裘錫圭，〈釋郭店〈緇衣〉「出言有丨，黎民所 」〉，頁 393。 
 37 至於丨的古本切異讀，陸志韋云：「始見於孫強、王仁昫，斷為俗音。許君不作此音。」

見氏著，〈《說文解字》讀若音訂〉，《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第 2 冊（北京：中華書

局，1999），頁 280。 
 38 王念孫，〈與李方伯書〉，王引之，《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據清

道光七年刻本影印），卷三一，頁 752。 
 39 此為「不從者三」之一，見王念孫，〈王石臞先生來書〉（〈與江晉三書〉），江有誥，

《音學十書》（北京：中華書局，1993，據嚴式誨刻本影印），頁 11。 
 40 詳見王力，《清代古音學》（收入《王力文集》第 12 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0），頁 456-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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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記錄了「臥床患病、兵傷和疾速」三種意義，甲文中分別以 形（《合集》

21045）、 形（《合集》21052）、 形（《合集》36824）三類形體記錄。41 

鄔可晶將第三形改釋為達。42 第二形顏世鉉從于省吾、李孝定、吳雪飛等說以為

矢兼聲。43 羅、周二氏，黃天樹也都指認聲符，鄔可晶對此則亦持反對意見。44 

羅、周二氏列舉了脂質諧聲的幾組字作為證據，不過其中有一些脂部字實際上是

質的長入，比如從必的毖等字。我們這裡可以補充一些例子：比∕𨚍、尼∕昵、

翳∕蠮、弟∕豑、次∕楶五組都是以脂諧質；自∕郋、至∕胵兩組是以質諧脂。

可見脂質諧聲，尤其是脂向質諧並非孤例。《詩經》押韻中脂質合韻至少有四

次，包括〈鄘風‧干旄〉一章：紕、四、畀；〈載馳〉二章：濟、閟；〈小雅‧

大田〉三章：穗、利；〈賓之初筵〉二章：禮、至；脂微質合韻一次，亦即〈小

雅‧采菽〉五章：維、葵、膍、戾。45 脂質對轉，矢疾諧聲沒有韻部的問題。學

者對諧聲持懷疑態度主要是因為二者（矢書、疾從）「聲母遠隔，應該沒有相諧

的可能」。46 這就忽視了顏世鉉引虞萬里說指出的精章二系的密切關係。47 龍宇

 
 41 吳雪飛，〈殷墟大司空村出土胛骨中的「從止從矢」之字〉，簡帛網 (http://m.bsm.org.cn 

/?guwenzi/7811.html，2018.05.10)；顏世鉉，〈說殷墟大司空村出土胛骨卜辭的「疾」

字〉，簡帛網 (http://m.bsm.org.cn/?guwenzi/7830.html，2018.05.16)；顏世鉉，〈甲骨與楚

簡文字合證——以表示「疾速」義的「疾」爲例〉，發表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

究中心、復旦大學歷史系主辦，第一屆「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史」學術論壇暨青年學者工

作坊（上海：復旦大學，2019.11.02-04）。 
 42 鄔可晶，〈試釋殷墟甲骨文的「達」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8 (2019)：64-83。 
 43 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320；李孝定，《金文詁林讀

後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頁 299；吳雪飛，〈殷墟大司空村

出土胛骨中的「從止從矢」之字〉；顏世鉉，〈說殷墟大司空村出土胛骨卜辭的「疾」

字〉；顏世鉉，〈甲骨與楚簡文字合證〉；顏世鉉，〈說「至」和「晉」的關係〉，《饒

宗頤國學院院刊》6 (2019)：341。 
 44 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北京：中華書局，

2007），頁 41，注 1；黃天樹，〈殷墟甲骨文形聲字所占比重的再統計——兼論甲骨文

「無聲符字」與「有聲符字」的權重〉，《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

2014），頁 116；鄔可晶，〈試釋殷墟甲骨文的「達」字〉，頁 73。 
 45 以上諧聲和合韻的材料參考郭錫良編著，雷瑭洵校訂，《漢字古音表稿》（北京：中華書

局，2020），頁 101-102, 108。 
 46 鄔可晶，〈試釋殷墟甲骨文的「達」字〉，頁 73。 
 47 虞萬里，〈《三禮》漢讀、異文及其古音系統〉，氏著，《榆枋齋學術論集》（南京：江

蘇古籍出版社，2001），頁 190-191；顏世鉉，〈說「至」和「晉」的關係〉，頁 337, 
339-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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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論二系關係最力，48 他列舉諧聲、同源、異文假借三方面的證據，特別是兩系

五十六組諧聲案例證成精章接近，其說可信。49 落實到書從諧聲，我們尤其應該

注意尗∕𡧯這一組諧聲字，以書諧從，與矢疾諧聲如出一轍。可見矢應是兼聲，

至少起提示語音的作用。王氏以疾為矢聲不為無見。 

晉（七上 4） 

《說文》：㬜，進也，日出萬物進。从日，从臸。《易》曰：「明出地上，

㬜。」 

《段注》：臸者，到也。以日出而作會意。隷作晉。即刃切，十二部。 

〈簽記〉：當有「聲」字。 

按：王氏以為有「聲」是從小徐，段氏從大徐。段氏主其義，王氏主其聲。

王氏似是覺得晉從臸會意有些牽強。「晉」甲文作  （《合集》19568），金文

如晉人簋作  （《集成》3771），50 上從二矢，顏世鉉同意林義光說分析此字

為「二矢集於正鵠之形」，同時依沈培說以「 」為箭而以其兼聲，並進一步論

證至晉同源甚或同字。51 其說可信，晉應是形聲字。52 至於《說文》所從「臸」

形如季旭昇、鄔可晶言是秦漢文字的變化。季旭昇以其為訛體；鄔可晶則論證

 
 48 董同龢也注意到了精章的交涉並做以音理的解釋，見氏著，《上古音韵表稿》（臺北：中

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7），頁 15。感謝審稿專家指出精章的問題。 
 49 龍宇純，〈上古音芻議〉，頁 346-352；龍說另見〈例外反切研究〉，氏著，《中上古漢

語音韻論文集》（收入《龍宇純全集》第 2 卷，臺北：五四書店、利氏學社，2015），頁

22-23。 
 50 更多字形見董蓮池，《新金文編》，頁 854-855。 
 51 見林義光，《文源》（上海：中西書局，2012），卷六，頁 279；沈培，〈卜辭「雉眾」

補釋〉，《語言學論叢》26 (2002)：237-256；顏世鉉，〈說「至」和「晉」的關係〉，頁

332。 
 52 至於《說文》的「 ，進也，日出萬物進」遠非單純釋義那麼簡單。許慎明引《易》曰：

「明出地上， 」，這是〈晉卦〉象傳原文，而晉「進也」的釋義三見於〈彖傳〉〈序

傳〉和《爾雅‧釋詁下》。尤其是〈晉卦〉彖傳：「晉，進也，明出地上」，即許義從

出。許慎此條訓釋具有經學指向性，而非簡單析字。關於《說文》釋義的經學內涵，見拙

作〈讀段注說文叢札〉，氏著，《段注說文攷校羣書類纂》（成都：巴蜀書社，2023），

頁 1651-1657；詳見 Qiran Jin, “The Root of the Classics: Shuowen jiezi 說文解字 and 
Confucian Classical Studies in the Middle Eastern Han (88–144 CE)” (master’s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2021)。《周易》《爾雅》原文見阮元，《十三經注疏》（北京：中

華書局，2009，據清嘉慶刊本影印），頁 100, 201, 5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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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臸」為「臻」之初文，在晉字「後起變體中充當音符（兼義符）」。53 可是鄔

氏反對「 」為箭的說法，主要原因是先秦的箭指箭竹，而非箭矢。54 如此，

「『晉』所从之『 』當是意符」。55 可是 是如何表意的呢？鄔文未作詳細解

釋，但是其注釋將沈培同樣釋作箭的正二矢形「 」改釋作虔殺之「虔」的「表

意初文」。56 「 」釋虔，主要是受清華簡〈攝命〉整理者讀「 卹乃事」（簡

7）為「虔恤乃事」的影響。57 如此只能將甲骨卜辭中的「 眾」（《合集》

26889、26893）釋作「虔眾」表虔殺義，與沈培釋讀的一系列「雉（失）眾」分

開。可是，這個釋讀最大的問題就是落入了沈培指出的「雉眾」前此流行之「傷

亡」說的窠臼，包括文義、辭例、語法上的問題。58 因此，我認為在更多證據出

現之前，沈培正倒二矢形釋箭仍是具有系統優勢的最優解。59 總之，無論是先秦

從「 」，還是《說文》時代從「臸」，「晉」應一直是形聲字，王說優於段說。 

覡（五上 26） 

《說文》：覡，能齋肅事神明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从巫，从見。 

《段注》：（从巫見）見鬼者也，故从見。胡狄切，十六部。 

〈簽記〉：見亦聲。 

按：這一例段王分歧非常典型。王氏以為見亦聲沒有版本依據。「覡」切胡

狄，上古歸錫，段氏在十六部入，與元部較遠。王氏以為從見聲，支元異部相

諧。舒懷曾以此例論王氏支元通轉說。60 宋保《諧聲補逸》「瓊」條引王說云：

 
 53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549-550；鄔可晶，〈試釋殷墟甲骨文的「達」字〉，頁 69。 
 54 鄔可晶，〈試釋殷墟甲骨文的「達」字〉，頁 65。 
 55 鄔可晶，〈試釋殷墟甲骨文的「達」字〉，頁 69，注 4。 
 56 鄔可晶，〈試釋殷墟甲骨文的「達」字〉，頁 67，注 1。 
 57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2018），頁 114-115。 
 58 見沈培，〈卜辭「雉眾」補釋〉，頁 244-246。 
 59 從矢形的字中，相當一部分都在形聲和會意之間，爭議很大，這主要是所涉合體字與矢聲

韻錯位所致。如何處理這一部分字體現了不同學者的側重。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們反覆談論

的這批字：矢（書脂）、至（章質）、失（書質）、疾（從質）、晉（精真）、臸箭（精

真）全部在精章二系，脂質真。以它們為主諧字的諧聲系列字很多。至於跟它們交涉的雉

（定脂）、臻（莊真）也都在脂質真範圍內。這一批字，形、音、義關係密切，姑且可以

稱作「矢類字」。矢類字的釋讀需要系統性的處理，而非零散的異文、個別的諧聲所能解

決。我們應看到段王各自的處理雖不盡善盡美，但卻具系統性的考量。 
 60 舒懷，〈高郵王氏父子《說文》研究緒論〉，《古漢語研究》1997.4：68；舒懷，《高郵

王氏父子學術初探》（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7），頁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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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䩤、覡、規以見為聲是也。支與元相出入，經傳中確有可據而自來論音均者皆

未之及。」王氏引韻文、諧聲、音義舊注、通假四方面證據論支元相通。61〈簽

記〉的意見同於宋保所引。 

王氏此說值得重視。慧琳《一切經音義》引《說文》有「聲」字。62 睡虎地

秦簡〈日書甲‧星〉「生子，男爲見，［女］爲巫」（簡 94 正壹），〈日書

乙‧七月〉「生子，男爲見，女爲巫」（簡 94 壹），以「見」通「覡」，與

「巫」相對。63 此「見」讀為「覡」，沒有歧義，白於藍列入《簡帛古書通假字

大系》。64 覡以見為通假，因此「覡」從「見」得聲是有可能的，龍宇純即以見

覡相諧。65 王說可謂卓識。 

（十下 36） 

《說文》：从心，从册。 

《 段 注 》 ： 小 徐 作 「 冊 聲 」 ， 誤 。 按 ： 當 讀 如 刪 。 大 徐 息 廉 切 ， 非 也 。

《篇》《韵》皆同，其誤久矣。 

〈簽記〉：當有「聲」字。元、談二部亦有相通之字，故   或作憸。 

按：王氏以為形聲是以小徐為據。如上所論，王氏支元相通，此處又以元談

相通，以解釋諧聲。《諧聲補逸》「 」條引王說云： 

，《史記‧趙世家》：「秦讖於是出矣」，〈扁鵲傳〉「讖」作

「策」。〈賈生傳〉：「策言其度」，《漢書》「策」作「讖」。讖、策通

作，則 从冊聲之證也。冊在支部， 在談部，而談部與元部相關通。故

支通元，竝通談也。 之从冊聲，猶刪、珊、 、姍之从冊聲。而今本

《說文》刪从刀冊，冊，書也；珊、 、姍竝刪省聲，皆後人不知古音妄改

耳。66 

王氏點出「冊，書也」暗示了「 」分析為會意的困難，有一定道理。然其

 
 61 宋保，《諧聲補逸》卷一，頁 13-15。 
 62 慧琳，《一切經音義》（臺北：大通書局，1970，據日翻麗藏本影印），卷九七，頁 30。

雷瑭洵通訊指出這一點。 
 63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頁 192, 

238。 
 64 見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頁 1227。 
 65 龍宇純，《《說文》讀記》（臺北：大安出版社，2011），頁 79。 
 66 宋保，《諧聲補逸》卷一○，頁 23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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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談旁對轉以元為樞紐，難免輾轉相通之嫌，遂舉列支談異文以證文獻中相通之

實際。可是其所舉兩處異文或許只是近義詞換用，而非相通。王氏為論證「 」

的諧聲不惜調整《說文》刪省聲的一系列字，代價未免過大。 

牡（二上 5） 

《說文》：牡，畜父也。从牛，土聲。 

《段注》：按：土聲求之㬪韵雙聲，皆非是。葢當是从土，取土爲水牡之

意。或曰：土當作士；士者，夫也。之韵、尤韵合音冣近。从士則爲會意兼形

聲。莫厚切，古音在三部。 

〈簽記〉：改注大謬。 

按：魚幽較遠，段氏主張分析為會意，並未改動《說文》正文，於注中存己

意，這樣的做法比較合理。王氏的批評較顯激烈。季旭昇〈說牡牝〉結合甲骨論

證「牡」的「土」形實是牡器，《說文新證》將此字分析為合體象形字。67 段氏

從諧聲的困難出發，優先分析為會意是對的，只不過限於所見材料不足。王氏維

護《說文》格局，只能是作異部諧聲，結合出土材料來看，「土」形表意不表聲。 

䨣（十一下 13） 

《說文》：从雨，从革。 

《段注》：匹各切，五部，霸字以爲聲。 

〈簽記〉：當有「聲」字。 

按：段氏會意從大徐，王氏形聲從小徐。段氏「䨣」歸五部，「革」歸一

部，因此傾向於講會意，王氏之部是其第十七部，魚部是第十八部，之魚相近，

以異部諧聲。 

涉及之魚兩系諧聲的問題，段王屢有不同。例如〈仌部〉冶（十一下 8）

條，段氏在無版本依據的情況下以為《說文》「台聲」的「聲」是衍字，云：

「『聲』葢衍。台者，悅也。仌台悅而化，會意。冶今音羊者切，古音讀如與，

在五部。或曰台雙聲也故以爲聲。」段「台」在一部。王氏〈簽記〉云「當有聲

字」，這亦是之魚兩系諧聲的不同處理導致的差異。 

 
 67 見季旭昇，〈說牡牝〉，《古文字研究》第 24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100-

103；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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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二下 17） 

《說文》：从彳，从卸。 

《段注》：缷亦聲。 

〈簽記〉：當有聲字。 

按：〈簽記〉所言看似與《段注》大致相同。了解以上段王對形聲、會意理

解的不同後，就能明白：段氏是強調主其義而言兼聲，王氏則主張就是形聲而絕

非會意。王氏欲改正文，缺乏版本依據。二者意見看似相同，實則非常不同。 

甲 文 御 字 有 作 形 「 」 （ 《 合 集 》 300 ） 、 形 「 」 （ 《 合 集 》

6761）、從行的「 」（《合集》13911）、從止的「 」（《合集》28013）

等，68 聞宥指出此字從午得聲，行、「 」會跪迎於道路，龍宇純、田煒等從其

說。69 聞氏以「 」為省形，羅振玉則以御從「 」。按：午是聲首，70 卸、御

應當區分諧聲層級。段氏以「卸」兼表義是基於卸「舍車解馬」義，不過如果我

們認為「卸」即有御義，分析為兼聲似無不可。 

二‧其他文字分析的分歧71 

茿（一下 10） 

《說文》：茿，萹茿也。从艸，筑省聲。 

《 段 注 》 ： 陟 玉 切 ， 三 部 。 按 ： 此 不 云 「 巩 聲 」 而 云 「 筑 省 聲 」 者 ， 以

「巩」字工聲，「筑」字竹亦聲也。 

〈簽記〉：茿、筑皆从巩聲。茿与畜通。 
按：《說文》各本是「筑省聲」，王說缺乏版本依據。《說文》大徐本卷五

 
 68 更多字形見劉釗，《新甲骨文編（增訂本）》，頁 106-108。 
 69  見聞宥，〈殷墟文字孳乳研究〉，《聞宥論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科研處，

1985），頁 116-117；龍宇純，《《說文》讀記》，頁 23；田煒，《西周金文字詞關係研

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 352-353。 
 70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509-510。 
 71 除下舉例，另見中（一上 40）， （一下 3）， （一下 42），少（二上 1），牢（二上

8），吚（二上 24）， （三上 36），甛（五下〔上〕27），栝（六上 53），粊（七上

60）， （十一上二 25），染（十一上二 39），泰（十一上二 39），𢐡（十二下 61）， 
（十三上 45）， （十三下 4），悤（十下 1），釿（十四上 31），新（十四上 32），

配（十四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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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竹部〉筑篆：「从竹，从巩。巩，持之也。竹亦聲。」王氏亦以為從巩聲。

據朱士端〈石臞先生注《說文》軼語〉，王說乃以〈吳都賦〉為據：「筑，似

箏，五弦之樂也。王據〈吳都賦〉，改當從竹，巩聲。築字從此得聲。」72  
王念孫〈古韻說文諧聲譜〉殘稿歸巩聲於東部，但是在巩作主諧字之下不列

筑、茿、築。73 也許，王氏以東幽旁對轉指認異部諧聲。據趙曉慶考，王念孫

〈詩經群經楚辭合韻譜〉手稿指認東幽合韻六次，〈周秦諸子合韻譜〉東幽合韻

一次；據張錦少考，〈西漢合韻譜〉指認東幽合韻兩次，〈新語素問易林合韻

譜〉東幽合韻一次。74 王氏有可能依據東幽相涉而指認異部諧聲。 

遂（二下 10） 

《說文》：遂，亡也。从辵，㒸聲。 ，古文遂。 
《段注》：（引按：古文）不得其所從。疑是从艸木𤱿孛之𤱿。 
〈簽記〉：古文疑从「桼」。 

按：此條是古文形體的異見。段玉裁「遂」歸十五部，從〈毛詩羣經楚辭古

韻譜〉來看，王氏同。75 王氏體系中「桼」在至部，以古文從「桼」得聲只能是

講異部諧聲。 
從字形來看，《說文》所收古文所從既不是「桼」，也不是「𤱿」，而是

「朮」的訛形。傳抄古文中「遂」多從「朮」，例如《古文四聲韻》所收「 」

形，《說文》古文所從顯係形訛的結果，李春桃將此字歸在述遂條下，以古文遂

述物部相通，其說甚是。76  

邍（二下 12） 

《說文》：邍，高平之野，人所登。从辵备录，闕。 
《段注》：（高平曰邍）此依《韵會》。各本作「高平之野」，非也……

（人所登。从辵备彔。闕。）此八字疑有脫誤，當作「从辵，从略省，从彔，人

所登也，故从辵」十四字。今本淺人所亂耳。「人所登」，蒙高解从辵之意也；

 
 72 朱士端，〈石臞先生注《說文》軼語〉，舒懷等，《高郵二王合集》，頁 615。 
 73 王念孫，〈古韻說文諧聲譜〉，李宗焜，《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頁 252。 
 74 趙曉慶，〈北大藏王念孫〈合韻譜〉稿本二種考述〉，《經學文獻研究輯刊》21 (2019)：

211, 215；張錦少，〈近十年新見高郵二王稿抄校本述論〉，頁 258-259。 
 75 王念孫，〈毛詩羣經楚辭古韻譜〉，羅振玉輯，《高郵王氏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

社，2000，據上虞羅振玉輯本影印），頁 94。 
 76 見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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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者，土地可經略也；「彔」者，土地如刻木彔彔然，〈西都賦〉「溝塍刻

鏤」是也。葢从三字會意。 
〈簽記〉：注妄改。 

按：段氏此篆既改動釋義，又改動釋形，不知〈簽記〉「妄改」具體指哪

處。王氏《說文解字校勘記》云：「此注當從鍇注作『從辵、夂、田、彔，闕』

爲是。今本誤以『夂』『田』二字合爲『备』，且《說文》無『备』字，非

是。」77 可見他主張依從小徐，改為從四字會意，與段說堅持從三字會意而以

「备」為「略」省不同。78 王說較為合理。 
商承祚考釋甲骨的「 」字（《合集》6128）云：「疑邍之本字，《說文》

从 乃寫譌。金文从 作 （史敖𣪕）增田，彖亦豕也。散氏盘 作  ，下从

與此同。 ，土地名。」79 陳公子甗（《集成》00947）作「 」，石鼓文〈作

邍〉作「 」，80 亦是累增田符。陳劍認為「 」所從不是「彖」字，81 而是

「 豲 」 的 表 意 初 文 ， 與 「 倒 止 」 會 意 表 田 獵 義 ， 「 其 義 本 與 原 野 之 『 邍 』 無

關」，豲兼聲，聲韻俱合；「其繁體增從『彳』，可能還有在增從『止』作從

『 辵 』 的 寫 法 ， 『 邍 』 字 即 從 義 符 『 田 』 （ 或 將 田 說 為 聲 符 ， 不 確 ） 從 之 得

聲。」82《說文》所收篆形與金文相合，無論學者如何釋「彖」形，83「夂」形和

「田」形都沒有直接關係，段氏猜測的「从略省」是靠不住的。 

患（十下 48） 

《說文》：患……从心上貫吅，吅亦聲……𢤒，亦古文患。 

 
 77 王念孫，《說文解字校勘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21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種松書屋抄本影印），頁 9。 
 78《繫傳》汪啟淑本、祁寯藻本俱作「從辵、备、彔」。王氏《校勘記》所據《繫傳》應該

是個殘本系統的抄本，不知其所據為何，或其所引為據徐鍇注語校後的作字。關於王氏校

勘《繫傳》，見本文第肆節，另參董婧宸，〈朱筠跋宋葆淳舊藏小字本《說文解字》源流

考述——兼論舊槧《說文解字》在乾隆中後期京城學者圈的流傳及影響〉，《版本目錄學

研究》9 (2018)：18-19；董婧宸，〈汪啟淑刻本《說文解字繫傳》刊刻考〉，《經學文獻

研究集刊》22 (2019)：189, 201-202。 
 79 商承祚，《殷契佚存》（南京：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33，叢刊甲種），考釋頁 6。 
 80 更多字形見徐寶貴，〈甲骨文「彖」字考釋〉，《考古》2006.5：59-60；陳劍，〈金文

「彖」字考釋〉，氏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綫裝書局，2017），頁 267-268；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125。 

 81 陳劍，〈金文「彖」字考釋〉，頁 267-268。 
 82 陳劍，〈「邍」字補釋〉，《古文字研究》第 27 輯（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131。 
 83 見本文第貳節第二小節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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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注》：（从心上貫吅，吅亦聲）此八字乃淺人所改竄，古本當作「从

心，毌聲」四字。毌、貫古今字。古形橫直無一定，如目字偏旁皆作罒。患字上

从毌，或橫之作申，而又析爲二中之形，葢恐類於𦥔也。《春秋繁露》曰：「心

止於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董氏所說固非字

之本形矣。古毌多作串，《廣韵》曰：「串，穿也。」親串卽親毌。貫，習也。

〈大雅〉：「串夷載路。」《傳》曰：「串，習也。」葢其字本作毌，爲慣、摜

字之叚借也。《廣韵》又謂炙肉之器爲丳，初限切，亦毌字之變體也。 
〈簽記〉：下文作「𢤒」，非貫之訛。 

按：王氏反對段以患所從「串」為從「毌」而來是因為段氏的訛變路徑不能

解釋古文「𢤒」形，以《說文》為本位則「患」「𢤒」所從為「串」。段氏正確

地認識到了毌、串本一字，但礙於《說文》有毌無串而以毌為串早期字形。 
從古文字來看，串形甚早。中方鼎（《集成》2751）「 」字，唐蘭隷作

「 」，云：「 是貫的初文，像把貝貫串起來，省作串。《說文》脫去 、串兩

字，患字應從串聲而解為『從心，上貫吅，吅亦聲』，是錯的。古文作『 』，

從 ，就是 字。」84 唐蘭以古文「𢤒」所從體現較早形體，其說甚是。何琳儀

進一步指出：「戰國文字作 簡化尤烈，遂與毌相混。」85 段氏以串訛變自毌，

說正相反而缺乏證據。王念孫以古文「𢤒」為據，否定段氏以「患」所從「串」

為自「毌」訛變而成，不為無見。 

三‧篆體的分歧 

〈簽記〉所見段王篆體的分歧涉及四個方面。其一涉及篆形，包括小篆和古

籀的形體；86 其二為篆字的有無；87 其三為篆體的部屬；88 其四為篆字的排列

順序。89 下面重點談幾則篆形的問題。 

 
 84 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284。 
 85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頁 1001。 
 86 除下舉例另見犫（二上 7），吠（二上 27）， （二上 36）， （四下 12），本（六上

21）， （七上 26），𣐺（七上 31），秀（七上 38），粊（七上 60），硩（九下 30），

騺（十上 15）， （十上 43）， （十上 54），恬（十下 27），洋（十一上一 46），濿

（十一上二 22），挾（十二上 28）， （十二下 19）， （十二下 60）， （十四上

54），繼（十三上 5）， （十三下 29），銛（十四上 10）。 
 87 見 （一下 47），  （一下 44），跛（二下 29），第（五上 21）， （ ）（十一上

二 3），亮（八下 8），嵍（九下 8），麐（十上 21），窗（十下 1）。 
 88 見魋（四上 30）。 
 89 見栵（六上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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𦵦（一下 36） 

《說文》：𦵦，艸旱盡也。从艸，俶聲。《詩》曰：「𦵦𦵦山川。」 

《段注》：徒歷切，古音在三部……今《詩》作「滌滌」，毛云：「滌滌，

旱氣也，山無木，川無水。」按：《玉篇》《廣韵》皆作「蔋」，今疑當作

「𧀝」，艸木如盪滌無有也。叔聲、淑聲字多不轉爲徒歷切，《詩》「踧踧周

道」，「踧」字亦疑誤。 

〈簽記〉：當作「蔋」，不當改為「𧀝」。 

按：段氏以為叔聲多不轉為徒歷切，把《廣韻》切徒歷的「蔋」「踧」排除

在外。改篆為「𧀝」顯然證據不足。王氏亦改篆，作「蔋」，依據《玉篇》《廣

韻》。 

段說似不可信。《廣韻》「蔋」下云：「草木旱死也。」今存《唐韻》殘卷

和敦煌五代《切韻》殘葉（P5531）俱有「出《說文》」三字，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唐韻》注明「加」，而此字不見於《切三》《王一》《全王》，顯然是《唐

韻》的增加字。90 可見，孫愐所據唐本《說文》作「蔋」，恰合於王說。王校正

確的可能性很大，值得重視。《廣韻》學家或據《說文》改《廣韻》，91 是不大

合適的。 

𡴰（扈）（六下 28） 

《說文》：扈……从邑，戶聲。𡴰，古文扈从山𢎘。 

《段注》：此未詳其右所從也。鍇曰：從辰巳之巳。竊謂當從戶，而轉寫失之。 

〈簽記〉：弓聲不誤。 

按：這裡涉及古文形體的異見。王氏以大徐從弓（𢎘）不誤。此形疑難，前

人多有論。92 李春桃以為從戶為是，由從戶形訛為巳形、弓（𢎘）形的訛變軌跡

 
 90 參鈴木慎吾，「篇韻データベース (PYDB)」(https://suzukish.sakura.ne.jp/search/，讀取

2024.10.02)。 
 91 如周祖謨，《廣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04），下冊，頁 566；余迺永，《新校互

注宋本廣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頁 522；鈴木慎吾，「篇韻データベー

ス (PYDB)」。 
 92 詳見李春桃，〈傳抄古文綜合研究〉（長春：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博士論文，2012），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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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抄古文中亦見「靈」字的演變；從戶為聲，山為邑的替換。93 段氏以為𢎘乃

戶形之誤，說是；王氏以為形聲，亦有見。 

燓（十上 48） 

《段注》：（焚）各本篆作「燓」，解作「从火棥，棥亦聲」，今正。按：

《玉篇》《廣韵》有焚無燓，焚，符分切。至《集韵》《類篇》乃合焚、燓爲一

字，而《集韵‧卄二元》固單出「燓」字，符袁切。𥩈謂棥聲在十四部，焚聲在

十三部。「份」古文作「彬」，解云：「焚省聲」。是許書當有「焚」字。況經

傳「焚」字不可枚舉，而未見有燓。知〈火部〉「燓」卽「焚」之譌。玄應書引

《說文》「焚，燒田也。字从火，燒林意也」凡四見，然則唐初本有「焚」無

「燓」，不獨《篇》《韵》可證也。 

〈簽記〉：不當改為「焚」。 

按：就傳世文獻內部而言，段氏校改篆形列舉了多方證據，包括《說文》的

內證（「份」篆），他書引文的外證（《篇》《韻》及玄應《一切經音義》）。

《玉篇》作字與《說文》有緊密的承襲關係。利用《一切經音義》還原玄應所見

唐本是段氏典型的「以孔還孔」式校勘方法。94 考慮到古音分部，及經傳大量作

「焚」的實際，段氏更改篆形較為可信。焚形古文字常見，甲文如  （《合集》

583 反），95 金文如多友鼎（《集成》2835） 形俱是如此，季旭昇《新證》有

論，96 可以印證段說。 

四‧文字關係的分歧 

段王對文字關係時有不同意見：其一為對訛變關係指認的不同；97 其二為同

源關係的異說；98 其三為古今字的異解；99 其四為正俗字的歧見；100 其五為異

 
 93 見李春桃，〈傳抄古文綜合研究〉，頁 151；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頁

97-98。 
 94 見本文第肆節第三小節第一部分。 
 95 蔣冀騁亦舉證甲文以為段說可信；見氏著，《說文段注改篆評議》（長沙：湖南教育出版

社，1993），頁 97。 
 96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786-787。 
 97 見 （一下 18），霿（十一下 14）。 
 98 見訇（三上 24）。 
 99 見臿（七上 66）， （九上 1），頏（十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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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字的異說；101 其六為相通關係的分歧。102 下面以段王論「頁」字為例略作

探討。 

𩑋（九上 1）頏（十下 15）𢝊（十下 48） 

《說文》：𩑋，頭也。从𦣻，从儿。古文䭫首如此。 

《段注》：小篆𦣻，古文作𩠐；小篆䭬，古文作𩑋。今隷則𦣻用古文，䭬用

稽字，而𦣻、𩑋、䭫皆不行矣，从𦣻儿爲𩑋首字，如从气儿爲欠，从目儿爲見，

會意。字本與䭬同音康禮切，十五部，今音𨍭爲胡結切。 

〈簽記〉：𩑋非稽字。 

 
《段注》：頁，古文䭫。 

〈簽記〉：頁与□（䭫）不同字。 

 
《說文》；𢝊……从心，从頁。 

《段注》：（从心頁）鍇本下衍「聲」字，非。 

〈簽記〉：當有「聲」字。 

 
按：這三條〈簽記〉均與對「𩑋」（頁）的認識有關。103 季旭昇《新證》

引王說有論。104 桂馥《說文義證》「頁」篆引「王君念孫曰：『頁即首字，不

知何故轉爲胡結切。《說文》𢝊卽從頁聲。』馥謂：頁、頭聲相近。」105 王氏

《繫傳》「頁」條校語云：「〈秦詛楚文〉：『康回無𨔞。』字從辵，頁聲。是頁

即首字。」106 他以頁與首發生聯繫，與段氏以首、䭫為古文與小篆的關係不同。 

段氏的看法有《說文》為據。䭫頁脂質對轉，見匣牙喉一系，音義關係尚較

 
100 見鮞（十一下 17）。 
101 見 （九下 36），闒（十二上 8），羛（十二下 43），纔（十三上 17）。 
102 見斜（十四上 34）。 
103  （十下 48）條並非辨文字關係，討論之便亦附於此。 
104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724。 
105 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濟南：齊魯書社，1987，據清咸豐二年連筠簃楊氏刻本影

印），卷二七，頁 1。 
106 王念孫，〈《說文解字繫傳》批校語〉，舒懷等，《高郵二王合集》，頁 668。 



金琪然 

 -674- 

密切。季旭昇懷疑卯簋蓋（《集成》4327）作「卯拜手頁首」的「頁」是誤字，107 

張世超等《金文形義通解》則以為：「卯簋則徑以『頁』字爲『䭫』，與許書

『古文䭫首如此』之說合，因知『頁』即『䭫』之象事初文。」 108 反觀《說

文》，似乎頁和䭫有一定交涉是可能的。李運富分析「𢝊」時指出：「楚文字中

『首』與『頁』作構件時往往不分。」109 首、頁關係固然非常密切，可是如王氏

承認的，二者音上如何分化仍難以解釋，桂馥以「頁、頭聲相近」作解比較牽

強。段王分析的重點不同，不完全是一個問題。王氏否定頁、䭫關係實際上是否

定《說文》，與段氏維護《說文》格局的做法不同。 

貳‧古音學的分歧 

段王的古音學在很多方面是非常相近的，如王氏自己總結同於段氏「分支脂

之爲三，真諄爲二，尤侯爲二」，並且曾向江有誥交代他在了解段說之前經自己

研究已有這三點看法，與段氏是「若合符節」。110 但段王的古音學又有差異，

體現在〈簽記〉中的可以分聲母和韻部兩方面來看。 

一‧聲母分析的分歧111 

據何九盈、李葆嘉、陳寧等研究，段玉裁的聲母學說多因循戴震而少創

作。112 他對聲母的分析主要見於其對雙聲的指認，而他的雙聲則主要依據戴震

 
107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724。 
108 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金文形義通解》（香港：中文出版社，1996），頁

2201。 
109 李運富，《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長沙：嶽麓書社，1997），頁 125。 
110 王氏〈與江晉三書〉（〈王石臞先生來書〉）曰：「念孫少時服膺顧氏書。年二十三入都

會試，得江氏《古韻標準》，始知顧氏所分十部猶有罅漏。旋里後取三百五篇反覆尋繹，

始知江氏之書仍未盡善。輒以己意重加編次，分古音爲二十一部，未敢出以示人。及服官

後始得亡友段君若膺所撰《六書音均表》，見其分支脂之爲三，真諄爲二，尤侯爲二，皆

與鄙見若合符節……嗣值官務殷 ，久荒舊業，又以侵談二部分析未能明審，是以書雖成

而未敢付梓。」見王念孫，〈王石臞先生來書〉，頁 11。王氏古音學說與段氏多同，此函

即意在澄清。然據趙永磊研究，王氏古音分部的主張實際深受段氏《六書音均表》影響而

非其獨自發明。可備一說。見氏著，《王念孫古韵分部研究（外一種）》，頁 110-127。 
111 除下舉例，另見 （十一上二 38）， （十三下 2）。 
112 何九盈，〈《說文》段注音辨〉，氏著，《語言叢稿》（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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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語二十章同位、位同說。113 如陳寧所述，戴震將聲母分為大限五類，基本

相當於聲母發音部位；小限四位，基本相當於發音方法。114 戴震主張同位、位

同聲轉。同位就是同一大限內相轉，如見匣相轉；位同就是小限相同者互轉，如

見端同屬小限一類，可以相轉。這種雙聲王氏或有反對。 

瑰（一上 36） 

《說文》：瑰，玟瑰。从玉，鬼聲。一曰：圜好。 

《段注》：玟瑰本雙聲，後人讀爲曡韵。 

〈簽記〉：玟瑰非双聲。115 

按：玟瑰双聲學者多有疑詞。玟明母，與見匣較遠，何九盈即疑其不合戴震

雙聲，但同時解釋：「或許段氏以玟為微母字」，116 這便與見匣同位，如陳寧

言：「段氏以玟從文得聲，文是微母字，微母和見母第一大限同位雙聲。」117 

段氏在「玟」篆下便直言其「二義古音皆讀如文」。基於戴、段的聲母系統，玟

瑰就是雙聲。玟本音十三部，而瑰入十五部，則非疊韻。由此自然得出「玟瑰本

雙聲，後人讀爲曡韵」這一結論。王氏批評段氏的雙聲，說明他並不完全採信戴

震的轉語系統。 

古人用的很多概念與今天同名異實，如果以戴、段所用的雙聲概念來看段說

自然沒有問題。以今天的「雙聲」觀念來看，明微和見匣關係遙遠，不是雙聲；

微文對轉，在上古講疊韻未嘗不可。 

二‧韻部分析的分歧 

（一）系統的歸部差異造成的分歧 

段玉裁古韻分十七部，晚年承認孔廣森的東冬分部為十八部。王念孫古韻分

 
165-218；李葆嘉，〈段玉裁之雙聲說與諧聲必同部說〉，氏著，《清代上古聲紐研究史

論》（臺北：臺灣五南出版公司，1996），頁 119-140；陳寧，〈《說文段注》雙聲研究

述論〉，《古漢語研究》2011.4：20-26。 
113 陳寧，〈《說文段注》雙聲研究述論〉，頁 24。 
114 陳寧，〈《說文段注》雙聲研究述論〉，頁 24。 
115〈簽記〉此條另言「圜上當有珠字」。 
116 何九盈，〈《說文》段注音辨〉，頁 171。 
117 陳寧，〈《說文段注》雙聲研究述論〉，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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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部，晚年亦分東冬而為二十二部。王氏比段氏多出四部，王力總結道：

「是由於他真至分立，脂祭分立，侵緝分立，談盍分立。」118 同時王念孫主張宵

部、侯部有入聲。〈簽記〉所見段王異說很多就是由於他們古音分部系統性的差

異造成的。119 

辵（二下 2） 

《段注》：丑略切，古音葢在二部，讀如超。 

〈簽記〉：古音不讀如超。 

按：段氏歸辵入二部，與段氏二部無入聲有關。段氏〈今韵古分十七部表〉

「弟三部弟四部弟五部分用說」云：「古弟二部之字多轉入屋覺藥鐸韵中。」120 

「辵」就是這種情況，因而段玉裁主張上古歸入二部，讀如超。王念孫宵部有入

聲，自然不會同意讀如超的說法。 

䵈（七上 2） 

《段注》：空谷切，三部。按：後之入聲如斛，如〈大雅〉垢與谷韵是也。 

〈簽記〉：此非三部字。 

按：王氏侯部有入聲，段氏四部無入聲而以屋為三部入。段王己酉論韻時段

氏轉同王氏的看法。王氏〈與江晉三書〉云：「段君從者二（謂侯部有入聲及分術

月爲二部）。」121 然而《說文注》中段氏顯然維持了早先看法，歸「䵈」三部。

王氏此處即針對這一問題而論。這與段王對侯部入聲處理的系統性差異有關。 

羿（四上 20） 

《說文》：从羽，幵聲。 

《段注》：鍇本無「聲」，鉉有。葢會意兼形聲也。五計切，十五部。幵合

韵也。俗作羿。 

〈簽記〉：非十五部。 

 
118 王力，《清代古音學》，頁 542。 
119 除下舉例另見蒐（一下 20），茷（一下 39），逐（二下 10），衛（二下 19），堲（十三

下 31）等條。 
120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表一，頁 811。 
121 王念孫，〈王石臞先生來書〉（〈與江晉三書〉），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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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王念孫至部獨立，霽部分字歸至，與脂（段玉裁十五部）分開。雖

〈與李方伯書〉韻表未收此字，122 但從〈簽記〉反對「羿」歸脂可以看出，王

氏作〈簽記〉時將「羿」亦歸至，與段歸十五部不同。王氏將「羿」從脂分出是

正確的。 

畢（四下 1） 

《說文》：畢，田罔也。从𠦒，象畢形微也。或曰：甶聲。 

《段注》：（从田）各本無此二字，依《韵會》補。（从𠦒象形）謂以𠦒象

畢形也。柄長而中可受，畢與𠦒同，故取𠦒象形。各本作「象畢形微也」，有

誤，今正。（或曰田聲）上云從田、𠦒會意而象其形，則非形聲也。「或曰田

聲」，田與畢古音同在十二部也。各本「田」誤「甶」，鉉曰：「甶音拂」，此

大誤也。畢，卑吉切。 

〈簽記〉：非從田，亦非田聲。 

按：段氏此篆改動甚劇。簡言之，他認為「畢」是會意字，「或曰」形聲。

王氏既反對會意，又反對從田得聲。反對從田得聲與他至部獨立有關。〈與李方

伯書〉明確指出「畢」是至部，與真部的田相遠。段氏「畢」歸十二部入，與

「田」同處十二部，以「田」作同部諧聲。段氏強烈反對「甶聲」，云：「各本

田誤甶，鉉曰：『甶音拂』，此大誤也」，這是因為他不願質物相混。123  

此字季旭昇辨之甚詳。周原甲骨、西周金文以降大量的「畢」都是從「田」

的，段氏主張從田是對的，但是田是意符，而非聲符，「𠦒」是聲符。 124 然

《說文》本身作「或曰甶聲」，無論是否改作「田聲」，「或曰」的分析都是異

部諧聲。前者是質物諧聲，後者是真質對轉相諧。段氏是《說文》本位的分析。

跳出《說文》框架則可以分析為從田，𠦒聲。 125 王念孫說「非從田」誤，說

「非田聲」則有理。 
  

 
122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一，頁 751-755。 
123 王力，《清代古音學》，頁 456-457。 
124 見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318。 
125 關於「畢」的字形分析，詳見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318。邵永海通訊指出：《說

文》「田罔也」的釋義可能已經提示了「畢」從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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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十二上 13） 

《段注》：博計切，十五部。 

〈簽記〉：古音在十二部。 

按：王氏辨閉在十二部實是指與質歸在一處。王氏至部獨立，兼有去入，閉

亦在其中，〈與李方伯書〉云：「去聲之至、霽二部及入聲之質、櫛、黠、㞕、

薛五部中，凡從……之字，及閉、實、逸、一、抑、别等字」獨立為至部。126 

所謂閉「古音在十二部」是在段氏框架下而言，反映的是王氏至部兼有去入的主

張。段氏去聲霽包括閉在內的一些字歸十五部，入聲質則歸十二部。此處反映的

是段王關於至部處理的不同。 

𦎷（四上 35） 

《說文》：𦎷，羊名。从羊，執聲。汝南平輿有𦎷亭。讀若晉。 

《段注》：《春秋》：「蔡滅沈。」杜預、司馬昭皆云：「平輿有沈亭。」

疑沈亭卽𦎷亭也。𦎷从  聲，  與沈皆七部字也。「讀若晉」之「晉」疑有誤。

大徐卽刃切，《篇》《韵》同。 

〈簽記〉：注「讀若晉」不誤。 

按：𦎷「讀若晉」首先有聲母的障礙：𦎷從執聲，執為章母，晉為精母。陸

志韋點明𦎷讀精母徧見中古韻書，由來已久，以精章諧聲與方言有關。127 前引龍

宇純等諸說已表明精章二系之關係，龍氏此處亦云「讀若晉」不誤，此不贅。128  

「𦎷」字歸部的問題是主要的疑難。段氏主張「𦎷」歸七部而以從「執」得

聲是因為他將緝葉怗定為七部入。他以執聲在七部除了通假以外，諧聲是主要的

原因（當然也與「沈亭」或作「𦎷亭」有關）。而他「晉」歸十二部，二部遠

隔，自然以「讀若」為誤。《廣韻》「𦎷」「晉」在〈震韻〉，同切即刃，段氏

加以離析。王氏以為讀若不誤恐怕是將「𦎷」「晉」俱歸真部。王氏緝部獨立，

不與侵相配，其〈古韻說文諧聲譜〉亦不在侵部列執、𦎷。129 這樣「𦎷」的諧

聲就比較難解釋。 
  

 
126 見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一，頁 752。 
127 陸志韋，〈《說文解字》讀若音訂〉，頁 299。 
128 龍宇純，〈上古音芻議〉，頁 349。 
129 王念孫，〈古韻說文諧聲譜〉，李宗焜，《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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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於諧聲，「𦎷」歸入侵部較好，緝侵對轉相諧。可是，這種歸部會造成

侵開三精母去聲的韻重，「浸」「寖」中古歸沁韻，「𦎷」歸震韻，130 講不清

分化條件。郭錫良《手冊》《表稿》將「𦎷」歸侵可與「執聲」的去聲字統一歸

入緝部長入相配合：執諧聲系列在緝侵一系，具有系統性；其處理與段玉裁是一

致的。 

依據《說文》的讀若將「𦎷」歸真可能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避免了韻重。

𦎷如是形聲，則執、𦎷陰陽對轉。王力執聲歸質部，那麼執聲字在真質一系，

執、𦎷可作對轉而非旁對轉，也具有系統性。但是這一方案不可避免的是《手

冊》指出的「執」歸緝而執聲歸質的矛盾。131 不過，僅就「𦎷」字而言，《說

文》的這個讀若值得重視。孫玉文通訊指出：「𦎷」從始諧聲時代到《說文》時

代可能有音變，始諧聲時代歸侵，《說文》時代歸入真。其說或是。 

《說文》時代執聲可能都變到了真質一系。〈女部〉「𡠗，至也」，這恐怕

是聲訓，說明執聲的「𡠗」字許慎讀在質部。許又云：「讀若摯同」，則「摯」

也在質部。〈金部〉「䥍」（從祁寯藻本《繫傳》作），許云：「讀若至」，亦

當在質。王氏〈簽記《諧聲類篇》〉以摯聲歸至部。132 

宋鐵全撰文討論「鷙」「摯」「騺」「𡠗」「䥍」「𨎌」等字的段王異說，

以緝質通轉解釋「䥍」等字相關現象。133 段氏以後五字歸十五部，「鷙」歸十

二部，不歸七部，與「𦎷」的歸部不同。他堅持「騺」「𡠗」「䥍」「𨎌」從埶

得聲（後二者是從大徐），以「鷙」「摯」為會意（後者從大徐）。段氏埶聲在

十五部，〈諧聲表〉特意在「埶聲」下注明「與七部執別」，134 這是希望通過

埶聲化解歸部的麻煩。王氏「埶聲」改歸祭部，反對「騺」「𡠗」「𨎌」三字從

埶得聲，135 反對「鷙」「摯」二字分析為會意。136 段王這幾處分歧與他們古音

 
130 見郭錫良，《漢字古音表稿》，頁 179。 
131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前言頁 26-27，例

言頁 9。 
132 王念孫，〈簽記《諧聲類篇》〉，舒懷等，《高郵二王合集》，頁 1145。 
133 宋鐵全，〈高郵王氏勘正《說文解字注》辨正四則〉，《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

版）》2013.5：6-7；〈高郵王氏諟正段氏《說文注》考論〉亦及此，另論及「 」，見宋

鐵全，〈高郵王氏諟正段氏《說文注》考論〉，頁 17-22, 69-72。 
134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表二，頁 828。 
135 見騺（十上 15）， （十二下 19）， （十四上 54）。 
136 見鷙（四上 52），摯（十二上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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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差異、對形聲∕會意看法的差別、以及版本取用等校勘取向的不同有關，

應當做以系統性的理解。137 

盇（五上 52） 

《說文》：盇，覆也。从血大。 

《段注》：盇古音在十五部，故爲曷之假借，又爲葢之諧聲。今入七、八

部，爲閉口音，非古也。（从血，大聲）此以形聲包會意。大徐  「聲」，非

也。今胡臘切，其形隷變作「盍」。 

〈簽記〉：古音不在十五部。 

按：段氏「盇」的歸部前後不一致，「盇」字本篆下以其古音在十五部今入

七八部，〈艸部〉「葢」篆下則直言「盇在八部」，〈古十七部諧聲表〉「盇

聲」在八部。138 可見段氏以「盇」歸八部入為主，卻又礙於曷通盇、葢從盇得

聲、小徐以「大」為聲三點所示與月部（段氏在十五部入）的密切關係而主張此

字有音變。段氏八部與十五部遠隔，這裡就不大好處理。王念孫盍部、祭部獨

立，〈與李方伯書〉以祭列十四部，以盍列十五部，盍月關係密切，段氏所述的

盍月的種種交涉就比較容易解釋。 

實際上，與曷通假不能必然推出同部，葢的問題段氏在「葢」篆下云：葢

「十五部，盇在八部，此合音也。」對他來說真正的障礙是小徐「盇」以「大」

為聲。裘錫圭、龍宇純均指出古文字「盇」不從「大血」，而是從「去皿」。139 

龍宇純所舉楚王酓𫹯鼎作「 」（《集成》2794）的「盇」字顯然不從大。140 

根據諧聲系列，他們認為「盇」從「去」歸葉部，141 這就與月部徹底無關，亦

即王念孫所說「古音不在十五部」。 

 
137 段王校勘取向的不同見第肆節。 
138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表二，頁 823。 
139 見裘錫圭，〈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裘錫圭學術文集‧語言文字與

古文獻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42；龍宇純，《《說文》讀記》，頁

99-100。 
140 龍宇純，《《說文》讀記》，頁 99。 
141 裘錫圭指出作為諧聲偏旁而統攝魚葉兩系諧聲的「去」字實際上是混同了魚部的義為張

大、離去的 （呿）與葉部的象蓋子的 兩個字（編委會指出葉部的去「是『盍』（蓋）

之初文」）。何九盈在討論「 」字時指出「去」乃「厺（盍）」誤，亦引證裘說。見裘

錫圭，〈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頁 42；何九盈，〈《說文》省聲研

究〉，氏著，《語言叢稿》，頁 1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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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涉系統的歸部分歧 

〈簽記〉個別疑難字的歸部差異不涉系統，下舉例探討。142 

班（一上 38） 

《說文》：班，分瑞玉。从 ，从刀。 

《段注》：（从玨刀143）古音在十三部。讀如「文質份份」之「份」。《周

禮》以「頒」爲「班」，古頒、班同部。 

〈簽記〉：班字似不讀如份。 

按：段氏以班與從分聲的頒交涉認定班歸十三部，與其〈古十七部諧聲表〉

以「班聲」歸十四部不同。 144 王氏則以「班」歸元部（相當於段玉裁的十四

部），見王氏〈毛詩羣經楚辭古韻譜〉，145「份」歸十三部，故而〈簽記〉懷疑

不讀如「份」。文元關係密切，《周禮》以「頒」為「班」並不能推出班屬文部

的結論，有可能是異部相假。王氏此處的態度比較謹慎。 

瞑（四上 10） 

《說文》：瞑，翕目也。从目冥，冥亦聲。 

《段注》：（从目冥）《韵會》引小徐曰會意，此以會意包形聲也。武延

切。按：古音在十一部，俗作眠，非也。 

〈簽記〉：  認在真部。 

按：〈簽記〉抄錄潦草，但不影響理解。王氏的主要意思是「瞑」當歸真，

而非耕。段氏主要是從冥聲歸十一部。王氏主張歸真或與《楚辭》押韻有關。其

 
142 除下舉例另見 （二下 7）， （四上 7），羿（四上 20）， （四下 50），筓（五上

6），穿（七下 19），羈（七下 43），便（八上 22），巍（九上 44），麐（十上 21），

恢（十下 27），恣（十下 40），顰（十一下 1），霚（十一下 14），龖（十一下 31），

媊（十二下 10），匿（十二下 47），圣（十三下 33），圮（十三下 34）。 
143 段玉裁認為《說文》會意多言从某某，而非从某从某，〈說文敘〉「會意者」云云下，段

云：「凡會意之字，曰从人言，曰从止戈。人言、止戈，二字皆聯屬成文，不得曰从人从

言，从戈从止。而全書內往往為淺人增一从字，大徐本尤甚，絕非許意。然亦有本用兩从

字者，固當分別觀之。」故多從小徐刪後「从」。單「从」之例合於唐寫本《說文》殘

卷，實為卓識。見王貴元，〈《說文解字》版本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6：
41。 

144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表二，頁 826。 
145 王念孫，〈毛詩羣經楚辭古韻譜〉，羅振玉，《高郵王氏遺書》，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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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詩羣經楚辭古韻譜〉於真部弟七列〈招魂〉天、人、真、侁、淵、瞑、身押

韻。146 不過，〈古韻譜〉有一個缺點是王艧軒曾刪削念孫於〈韻譜〉中本韻、

合韻的標識。147 本韻合韻不明對於韻譜來說是最致命的。若同於〈簽記〉，則

王氏以「瞑」確歸真部，在王氏的體系中〈招魂〉此處則是真諄合韻。可是在

〈合韻譜〉中王氏又以為耕真諄合韻，148 則是認為「瞑」歸耕部。看來王氏的觀

點前後有所變化。 

段氏言「俗作眠，非也」所指其實就是〈招魂〉此句韻文。洪興祖《楚辭補

注》「然後得瞑些」下：「瞑，一作眠。」洪補云：「音眠，又音銘。」段氏注

意到了這條韻文，但還是依諧聲定部，〈羣經韻分十七部表〉亦不列此條。王力

《 楚 辭 韻 讀 》 此 條 下 注 云 ： 「 『 瞑 』 同 『 眠 』 ， 莫 賢 切 ， 見 《 廣 韻 》 」 ， 給

「瞑」擬音  /*myen/。149《廣韻‧先韻》「眠」小韻，「眠，寐也，莫賢切。」緊

鄰其下：「瞑，上同。《說文》『翕目也，又音麵。』」150 二者音義俱同，並

以《說文》此音讀同眠。王力是以「瞑」同於「眠」，「眠」歸真，化解了這個

矛盾。郭錫良《漢字古音表稿》以「瞑」歸耕部，〈真部《楚辭》韻譜〉以〈招

魂〉「淵、瞑（眠）、身」為韻，繼承了王力的處理方法。151 

「瞑」字的歸部複雜，也許上古就有異讀，分歸耕、真。瞑可歸真除了《楚

辭》押韻和異文的證據外，通假的證據是大量的，也是王氏所據，說見《廣雅疏

證》。152 出土文獻中，清華簡三〈說命中〉「女（如）不𧠠𡋕（眩）」（簡 4）

以「 」（𧠠）通瞑。153「𧠠」所從「見」提示與視力相關的含義，是意符，民

是聲符，則「𧠠」是真部字。這是以真部字與「瞑」相假。可見《楚辭‧招魂》

「瞑」「眠」形成異文不是偶然交涉。〈簽記〉以「瞑」歸真部不為無見。 
  

 
146 王念孫，〈毛詩羣經楚辭古韻譜〉，羅振玉，《高郵王氏遺書》，頁 89。 
147 趙曉慶，〈北大藏《王念孫手稿》價值述略〉，頁 177。 
148 見陸宗達，〈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遺稿後記〉，《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北

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頁 43。 
149 王力，《楚辭韻讀》（收入《王力文集》第 6 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頁

553。 
150 周祖謨，《廣韻校本》上冊，頁 137。 
151 郭錫良，《漢字古音表稿》，頁 94, 113。 
152 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據王氏家刻本影印），卷三上，頁 80。 
153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2），頁 38。 



〈段氏說文簽記〉所見段王分歧 

 -683-

肥（四下 27）䨽（十一下 32）妃（十二下 5）圮（十三下 34）配（十四下 36） 

《說文》：肥，多肉也。从肉，从卪。 

《段注》：鉉等曰：「肉不可過多，故從卪。」符非切，十五部。 

〈簽記〉：注當作「從肉 聲」。 

 
《說文》：䨽……从非，己聲。 

《段注》：（从非己）舊「己」下有「聲」字，今刪。己猶身，非己猶言不

爲我用，會意，非亦聲。非尾切，十五部。 

〈簽記〉：「聲」字不可刪。 

 
《說文》：妃……从女，己聲。 

《段注》：（从女己）各本下有「聲」字，今  。此會意字，以女儷己也。

芳非切，十五部。 

〈簽記〉：「聲」字不當刪。 

 
《說文》：圮……从土，己聲。 

《段注》：古音在一部。 

〈簽記〉：古音在十五部。 

 
《說文》：配……从酉，己聲。 

《段注》：「己」非聲也。當本是「妃省聲」，故叚爲妃字。又別其音妃

平、配去。滂佩切，十五部。 

〈簽記〉：「 聲」不誤。 

 
按：這五條簽記密切相關，表面上涉及各字形聲∕會意理解及歸部的不同，

實則根源於段王對類「己」形偏旁的不同認識。段氏「己」歸一部，䨽、妃、配

俱在十五部。之脂支三分是段氏的創見。他在〈弟一部弟十五部弟十六部分用

說〉中強調「三部自唐以前分別最嚴」，154 不願三部之字過多交涉，故屢有校

 
154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表一，頁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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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之舉，以解決《說文》諧聲的「例外」。王氏對此多有批評。155 段氏「肥」

在十五部，「卪」在十二部，他不願質與十五部交涉，大小徐「肥」字分析又

異，因此他取用大徐分析為會意幾是必然之舉。 

王氏亦之脂支三分。從己而歸十五部的這幾個「例外」他注意到了，但採取

了不同的解決策略。除去從小徐的傾向（見本文第肆節）及對形聲的理解之外，

王氏對此聲符有獨特認識。朱士端〈石臞先生注《說文》軼語〉引王說「妃」字

云：「 、 ，王云當有 字， 、 等字從此得聲， 即古飛字也。」156

〈 簽 記〉 與 此 意見 一 致 ， 以「 聲 」 歸 十五 部 。 王 說見 於 宋 保 《諧 聲 補 逸》

「肥」字條者論之尤詳。157 據《補逸》可知他以「 」為此五字之聲符而歸之十

五部，巧妙地化解了從一部己聲而歸十五部的例外。歸「圮」十五部在韻文、重

文等方面證據充足。158 宋鐵全根據《釋名》聲訓歸圮於一部，這反映的可能主

要是圮的語音變化。159 不過王氏以「 」為飛字，而與龍所從「 」聯繫恐怕需

要更多證據。 

郭店簡〈忠信之道〉的「 」字（簡 5），陳偉釋為「妃」，讀為「配」。160 

陳劍釋為配，亦將妃、配、肥、䨽、圮聯合起來考慮，以其聲符為配的專字，以

妃為配之省，161 如此則亦是歸己形聲符在脂微一系。季旭昇以妃、配同源，而

以配為妃省聲。162 無論這個聲符的本義是什麼，它首先是脂微一系的字，這一

點是上述一系列問題的本質。在這一點上，王氏已發先聲。 

𠤗（八上 39） 

《說文》：𥎨聲。𥎨，古文矢字。 

《段注》：𠤗从矢聲，其字在古音十五部，故〈桑柔〉以與資、維、階爲

韵。鄭注《禮》「讀如仡」。若疑字古音在一部，其字从子、从止、从𠤗省，會

 
155 見 （八上 39），硩（九下 30），息（十下 24）等條。 
156 朱士端，〈石臞先生注《說文》軼語〉，舒懷等，《高郵二王合集》，頁 615。 
157 宋保，《諧聲補逸》卷四，頁 108-111；亦參考舒懷等，《高郵二王合集》，頁 1121。 
158 見宋保，《諧聲補逸》卷四，頁 108-111。 
159 宋鐵全，〈高郵王氏諟正段氏《說文注》考論〉，頁 69。 
160 陳偉，〈〈忠信之道〉零識〉，氏著，《郭店竹書別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頁 81。 
161 陳劍，〈釋〈忠信之道〉的配字〉，氏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頁 20。 
162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886-887,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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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非矢聲也。……按：大徐語期切，此音誤也，當同《儀禮》魚乙切。〈桑

柔〉與資、維、階韵，則讀如尼。《釋文》音魚陟切，非也。十五部。 

〈簽記〉：古音在之部，不在脂部。 

按：段氏以為「𠤗」歸十五部而不歸一部主要是因為三點：一為《儀禮》鄭

注，二為《詩經》押韻，三為諧聲。王氏則以為當在之部。 

段氏的三條證據都有一定問題。首先，《儀禮‧鄉飲酒禮》「疑立」鄭注阮

校本：「疑讀爲疑然從於趙盾之疑。疑正立自定之貌。」嘉慶刊本校勘記「讀爲

疑然從於趙盾之疑」條云：「兩疑字徐本、集釋通解俱作疑；毛本俱作仡；閩、

葛俱上作仡，下作疑。臧琳曰：『《公羊注》「仡然勇壯貌。」鄭所據《公羊》

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葢嚴、顔之異。注䟽本改同何本，誤

也。』」163 鄭未必讀疑為仡，臧說有理。段氏此條證據本有疑問。 

第二，〈桑柔〉：「國步滅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

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164 此一章奇數句是否押韻，爭議頗

多。段氏〈詩經韵分十七部表〉以資、疑、維、階合韻，云：「疑，本音在一

部，《詩‧桑柔》合韻資、維、階字。」 165《說文注》的處理則又不同，以

「𠤗」歸十五部，「疑」歸一部，以〈桑柔〉作「𠤗」，和「資、維、階」同部

相押。改「疑」為「𠤗」缺乏證據。即使以「𠤗」同「疑」，如段氏在《六書音

均表》的處理以及王念孫〈合韻譜〉的處理，166 可以此處為之脂合韻。王力脂

微分韻，則以此處資、疑不入韻，維、階脂微合韻。167 以「疑」入韻則可以認

為脂之微合韻。無論如何，段氏《說文注》以此處押韻為「𠤗」歸脂的證據，排

除合韻根據不足。 

第三，《說文》以「𠤗」從𥎨聲而「𥎨，古文矢字」，段氏以「𠤗从矢

聲」，矢聲在十五部，則「𠤗」在十五部。可是，如季旭昇言，「𠤗」即「疑形

之省體，𠤕、𠤗、疑三形當爲一字」。168 如此則「𠤗」當音同「疑」，同在之

部。可是「疑」也存在類似的問題，《說文》對疑的分析是「从子、止、匕，矢

 
163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2118, 2121。 
164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1204。 
165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表四，頁 855。 
166 王說見陸宗達，〈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遺稿後記〉，頁 38。 
167 王力，《詩經韻讀》（收入《王力文集》第 6 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6），頁

400。 
168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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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段氏云：「此六字有誤，匕、矢皆在十五部，非聲。疑、止皆在一部，止

可爲疑聲。匕部有𠤗，未定也。當作从子、𠤗省，止聲。以子、𠤗會意也。語其

切，一部。」試圖通過改字化解諧聲的矛盾。其實如果依從《說文》以「𠤕」為

古文「矢」，而𠤗從𠤕，疑從矢，仍然可以認為之脂異部諧聲。段氏強調之脂支

畫然可分，絕少交涉，其實亦有交涉，王氏脂之合韻譜就反映了這種情況。 

總之，段氏歸脂證據有缺陷。王氏歸之部，其說較優。 

次（八下 25） 

《說文》：从欠，二聲。 

《段注》：當作「从二，从欠」。从二故爲次，七四切，古音在十二部，讀

如漆。是以「魯漆室之女」，或作「次室」。《周禮‧巾車》軟字，杜子春讀爲

桼也。 

〈簽記〉：當有「聲」字，七音在十五部，非在十二部，凡從次聲者並同。 

按：段氏以為非聲並無版本依據，亦未改動正文。他在〈古十七部諧聲表〉

中尚以次聲歸十五部，169 這是從諧聲出發。《說文注》改為十二部與文獻中次

和質部，亦即段氏十二部入之字（漆）的交涉有關。前已論及段氏不願十二部入

與十五部之字多有交涉。若次歸十五部，交涉在所難免，對段氏的系統多有不

便，故他要改歸十二部。王氏維護諧聲的格局以次聲歸十五部與段氏〈諧聲表〉

舊說同。其實文獻中「次」「漆」的交涉依何九盈言可以解釋為異部相通，脂質

對轉，170 「段氏的十五部常常與十二部發生糾葛，根本原因就在於此」，171 其

說甚是。 

開（十二上 10） 

《說文》：从門，从幵。 

《段注》：（从門，幵聲。）按：大徐本改爲「从門，从幵」。以幵聲之字

古不入之咍部也。玉裁謂此篆幵聲，古音當在十二部，讀如攐帷之攐。由後人讀

同闓，而定爲苦哀切。 

〈簽記〉：古音在十五部，不在十二部。 

 
169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表二，頁 827。 
170 何九盈，〈《說文》段注音辨〉，頁 200。 
171 何九盈，〈《說文》段注音辨〉，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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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王氏歸十五部是主於今音，古音學家亦多歸脂微。172 段氏根據諧聲歸

十二部。然而，如郭在貽、宋鐵全言，「幵」篆下段歸十四部，「𠛬」篆下云

「凡幵聲在十二部」，〈古十七部諧聲表〉卻置「幵聲」於十一部，游移不定。173

「開」究竟有無陽聲韻一音呢？清華簡中，「開」屢與元部字交涉。〈繫年〉二

十二章地名「建昜」（簡 120），整理者云：「建昜，即開陽。『幵』『建』並

爲見母元部字。《水經‧穀水注》：『穀水又東，經開陽門南。〈晉貢閣〉名曰

故 建 陽 門 。 』 〈 皇 門 〉 『 維 其 開 告 于 予 嘉 德 之 說 』 ， 『 開 』 字 清 華 簡 本 作

『 』，從幵聲。」174 可見，在上古開很有可能有元部的讀音。至於陰聲一音，

有三種可能：一者如段言「後人讀同闓，而定爲苦哀切」；二者如宋鐵全言幵諧

聲系列分隸元耕脂三部；175 三者我懷疑開上古或有微元異讀。以上均屬推測，

尚難論定。176 總之，段氏歸部著眼於諧聲，其說值得重視。 

  

 
172 如郭錫良歸微；見氏著，《漢字古音表稿》，頁 116。 
173 見郭在貽，〈《說文段注》之闕失〉，氏著，《訓詁叢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頁 421；宋鐵全，〈高郵王氏諟正段氏《說文注》考論〉，頁 59。郭在貽論段說

不一亦及「 」篆段歸十五部。實則，段氏「 」篆云：「幵合韵也」，以為合韵而已。

「幵」聲的問題亦涉〈簽記〉羿（四上 20）， （四下 50），筓（五上 6）三條；見宋鐵

全，〈高郵王氏諟正段氏《說文注》考論〉，頁 58-62。 
174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頁 193。 
175 宋鐵全，〈高郵王氏諟正段氏《說文注》考論〉，頁 62。 
176 元部的開、關、鍵，微部的開、闓關係複雜。開、關形音義俱近：二者詞義正反，開元部

異音與關很近，至於字形，如王念孫〈讀淮南內篇雜志〉「東開鴻濛之光」條云亦近。另

一方面，傳世上古文獻中常見開關異文，除上舉《淮南》外，《雜志》舉證《莊子‧秋

水》〈楚策〉《漢書‧西南夷傳》《說文》「管」條。考慮到開關音義密切，也許這些系

統性的異文不能如王氏用簡單的誤字來解釋。至於開、鍵，如果我們接受開的元部異音，

則與群母元部的鍵很近。鍵故訓關牡，如《顏氏家訓‧書證》引蔡邕《月令章句》云：

「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開、關、鍵三者音義皆近。微部的開、闓，段

氏言開「後人讀同闓，而定爲苦哀切」，則似以闓記錄陰聲開義在前。這樣的歷史重建稍

顯證據不足。如果我們認為開在上古便有微元異讀，其元部異讀與關交涉，微部異讀與闓

交涉，表面上解釋地較清晰，但同樣缺乏堅實證據。這幾個字到底是什麼關係，是同源還

是假借，抑或是王氏所謂誤字？元微二開有無可能是同形字，還是詞義引申？尚難論定。

不過它們毫無疑問記錄了在同一個語義場中關係密切的幾個音義結合體。王念孫語見氏

著，《讀書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據王氏家刻本影印），卷九之十二，

頁 875；《家訓》語見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3），卷六，頁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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㒸（二上 2） 

《說文》：从八，豕聲。 

《段注》：豕在十六部，㒸、遂在十五部，合韵冣近也。 

〈簽記〉：從豕聲非合韻。 

按：段氏「豕聲」的歸部前後不一，「㒸」「甤」篆下以為十六部，「豕」

篆下和〈古十七部諧聲表〉又以之為十五部。177 任荷、李林芳指出段氏對豕聲

字的歸部從早期到晚期有從十五部到十六部的變化。178 王氏在〈古韻譜〉中將

「遂」歸在脂部，179 看來是以「㒸」「豕」俱歸脂部。 

「㒸」歸物部長入，「豕」歸支部，如張富海言二者遠隔。180 陳劍指出古文

字中「豕」旁或作「㒸」。181 「㒸」和「豕」可能只是形近關係，各有來源。

「彖」「𧰲」「豕」「㒸」以及從它們得聲的一大批形聲字，彼此形音義關係錯

綜複雜，除了在形體上梳理，還應該在音義學上加以系統性的分析（見下條）。

這種複雜性是段氏「豕」字歸部前後變化無定的主要原因。 

墬（十三下 16） 

《說文》：墬，籒文地从䧘。 

《段注》：（ ，籒文地。从𨸏土，𧰲聲。）從小徐本，惟「𧰲」字小徐作

「彖」，非其聲也，今正作「𧰲」，从𨸏，言其高者也。从土，言其平者也。𧰲

見〈彑部〉， 、𢞶、 皆以爲聲，在古音十六部，地字古音本閒於十六、十七

㒳部也。若大徐作「从䧘」，〈𨸏部〉䧘音徒玩切，其繆愈難糾矣。漢人多用

字者，傳寫皆誤少一畫。 

〈簽記〉：不當改「彖」為「𧰲」。 

按：地字段玉裁主要還是以十七部為古本音（見〈詩經韵分十七部表〉），182 

此處又云「閒於十六、十七㒳部」，故而更改篆形以與他同樣以為在十六、十七

 
177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表二，頁 827。 
178 任荷、李林芳，〈段校《廣韻》中的異部符號〉，頁 155。實際上即使在《段注》中豕聲

字的歸部也是前後不一的。 
179 羅振玉，《高郵王氏遺書》，頁 94。 
180 見張富海，〈試論「豕」字的上古韻部歸屬〉，《漢字文化》2007.2：49-50。 
181 陳劍，〈金文「彖」字考釋〉，頁 270。 
182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表四，頁 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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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閒的「𧰲」發生關係。王氏以為籀文從「彖」不誤，主要是以歌元異部諧聲。

其〈地從也聲〉對歌元合韻論之甚詳。183 他排列韻部亦以元歌緊鄰，以體現相

近關係。其實段氏也認可歌元通轉，〈金部〉「銓」篆下段云：「古十四部與十

七部合音。」段氏改「彖」為「𧰲」是系統性的改字，以減少異部相諧，不能孤

立看待。陳劍舊說在張政烺說基礎上將㝬簋（《集成》4319）的「 」字讀為

《說文》「地」的籀文「墬」，以其右上形為「彖」而非「𧰲」，肯定王氏在

〈地從也聲〉中的說法。184 但段氏改的一系字，例如「㥟」「盠」，都是支部

字，用支元旁對轉解釋這樣系統的諧聲比較困難。 185 王氏在第十篇並沒有對

「㥟」的改動發表異議，可能也有這層關係。 

徐寶貴以為「地」籀文右上所從是豕聲。 186 張富海以戰國文字如郭店簡

〈忠信之道〉的墬形「 」（簡 4）所從為豕，並且論證豕為歌部字，彖豕關係密

切（彖𧰲本同字，由於彖用作豕獲得了後者音義，遂分出𧰲）。187 豕歸歌證據

確鑿，先後為鄔可晶、陳劍所從（陳氏新說以  形為豕之繁），188 這就成功化解

了前述支元諧聲的矛盾。不過，我們回頭再來看段氏「𧰲」篆下說此字「古音在

十六、十七部閒」，可謂空谷足音，用意深遠。《段注》有兩種折中術語，一類

是某字歸部講「古音在甲乙部閒」，一類是某字假借稱為「引申假借」。這兩類

術語及其意義尚待全面清理和再認識。 

蕤（一下 34）甤（六下 4） 

《說文》：蕤，艸木華垂皃。从艸，甤聲。 

《段注》：（蕤）引伸凡物之垂者皆曰蕤。冠緌，系於纓而垂者也，禮家定

爲「蕤」字。〈夏采〉「建綏」，〈王制〉「大綏小綏」，〈明堂位〉「夏后氏

之綏」，〈襍記〉「以其綏復」，鄭君皆改爲「緌」字，謂旄牛尾之垂於杠者

也，讀如冠蕤、蕤賔之蕤。《白虎通》說「蕤賔」曰：「蕤者，下也。賔者，敬

 
183 王念孫，〈地從也聲〉，李宗焜，《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頁 304-306。 
184 陳劍，〈金文「彖」字考釋〉，頁 257-258。 
185 孟蓬生，〈「 」字形音義再探〉，《饒宗頤國學院院刊》4 (2017)：99-102。 
186 徐寶貴，〈甲骨文「彖」字考釋〉，頁 61。 
187 張富海，〈試論「豕」字的上古韻部歸屬〉，頁 49-50。 
188 鄔可晶，〈釋上博楚簡中的所謂「逐」字〉，氏著，《戰國秦漢文字與文獻論稿》（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頁 106-108；陳劍，〈「隺」「彖」兩字合證補說〉，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11 (2024)：43, 5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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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唐韵》儒隹切，非也，當儒隨切，入五支。古音在十六部也。

「甤」從生，豕聲，豕聲在十六部，「綏」「緌」字亦皆同部。 

〈簽記〉：蕤，《唐韻》似不誤。 

 
《說文》：甤，艸木實甤甤也。从生，豨省聲，讀若綏。 

《段注》：（甤，艸木實甤甤也。）「甤」與「蕤」音義皆同，甤之言垂

也。（从生，豕聲。）「豕」與「甤」皆在十六部。鍇作「豕聲」冣善。鉉作

「豨省聲」，非也。唐玄應引亦云「豕聲」。（讀若綏）「綏」當作「緌」。禮

家「緌」與「蕤」通用，故知之。儒追切，古音在十六部。 

〈簽記〉：甤，古音似在十五部。 

 
按：段玉裁「蕤」從「甤」聲，而以「甤」為從「豕」聲（從小徐），此處

又以豕歸十六部，「蕤」「甤」同歸十六部。觀段氏兩篆下的分析，他堅持歸十

六部，主要還是因為「禮家緌與蕤通用」。「緌」歸十六部，他自然希望將

「蕤」「甤」也歸在十六部而非十五部。故而，他在「甤」篆下從小徐校改，

「 蕤 」 篆 下 以 《 唐 韻 》 為 誤 。 王 氏 似 是 以 大 徐 為 據 ， 「 蕤 」 從 「 甤 」 得 聲 ，

「甤」從「豨省聲」，「豨」從「希」聲，俱在十五部。《唐韻》切儒隹不誤。

段王的分歧如圖一所示。 

段氏諧聲（十六部）：豕→甤→蕤 

王氏諧聲（十五部）：希→豨→甤→蕤（受漢代讀音影響） 

圖一 

 
段氏歸十六部證據不足。《禮》「綏」改「緌」是鄭玄的意見，未必定論。

「綏」在十五部，「甤」篆下許云：「讀若綏」，「甤」與「綏」當同部，在段

氏系統內當歸十五部，《唐韻》音切無誤，段氏改反切挪至支韻主觀性太強。

「甤」篆下依小徐校改問題也很大。小徐「甤，艸木實甤甤也。從生，豕聲。豨

字讀若綏」，橫出「豨字讀若綏」，於此講不通，恐應如大徐作「從生，豨省

聲，讀若綏」而誤倒之。徐鍇云：「豕、豨聲相近，生子之多莫若豕耳」，豕表

意之說頗為奇特，段氏未取，而取「豕」聲，實是囿於鄭說而少變通，以假設作

為立論根基造成的。何九盈從段說、王筠說進一步懷疑「豨省聲」是校者礙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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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而改，龍宇純疑為大徐據後人以豨注豕字而改，均缺乏證據。 189 王歸十五

部，不改《說文》《唐韻》是，段說非。 

三‧其他音義分析的分歧 

段王對具體的音義分析或有差異，不具系統性，下以朐（四下 33）和螾（十

三上 41）為例略加討論。190 

朐（四下 33）螾（十三上 41） 

《段注》：漢巴郡有朐忍縣，《十三州志》曰：「其地下溼，多朐忍蟲，因

名。」朐忍蟲即丘蚓，今俗云曲蟺也。漢碑、古書皆作「朐忍」無異，不知何時

「朐」譌「𦚧」，「忍」譌「䏰」。闞駰上音春，下音閏。《通典》上音蠢，下

音如尹切。《廣韵》則上音蠢，下音閏。而大徐乃於〈肉部〉增𦚧、䏰二篆，上

音如順，下音尺尹，不知爲「朐忍」之字誤。且謂其地在漢中，又不知漢朐忍在

今夔州府雲陽縣名萬户垻者是，去漢中遠甚也。 

〈簽記〉：《淮南注》已讀為「蠢閏」。 

 
《段注》：丘蚓俗曰曲蟮，漢巴郡有朐忍縣，以此蟲得名。丘、朐、曲一語

之轉也。或譌朐忍爲𦚧䏰，讀如蠢潤二音，遠失之矣。 

〈簽記〉：蠢潤之音不誤。 

 
按：蚯蚓數名千年聚訟，俞敏論之甚詳。他分辨段王異說指出「蠢潤」一詞

是否有早期來源是他們的核心分歧。191 段氏以漢碑、古書作「朐忍」為正，以

「𦚧」為訛字，以蠢潤之音晚出。他不但著眼於音義，還注重此音帶來的後果：

大徐據增「𦚧」「䏰」——這是他最反對的。192 王氏則著眼於漢注，指出「蠢

 
189 參王筠，《說文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87，據清道光三十年刻本影印），卷三，頁

62；何九盈，〈《說文》省聲研究〉，頁 141；龍宇純，《《說文》讀記》，頁 145。 
190 另見 （十二下 27），阺（十四下 8）。另外，段王對《說文》篆字中古音的音切亦或有

歧見，見荲（一下 11），蕤（一下 34），忝（十下 50），劦（十三下 55）， （十四上

32）。 
191 見俞敏，〈釋蚯蚓名義兼辨朐忍二字形聲〉，《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

館，1999），頁 451。 
192 段說另見〈朐忍考〉，氏著，鍾敬華校點，《經韵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卷五，頁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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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之音很古。193「蠢潤」在先秦文獻中也有影子。王氏《廣雅疏證》舉證《莊

子‧胠篋》「喘耎」、《荀子‧勸學》「端而言，蝡而動」、〈臣道〉「喘而

言，臑而動」等。194 可見，蠢潤記錄的語詞來源很早，而非先有訛字、後有異

讀，俞敏即持相反意見。他首先重建漢時 /*ȶĭwən ȵĭwən/ 和 /*k‘ĭu ȵĭwən/ 二語

並行，朐忍先是記錄後者，後來前者也用它記錄，再後朐䏰被 /ȶĭwən ȵʑĭwěn/ 獨

佔而朐變為從旬。195 可見，王氏兼存朐忍、蠢潤，甚是通達之論。至於段王皆

以𦚧為訛字則不必。196 

參‧訓詁的分歧 

〈簽記〉所見段王訓詁方面的分歧主要涉及《說文》的訓詁、《說文》的句

讀、虛詞分析、詞義分析、破假借、確定方言本字、書證運用等方面。下面就

《說文》訓詁、破假借、找本字、釋虛詞和引書證等問題略作展開。197 

一‧《說文》訓詁的歧見 

《說文》訓詁的歧見主要指對《說文》所收之字及其釋義的不同詁訓，198 當

 
193 王氏於《讀書雜志‧漢隷拾遺》論曹全碑時詳引段氏〈肉部〉「朐」篆語，並云：「《淮

南‧時則篇》『蚯螾出』，高注云：『蚯螾，蠢蝡也。』蠢蝡、蠢閏聲相近，是蚯蚓舊有

此名，非闞駰之妄作。唯朐忍之爲   ，乃是後人之譌耳。」說同〈簽記〉。見氏著，

《讀書雜志》卷一○，頁 999。這個批評大體正確，唯「闞駰之妄作」非段意。段氏〈朐忍

考〉明言：「闞駰在唐以前，不宜有誤。葢注《十三州志》者見『忍』既譌『 』，

『胊』又譌『 』，不知改正，妄爲此音，而章懷引之。」見氏著，《經韵樓集》，頁

100。 
194 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一下，頁 38。 
195 俞敏，〈釋蚯蚓名義兼辨朐忍二字形聲〉，頁 443。 
196 當然，如段、王、俞三家共所強調的，大徐增 、 二篆則不必。俞說見〈釋蚯蚓名義兼

辨朐忍二字形聲〉，頁 442。 
197 句讀差異見旟（七上 16），旞（七上 17）。其他詞義分析的不同見滎（十一上二 16），

佻（八上 29），歍（八下 21）。 
198 見茿（一下 10），艼（一下 30），芼（一下 37），牛（二上 5）， （二上 9），嘫（二

上 20），嘆（二上 25）， （二下 18），踽（二下 25）， （四上 20），鴺（四上

49）， （四下 40），隼（四下〔上〕41），籧（五上 7）， （五上 38）， （五下

33），索（六下 3），郖（六下 31），米（七上 58），尗（七下 2），敊（七下 3），瘉

（七下 35），欽（八下 19）， （八下 25），靦（九上 15），砠（九下 5），篤（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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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這不可避免的與校勘問題纏繞在一起，段王對《說文》均不乏理校，很多時候

施校的出發點即是對文字的訓詁意見。 

靦（九上 15）姡（十二下 16） 

《說文》：靦，面見也……《詩》曰：「有靦面目。」 

《段注》：（面見人也）各本無「人」，今依《毛詩正義》補。「面見人」

謂但有面相對，自覺可憎也。〈小雅‧何人斯〉：「有靦面目」，《傳》曰：

「靦，姡也。」〈女部〉曰：「姡，面靦也。」按：〈心部〉曰：「青徐謂慙曰

㥏」，音義皆同，而一从心者，慙在中；一从面者，媿在外。韋注《國語》曰：

「靦，面目之皃也。」 

〈簽記〉：注本作「人面皃」。 

 
《說文》： （姡），面醜也。 

《段注》：（面靦也）各本作「面醜」，今正。醜者，可惡也，與愧恥義

隔。面靦者，《詩》云「有靦面目」是也。〈面部〉「靦」下曰：「面見人

也」，面見人，如今人言無面目相見，其義彼此相成，此許例也。《爾雅》《毛

傳》皆云：「靦，  也」，此云「 ，靦也」，是之謂轉注。今人亦尚有羞   

之語。 

〈簽記〉：誤解靦、姡二字。 

 
按：段氏以靦、姡為轉注，王氏以段誤。二氏字義訓釋有根本分歧。宋鐵全

圍繞《經義述聞》和《說文注》論王氏「訂段氏誤改《說文》」，199 以段王皆

非。王評段語實散見〈簽記〉、《讀書雜志‧餘編上》論《後漢書》「有靦其

 
11），駘（十上 16），皋（十下 16），忓（十下 35），悒（十下 27），愆（十下 41），

惑（十下 42），漆（十一上一 16），沖（十一上二 4），漮（十一上二 28），瀹（十一

上二 33）， （十一下 31），耿（十二上 16），捫（十二上 28），姡（十二下 16），嬪

（十二下 19）， （十二下 32），匱（十二下 50），縮（十三上 7），縪（十三上 9），

蟄（十三上 57），鼀（十三下 10），埤（十三下 31），勃（十三下 54），鍤（十四上

9），軌（十四上 53），隉（十四下 5），俗儒鄙夫（十五上 20）。 
199 宋鐵全，〈王念孫王引之諟正段氏《說文解字注》辨正四篇〉，《中國石油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2013.1：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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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條、《經義述聞》論《爾雅》「靦姡也」條。200《述聞》與《雜志》相比，

論述順序略有變化，但內容幾乎完全一樣，同於〈簽記〉，解「靦」為「人面

皃」。《雜志》雙行小注：「或沿『面見人』之誤，解爲『無面目相見』，失

之」，雖未點明，實即攻段。201《述聞》作：「《說文繫傳》及段氏《注》皆誤

解靦字」，202 即點出段注。而後《雜志》解《說文》「姡」，與段義類似，同

是將《說文》「姡，面醜也」校作「面靦」，證據亦相類，這是王段異中有同。

《雜志》最後又不點名地指出：「或誤解《說文》之『靦』爲㥏，云：『㥏從

心，慙在中。靦從面，媿在外。』亦沿左思、任昉之誤，不知《說文》之『靦』

爲面貌，不與訓慙之㥏同義也。」203 這同樣劍指《段注》，闡明段誤之由。觀

《雜志》《述聞》，〈簽記〉之意方可明，足見三者之密切關係。 

問題的關鍵落在對「靦」的訓詁上。舒懷以王說合於故訓。204 宋鐵全批評

段說云：「率爾牽合，殊為牽穴，是以王氏具言其謬。『腼』義為『人面目

皃』，無可疑義，茲不贅言。」可是又引徐顥《注箋》對王念孫之說的評論以 

「『㥏』或為『腼』之分別字耳」。205 如此則實際又是同於段說。段說的核心是

以「靦」為「㥏」，王說明確反對以「靦」為「㥏」，宋說前後略顯矛盾。 

靦、㥏俱是透母，王力《同源字典》以二者俱歸真部，為同源詞。206 即使

靦、㥏分歸文元，亦可通轉，音義俱近。王氏強作分別是比較困難的。他舉出的

靦字書證如〈越語〉「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207 如果「靦」是人

面的意思，與「人面」豈不重複？韋昭注是隨文釋義，並不嚴格。〈越語〉上下

 
200 王念孫，《讀書雜志》，餘，頁 1006-1007；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七，頁 645-646。 
201 王念孫，《讀書雜志》，餘，頁 1006。 
202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二七，頁 645。 
203《述聞》此條末有：「又案：《方言》曰：『獪，楚鄭或曰姡。』又曰：『姡，獪也。江

湘之閒，凡小兒多詐而獪或謂之姡。』郭彼注皆曰：『言黠姡也。』《方言》『姡』字自

是黠姡之義，非《爾雅》『靦，姡也』之姡面。《釋文》引之以釋《爾雅》，誤矣。臧氏

用中《爾雅》漢注，又以引《方言》者為孫炎注，則誤之又誤也。」《雜志》最終落實在

對段氏的批評，《述聞》則落實在對臧氏的批評，回到《爾雅》的相關問題。頗疑《雜

志》最後一部分乃王引之的意見，以「又案」標明。《雜志》語見餘，頁 1007；《述聞》

語見卷二七，頁 645-646。 
204 舒懷，〈高郵王氏父子《說文》研究緒論〉，頁 66。 
205 宋鐵全，〈王念孫王引之諟正段氏《說文解字注》辨正四篇〉，頁 78。宋文以「腼」指

「靦」。 
206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頁 529。 
207 說見王念孫，《讀書雜志》，餘，頁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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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為：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

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

者乎？」208 「靦」正與「㥏」同，義為忝有人面，實猶禽獸，文通字順。相比

之下，段說實較王說為優。 

二‧破假借的差異209 

槸（六上 27）栵（六上 33） 

《說文》：槸，木相摩也。 

《段注》：〈釋木〉曰：「木相磨，槸。」按：〈大雅〉：「作之屛之，其

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爾雅》：「立死，甾。蔽者，翳。木相磨，

槸。」除「灌木，叢木」已見於上，則槸卽栵也。以文法論，栵必非木名。毛

云：「栵，栭也。」栭謂之而小木相迫切，與《爾雅》義無不合也。栭爲小木，

如鮞爲魚子。 

〈簽記〉：此非「其灌其栵」之「栵」。 

 
《說文》：栵，栭也。从木，列聲。《詩》曰：「其灌其栵。」 

《段注》：〈大雅〉：「其灌其栵。」毛曰：「栵，栭也。」栭與灌爲類，

非木名，謂小木叢生者，如魚子名鯤鮞也。許云「栵，栭也」者，字之本義。曲

枅加於柱，枅加於曲枅，栭又加於枅，以次而小，故名之栭。毛取小木之義，故

亦曰「栵，栭也。」（《詩》曰：「其灌其栵。」）〈大雅〉文。許說爲本義，

《毛傳》爲引伸假借之義。 

〈簽記〉：此字本在前諸木名內，後人移置於「栭」字之上而段氏以為之

說，謬矣。《玉篇》「栵」字在「𣙿」「栲」二字之間（第十四頁），不與

「栭」字相連。 

 
按：段氏實際上是讀「栵」為「槸」，王氏反對。210《經義述聞》「其灌其

 
208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587。 
209 另見菸（一下 39），迋（二下 3），臚（四下 20）， （十上 42），鰥（十一下 18），

龍（十一下 31）。 
210 關於〈大雅〉「其灌其栵」的多種解釋，見宋鐵全，〈高郵王氏諟正段氏《說文注》考

論〉，頁 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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栵」下「引之謹案」以栵讀爲烈，直言段說迂曲不通：「《爾雅》之『栵，栭』

與『椋，即來』『檴，落』竝列，其爲木名明甚，豈謂小木相迫切乎？」211  

冠以「引之謹案」，不代表王念孫也是以栵讀烈。栵與槸、烈同在月部，段

氏俱歸十五部，王念孫則俱歸祭部，聲俱相近。段氏以《毛傳》與《爾雅》強作

對應固然不妥，王念孫據《玉篇》移動篆位亦屬外證，王引之假作「烈」則證據

不足。段氏之意在於用「槸」解決問題，王引之的批評卻集中在「栵」的釋義

上，不著要害，或與「栵」「槸」同部而難以排斥這種可能性有關。王引之批段

說「迂曲而不可通」顯得過於激烈。二王同以「栵」 為木名，王念孫主要從篆

序考慮，王引之則主要從《爾雅》的排列順序考慮，大體思路一致，《述聞》此

條很難說與王念孫的論斷毫無關係。 

三‧方言本字的異說 

段王的訓詁學都注重結合方言。212 段氏在《說文注》中時而結合方言訓釋

古義，時而為方言詞彙確立本字。〈簽記〉或見指認方言本字的差異。213 

八（二上 1） 

《說文》：八，別也。 

《段注》：此以雙聲㬪韵說其義。今江浙俗語以物與人謂之八，與人則分別矣。 

〈簽記〉：諧聲，注江浙俗語誤。214 

按：段氏確定江浙俗語給予義的動詞本字為「八」，王氏反對。龍宇純亦以

八「約定爲字，義無可言」而以段說傅會。215 今天吳語以物與人的給予義動詞 

/pəɁ˥/ 與「八」 /poɁ˥/（蘇州） /paɁ˥/（上海）音近。此詞錢乃榮《當代吳語研

究》以及《上海方言詞典》《蘇州方言詞典》都以「撥」為本字。216 /pəɁ˥/ 和八

 
211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六，頁 161。 
212 段氏論乾嘉時俗語方音，及其所定本字，詳見拙作〈讀段注說文叢札〉，頁 1702-1712。 
213 除下例另見詯（三上 22）。 
214 審稿人指出：「此句似當斷為『諧聲，注江浙俗語誤』。謂從讀音上來看，注江浙俗語是錯

的。正如文中所舉，江浙以物與人的動詞與『八』並不完全同音。」感謝審稿人此條意見。 
215 龍宇純，《《說文》讀記》，頁 11；另參氏著，《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

1968），頁 217-221。 
216 錢乃榮，《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頁 1047；李榮主編，葉祥

苓編纂，《蘇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頁 264；李榮主編，徐寶

華、陶寰編纂，《上海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7），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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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主元音的差別，雖然這個差別比較小。假定乾嘉時期吳語的給予義動詞也是

這樣的情形，王氏的批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二者的交涉。217  

四‧虛詞分析的歧解 

段王對虛詞都頗有研究，二氏有很多相同之處，然亦有差異。 

耳（十二上 15） 

《段注》：言「汝得人焉爾乎」，言得人於此否也。《公羊傳》〈三年問〉

「焉爾」，皆訓於此也。 

〈簽記〉：凡從言「焉尔」者不必皆作「於此」解。 

按：王氏云不必皆解作「於此」，言下亦有解作「於此」者，段王此處是同

中有異。王念孫的虛詞研究被王引之繼承而體現在《經傳釋詞》中。《釋詞》

「焉」條王引之云：「焉爾。猶『於是』也。」218 這是同於段說者。「尔爾」條，

引之則以「焉爾」之「爾」兼有如此、而已義，是別於段說者。219 王念孫「焉耳

不必皆作於此解」或即指後者這種情況。對「焉爾」的訓釋段王同中有異。 

五‧書證的分歧 

〈簽記〉就段氏所引書證，主要有三方面異議：其一為對書證本身訓釋的不

同；220 其二為補充段氏遺漏的重要書證；221 其三為書證作字的不同意見。222 下

面就書證本身訓釋的不同舉例討論。 
 

217 張舜徽即進一步舉證：「今湖湘間稱以物與人謂之把，當即八字。又稱兩手或兩足張開曰

拍開，音轉爲拍之上聲；又稱分物使之相離曰擺開；皆八字之語變也。」見氏著，《說文

解字約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卷三，頁 261。 
218 王引之，《經傳釋詞》（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二，頁 55。 
219 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七，頁 163-164。 
220 除下舉例另見犖（二上 6），謂（三上 7）， （四上 46），虡（五上 44〔43〕），舝

（五下 38）， （六上 26），檥（六上 31），窬（七上 21），瘉（七下 35），冣（七下

36），俔（八上 22），臮（八上 45），覞（八下 18），籲（九上 14），豰（九下 36），

豖（九下 37），騎（十上 9）， （十上 10），駮（十上 18），麀（十上 20），熒（十

下 1），夭（十下 8），泬（十一上二 5），氿（十一上二 14），汱（汏）（十一上二

31），湑（十一上二 34），溢（十一上二 35），鯫（十一下 24），妥（十二下 29），匡

（十二下 49），所（十四上 31）。 
221 見萆（一下 45）， （三上 14），腄（四下 28）。 
222 第三點見第肆節第六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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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四上 15） 

《說文》：魯，鈍詞也。 

《段注》：孔注《論語》曰：「魯，鈍也。」《左傳》：「魯人以爲敏。」

謂鈍人也。《釋名》曰：「魯，魯鈍也。國多山水。民性樸鈍。」 

〈簽記〉：注誤解《左傳》。 

按：《左傳‧文公十五年》：「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

『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

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223 段氏理

解「魯人」為魯鈍之人，王意非也。根據語境，「魯人」是指魯國人，宋氏並無

魯鈍處。《左傳》屢云「魯人」，自是常例。段說非，王說是。 

央（五下 26） 

《說文》：央，中央也……一曰：久也。 

《段注》：（央，中也）央逗，複舉字之未 者也。〈月令〉曰：「中央

土。」《詩箋》云：「夜未渠央。」古樂府：「調弦未詎央。」《顏氏家訓》作

「未遽央」。皆卽「未渠央」也。渠央者，中之謂也。《詩》言「未央」，謂未

中也。《毛傳》：「央，且也。」且者，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至於艾而爲三

矣。下文「夜未艾」，艾者，久也。《箋》云：「芟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

時。」合初昏與艾言之，是央爲中也。 

〈簽記〉：誤解「未央」二字。 

按：此處歧見與段王對《詩‧庭燎》「夜未央」的不同訓釋有關。段說本於

《說文》。王說實以《廣雅》為主。《廣雅‧釋詁》「央，盡也」王氏《疏證》

云：「央者，〈小雅‧庭燎篇〉『夜未央』，《鄭箋》云：『猶言夜未渠央

也。』《楚辭‧離騷》『時亦猶其未央。』王逸注云：『央，盡也。』〈九歌〉

『爛昭昭兮未央。』注云：『央，已也。』已亦盡也。」224《經義述聞》卷六《毛

詩》「夜未央」條「家大人曰」論之甚詳。225 除《廣雅》外，王氏以今本《說

文》一曰之「久也」上脫「已也」，欲校補《說文》。這並無《說文》版本內部

 
223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4026。 
224 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一下，頁 42。 
225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六，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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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證據，而是據〈庭燎〉釋文引《說文》「央，久也，已也」補。可是，〈庭

燎〉二章作「夜未艾」，三章作「夜未晨」。「夜未央」若為夜未盡，其意重

複。王氏明言〈庭燎〉三章皆是言夜將盡而未盡時，段氏則是以三章為夜晚的三

個階段。段王的分歧代表了〈庭燎〉經說糾結已久、延續至今的兩派意見。如果

以《毛傳》訓「旦」而《鄭箋》「未渠央」乃未中央之義為毛、鄭原意，則「同

時派」祖《毛傳》，「異時派」祖《鄭箋》。兩派都希望通過種種方法消解《毛

傳》或《鄭箋》之一的意見，客觀來講其中一派很難完全壓倒另一派。以「夜未

央」作為書證，段氏以《說文》首出「中」意為本，王氏以《廣雅》為本，與各

自的學術根基和傾向有關。 

棃（六上 1）蠪（十三上 46） 

《段注》：〈釋木〉：「棃山，樆。」謂棃之山生者曰樆也。樆，本亦作

離。〈子虛賦〉：「檗離朱楊。」裴駰引《漢書音義》云：「離，山棃也。」師

古注《急就篇》云：「棃，一名山樆。」非是。 

〈簽記〉：誤讀《爾雅》。 

 
《說文》：蠪，丁螘也。 

《段注》：（蠪，蠪丁，螘也。）按：此當於「蠪丁」爲逗，各本𠜂「蠪」

字者，非也。讀《爾雅》者以「丁螘」爲句，亦非。蠪丁，螘之一名耳。《爾

雅》「丁」作「朾」。 

〈簽記〉：「蠪朾」二字不連讀。 

 
按：這兩處歧見涉及《爾雅》的訓詁條例。段氏對「棃山樆」的訓釋與他對

《爾雅》此條例的認識有關，而這一認識實承自戴震。226 王念孫反對這種句讀，

主張「棃，山樆」，「蠪，朾螘」這種讀法，表面上是反對段說，根源上是反對

戴說。〈木部〉「杜」篆下段氏明引戴震云： 

戴先生曰：「《爾雅》謂杜甘曰棠，毛公失其句讀。葢依陸璣疏，白棠即

甘棠，子美，赤棠即杜，子澀，爲此說耳。非許意，亦非《爾雅》意

 
226 詳見戴震，〈荅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戴東原集》（收入《皇清經解》第 9 冊，臺

北：復興書局，1961，據清咸豐十年廣州萃文堂補刊本影印），卷五六六，頁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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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先生又曰：「『棃山樆』，謂棃山生曰樆。『榆白枌』，謂榆之白

者曰枌。」今按：《毛傳》云：「枌白，榆也。」誠當於白爲讀。 

段氏主要在「杜」篆討論這一條例，故而點明師說，「棃」篆下只是簡單一

提，所以並未點明。王氏並無針對「杜」篆的簽記，未與戴說正面衝突，而在

「棃」「蠪」二篆批評戴、段意見。 

馨（七上 58） 

《說文》：𪏰之遠聞者。 

《 段 注 》 ： 〈 唐 風 • 椒 𦕼 〉 一 章 曰 ： 「 椒 𦕼 且 ， 遠 脩 且 。 」 《 傳 》 曰 ：

「脩，長也。」二章：「椒𦕼且，遠條且。」《傳》曰：條「言馨之遠聞也。」

今本前後章皆作「條」，則毛不應別爲《傳》矣，而足利古本尚可證。經言

「脩」者，枝條之長；「條」者，芬香條鬯之謂。《傳》「馨」字今譌「聲」。 

〈簽記〉：誤讀〈楙卿（椒聊）〉詩傳。227 

按：〈椒聊〉二章本作「遠條且」，與一章同，《傳》云：「言聲（段校為

『馨』）之遠聞也」，段氏以為訓「條」者，而有此論。王氏以段氏誤讀。 

段氏改動《傳》文缺乏依據，王氏批評有理。段氏改一章「條」作「脩」與

足利本有關。而如阮校〈毛詩正義校勘記〉顧廣圻所言「《考文》古本改經二

『條』字皆作『脩』，乃依『長也』之訓而爲之耳，非有所本。此經自《正義》

及唐石經以下各本皆作『條』也」，228 其說有理。段氏改一章，存二章，形成

兩章互異的局面，證據不足。安大簡《詩經‧椒聊》兩章俱作 （一章作 ，二

章 作 ） ， 229  亦 是 同 字 ， 進 一 步 打 擊 了 段 說 。 至 於 到 底 是 作 「 條 」 還 是

「脩」，安大簡整理者云：「『 』『條』『脩』，並諧聲可通」，230 亦屬通達。 
  

 
227「楙卿」當作「椒聊」，同李宗焜、宋鐵全；見李宗焜，《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

稿》，頁 137；宋鐵全，〈稷香館叢書本〈說文段注簽記〉刊誤〉，頁 160。 
228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771。 
229 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頁

61。 
230 黃德寬、徐在國，《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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𨷲（十二上 13） 

《段注》：〈月令〉曰：「脩鍵閉，愼管籥。」注曰：「鍵，牡；閉，牝

也。管籥，搏鍵器也。」然則關下牡謂之鍵，亦謂之籥。籥卽𨷲之叚借字。析言

之，則鍵與𨷲有二；渾言之，則一物也。〈金縢〉「啟籥見書」，亦謂關閉兆書

者。古無鎖鑰字，葢古袛用木爲，不用金鐵。故《說文》「鍵」下袛云鉉，不云

門牡。 

〈簽記〉：說（誤）解〈金縢〉。 

按：王氏〈簽記〉只注明段氏「誤解〈金縢〉」，其說則並見《廣雅疏證》

和《經義述聞》，而《疏證》以「引之云」標明乃王引之說。231《述聞》以〈金

縢〉「啟籥見書」之「籥」為書策，非管𨷲，明言段說非也。232《疏證》闕批段

氏一段，或是念孫為段隱諱而未納書中。233 段氏對〈金縢〉「啟籥見書」的看

法實本馬、鄭、王舊說。王引之結合前後語境論「啟籥見書」時，書策尚未納入

匱 中 ， 無 從 啟 𨷲 ， 有 一 定 道 理 。 234  可 是 引 之 「 下 文 『 以 啟 金 縢 之 書 』 與 此

同」，希望以此作為書可以啟的證據則未必是。清華簡一〈金縢〉（本題〈周武

王又（有）疾周公所自   弋〔代〕王之志〉）沒有「啟籥見書」一句，然有與

「以啟金縢之書」對應的「𢼄（啟）金 （縢）之匱」（簡 10），235 啟的賓語

是匱而非書，如此則以「啟」通篇為開卷之義未必為是。段王的兩種意見代表

了《尚書》「啟籥」訓詁由來已久的兩派意見，現在來看尚難以一派說壓倒另

一派。 
  

 
231 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八上，頁 258。 
232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頁 88-89。 
233 結合「靦（九上 15）姡（十二下 16）」條王念孫《雜志》批段氏不點明其姓名，王引之

《述聞》直指其為段說，亦可見二王處理的不同。 
234 宋鐵全即因此支持王說，見氏著，〈高郵王氏諟正段氏《說文注》考論〉，頁 113。 
235 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0），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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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校勘學的分歧236 

一‧版本取用傾向的不同 

〈簽記〉所見段王校勘《說文》的一個顯著差異是取用大徐還是小徐。這實

際上是有清以來《說文》校勘廣泛存在的一個分歧。段玉裁雖然時引小徐校字

（前人或以段多據小徐勘校237），然整體而言，段氏對用小徐改大徐的做法持謹慎

態度。段氏〈汲古閣說文訂序〉云：238 

今學者得鍇本，謂必勝於鉉本；得鉉本，謂必勝於《五音韵諩》。愚竊謂

讀書貴於平心綜覈，得其是非，不當厭故喜新，務以數見者爲非， 見者

爲善也。……明經（引按：周明經錫瓚）又出汲古閣初印本一，斧季親署

云：「順治癸巳，汲古閣挍改第五次。」本卷中旁書朱字，復以藍筆圈

之，凡其所圈，一一剜改。考毛氏所得小字本與今所見三小字本略同，又

參用趙氏大字本，四次以前微有挍改，至五次則挍改特多，往往取諸小徐

《繫傳》，亦閒用他書。夫小徐、大徐二本，字句駁異，當竝存以俟定論。

 
236 除下舉諸例，段王校勘上的分歧亦見以下六十二條：禜（一上 13〔12〕），蒐（一下

20），蓻（一下 35），葘（一下 41），藻（薻）（一下 50），叛（二上 5），牢（二上

6），君（二上 18），哇（二上 23）， （二上 28），喌（二上 30），迭（二下 9），迂

（二下 12）， （ ）（二下 23），識（三上 12），諶（三上 13），𥆞（四上 14），叀

（四下 3），膏肪脟（四下 23），臑（四下 24），腄（四下 28）， （四下 38），肙（四

下 40）， （四下 53），篝（五上 9）， （五上 22），旐（七上 15），旇（七上

20），曟（七上 23），秀（七上 38），馨（七上 58），米（七上 58），粱（七上 58），

粊（七上 60），寒（七下 13），帤（七下 45），几（儿）（八下 7），禿（八下 12），

（八下 18），歎（八下 22），次（八下 25）， （九上 2），駉（十上 17），狄（十

上 33），黑（十上 55），夾（十下 5），瀳（十一上二 11），瀆（十一上二 18），瀌

（十一上二 27），溓（十一上二 27）， （鰕）（十一下 27）， （十二上 1），鹽（十

二上 5），摼（十二上 51），嬎（十二下 6），嬰（十二下 20），乍（十二下 45），

（十三上 30），蠶（十三下 1），勡（十三下 55）， （十四上 23），敘曰（十五上

1）。其中，王氏校段氏所未校見以下九條：虍（五上 41），韏（五下 42）， （六上

22），郝（六下 29），罩（七上 15），幦（七下 54），烕（十上 52），濿（十一上二

22），溓（十一上二 27）。 
237 如米萬鎖，〈試論《說文繫傳》對段《注》的影響〉，《語文研究》1992.1：18-20。 
238 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128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據咫尺齋叢書本影印），序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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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今世所存小徐本乃宋張次立所更定，而非小徐真面目。小徐真面目僅見

於黃氏公紹《韵會舉要》中，而斧季據次立剜改，又識見駑下。 

段氏指出汲古閣《說文》第五次剜改本毛扆多據小徐剜改，甚是不滿。他主

張大徐、小徐「竝存以俟定論」。董婧宸指出這一主張在當時影響甚巨， 239 

「深刻地影響著同時及後來學者對《說文》的校勘研究」。240 然《說文注》與

《說文訂》又有不同，段氏《說文訂》的主張是否延續至《說文注》中？這需要

對段氏《說文注》中《說文》版本取用進行窮盡性研究才能確定。段氏於嘉慶二

年 (1797) 成《說文訂》，而此年段氏《說文注》已作至〈食部〉，241 兩項工作

似是同時展開。但是，《說文訂》意在校汲古閣本大徐《說文》，而《說文注》

意在還原許書，二者的目標並不相同，不能簡單類等。242 

王氏曾專事小徐勘校。據董婧宸，王氏曾參與以翁方綱為核心的京師學術圈

校勘《繫傳》的工作，汪啟淑本《繫傳》的刊刻王氏亦曾與其事。243 董婧宸指

出：今存桂馥所錄王氏《說文解字校勘記》「其主要的內容，即爲王念孫當時在

京師校勘《繫傳》抄本的札記。由於後人所見的抄本，爲桂馥將王念孫校語錄出

在汲古閣刊本《說文》上，故一定程度上掩蓋了王念孫校語實爲《繫傳》校勘記

的特點」，244 此說甚有理。即使不這樣認為，245 王氏《說文解字校勘記》多從

小徐也是一個事實。 

王氏《說文》學明顯受到其早年校小徐工作的影響，帶有傾向取用小徐的底

色。在〈簽記〉中，尤其在大徐與小徐有異而各有理、難分優劣的情況下，王氏

傾向取小徐，與段氏多取大徐不同。據筆者統計，〈簽記〉所見段取大徐而王取

 
239 董婧宸，〈從本校到理校：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及其在《說文》學史的影響〉，《漢

語史研究集刊》27 (2019)：71, 83-84。 
240 董婧宸，〈朱筠跋宋葆淳舊藏小字本《說文解字》源流考述〉，頁 22。 
241 見陳鴻森，〈段玉裁《說文注》成書的另一個側面：段氏學術的光與影〉，《中國文化》

2015.1：182；王華寶，《段玉裁年譜長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頁 268-
271。 

242 二者的區別董婧宸有所討論。值得注意的是，基於個案，董氏指出：相比《說文解字讀》

和《說文訂》，《說文注》更多地取用小徐；見氏著，〈段玉裁《說文解字》版本校勘和

研究的歷程〉，《文獻語言學》14 (2022)：188-189。 
243 董婧宸，〈汪啟淑刻本《說文解字繫傳》刊刻考〉，頁 189, 201-202。 
244 董婧宸，〈朱筠跋宋葆淳舊藏小字本《說文解字》源流考述〉，頁 18-19。 
245 例如舒懷認為此作為大徐本校記，見氏著，《高郵王氏父子學術初探》，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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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徐至少有三十八處，246 段取小徐而王不取則僅有七處。247 在本文研究範圍

內，王氏更傾向於取小徐，段氏更傾向取大徐，下面舉例說明。 

帝（一上 3） 

《說文》：帝，諦也。王天下之號也。从丄，朿聲。𢂇，古文帝。古文諸丄

字皆从一，篆文皆从二。二，古文上字。䇂、言、示、辰、龍、童、音、章皆从

古文丄。 

《段注》：（䇂）俗本䇂下有言，非也。言从䇂，舉䇂可以包言。 

〈簽記〉：「言」字不當刪。 

按：王以為有「言」，除汲古閣剜改本外，小徐本亦有「言」，看起來好像

大小徐一致。段氏刪字主要有兩點根據，首先是版本，段指出俗本有「言」，言

下之義正本無「言」，《汲古閣說文訂》引汲古閣初印本無「言」，云：「初印

本如此。王氏、周氏兩宋本、葉石君抄本、趙靈均抄本、《五音韵諩》皆同。此

今依小徐本於䇂下示上剜補言字。」248 段氏的意見非常清楚，汲古閣剜改本這

處無「言」正是取小徐以改大徐之舉，為段氏最為反對者。反觀王氏其實就是同

於汲古閣剜改本取小徐施校。段氏的第二點證據是《說文》「言」從「䇂」聲，

此處舉證取䇂即可，不必復舉言字。段說版本依據充足，理校亦合理，似可信從。 

栩（六上 10） 

《說文》：其實皁一曰樣。 

《段注》：（其皁一曰樣）按：各宋本及《集韵》《類篇》皆同。毛氏依小

徐作「其實皁」，非也。《艸部》曰：「皁斗，櫟實也。一曰様斗。」許葢謂栩

爲柞櫟，與陸機同。 
 

246 除下所舉例另見祫（一上 11），蓏（一下 3），否（二上 26），右（二上 21），邍（二

下 12），矞（三上 4）， （四上 4），肥（四下 27），晉（七上 4）， （七下 18），

（七下 19），冒（七下 39），偫（八上 13）， （八上 71），款歀（八下 22
〔20〕），順（九上 7）， （九上 30），狧（十上 29）， （十上 46），粦（十上

55），規（十下 19），竦（十下 20）， （十下 21），意（十下 24）， （十下 36），

（十下 48）， （十一上二 41）， （十一下 13），摯（十二上 27），引（十二下

58）， （十四上 54）。 
247 珩（一上 26），壻（一上 40），薅（一下 53），騭（十上 1），坴（十三下 20），

（十四上 54），存（十四下 28）。 
248 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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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記〉：注當有「實」字。 

按：段氏此處校勘延續了《汲古閣說文訂》的校勘思路。《說文訂》此篆下

云：「『其皁』，宋本、葉本、趙本、《五音韵諩》《集韵》《類篇》皆同。今

毛 本 依 小 徐 作 『 其 實 皁 』 ， 此 『 實 』 字 乃 四 次 以 前 增 也 。 」 249  段 氏 以 為 無

「實」合於大徐諸本。王氏以為有「實」實仍是以小徐為主。 

社（一上 15） 

《說文》：从示土。 

《段注》：鍇「土」下本無「聲」字，《韵會》所引是也。地主爲社，故字

从示、土。 

〈簽記〉：當有「聲」字。 

按：王云「當有聲字」實據小徐。王氏《校勘記》云：「《繫傳》作『

示，土聲』，今本無聲字，徐鉉以爲社與土聲不相近而削之也」，250 明其所據

正為小徐。然段氏以《韻會》所引為小徐本來面目而「本無聲字」，以傳世小徐

本不可靠，故不據改。此處還涉及段王對形聲的不同認識。王氏以為有聲字，合

於其「意兼聲者即是形聲」之說。段王各有依據，更多地體現各自體系的不同。 

禰𥛜（一上 17） 

大徐本「禰」為部末新附字，無「𥛜」。小徐本二字在「禫」篆下。 

《段注》：「六十三」（引按：鉉本〈示部〉凡數），鍇本作「六十五」，

「禫」下有「禰」「𥛜」二字，云：「禰，秋畋也，从示，爾聲。」「𥛜，祝

也。从示，虘聲。」卽〈犬部〉之「𤣔」，〈言部〉之「詛」也。用此知《說

文》多爲淺人增竄，部末凡數多非原文。〈示部〉鉉六十三，鍇六十五，可證。

又鉉新附有「禰」「祧」「祆」「祚」四字。「禰」訓親廟，泥米切，據〈五經

文字序〉：「若祧、禰、逍、遥之類，《說文》漏略，今得之於《字林》。」禰

廟之字，許意葢欲以「爾」「邇」槩之。 

〈簽記〉：似不當刪。 

按：段氏指出大徐本一系版本無此二篆，而以「禰」為新附（同時〈五經文

字序〉亦指出《說文》無「禰」篆）。這是典型的大徐本位。從理校角度來講

 
249 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頁 31。 
250 王念孫，《說文解字校勘記》，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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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𤣔」「詛」即為「禰」「𥛜」。王氏信賴小徐，以為不當刪，是小徐本位。段

說引用《五經文字》之序是關鍵證據，段校甚是。 

芟（一上 43） 

《說文》：芟，刈艸也。从艸，从殳。 

《段注》：鍇有「聲」字，非。此會意，殳取殺意也。所銜切，八部。 

〈簽記〉：當有「聲」字。 

按：段氏依大徐定為會意，王依小徐定為形聲。段說會意比較清楚，「殳」

應是表意的。殳聲在四部，芟則是閉口音陽聲韻，在八部，二者遠隔，很難講諧

聲。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王氏仍堅持小徐的形聲，這固然與他的異部諧聲有關，

但小徐本位的觀念也發揮了很大作用。 

最（七下 39） 

《說文》：从冃，从取。 

《段注》：（从冃取）會意。小徐衍聲字，非也。祖外切，十五部。 

〈簽記〉：當有「聲」字。 

按：「最」段氏在十五部，王念孫在祭部，「取」在侯部，與祭月相隔。段

氏從大徐分析為會意是合理的。王氏〈與李方伯書〉所附古韻表「最」是第一層

級的主諧字，臺藏王氏〈古音義零稿〉祭部亦列最聲，251 都未標明從取得聲。可

是〈簽記〉仍然堅持從小徐將「最」分析為從取得聲，尤見王氏取小徐的傾向。 

𢧢（十二下 36） 

《說文》：从戈倝。 

《段注》：（从戈，榦省）「省」作「聲」者，誤，今依徐鉉正。从榦猶从

弋，謂柲長丈有六尺也。从戈者，其器戈之屬也。紀逆切。 

〈簽記〉：「聲」字不宜刪。 

按：徐鉉云：「倝非聲，義當从𠏉省，𠏉，枝也。」宋本「𠏉」作「榦」。

段氏校字主要是依據徐鉉的按語和大徐本無「聲」字之實際，王氏主張有「聲」

則是取用小徐本的作字。根據大徐的按語，「聲」字似大徐以𢧢不當從倝聲而

 
251 王念孫，〈與李方伯書〉，王引之，《經義述聞》，頁 754；李宗焜，《景印解說高郵王

氏父子手稿》，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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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小徐本有「聲」應更加接近原本面貌。𢧢見母鐸部，倝見母元部，聲母相

同，鐸元旁對轉。齊曉燕指出鐸元通轉至少有五組同源詞：隙—間，額—顏，

暮—晚，幕—幔，岸—堮。252「𢧢」從「倝」得聲問題不大。從校勘和諧聲兩方

面來看，王氏從小徐而以為不刪「聲」的主張或許更好。 

二‧他書取用的分歧 

校勘《說文》在何種程度上取用他書是段王之間的一個重要分歧。 

（一）段取他書而王不取者 

對他書取用，段王有較大分歧的是對《韻會》的取用，段玉裁對《韻會》特

別重視，往往據《韻會》校改《說文》，王氏多有不同。253 

笙（五上 17） 

《說文》：笙，十三簧，象鳳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大者

謂之巢，小者謂之和。从竹，生聲。 

《段注》：（从竹生）列管，故从竹；正月之音，故从生。舉會意包形聲

也。《韵會》本無「聲」字爲長。所庚切，十一部。 

〈簽記〉：當有「聲」字。 

按：大小徐皆有「聲」字，段氏改為會意主要依據《韻會》。段氏以《說

文》「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是解釋從「生」之義，則當是主其義，不當有

「聲」字。王氏不同意據《韻會》改《說文》。當然，分析為會意還是形聲也與

段王對形聲的不同理解有關。 

除《韻會》外，段氏亦多據其他小學經典校勘《說文》，遭王氏反對者計十

一處，例如：254 

 
252 齊曉燕，〈上古歌月元三部及其他韻部的通轉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

系博士論文，2015），頁 81。 
253 苓（一下 17），並（茁）（一下 33），蔭（一下 36），笙（五上 17），餔（五下 11），

柬（六下 8），思（十下 23），漏（十一上二 42），扇（十二上 6）。 
254  （珌）（一上 27），蕅（一下 27），茨（一下 43），齗（二下 19），个（五上 12），

第（五上 21），韓（五下 42），邙（六下 32），亮（八下 8）， （十二下 60），繭

（十三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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㻫（珌）（一上 27） 

《說文》：珌，佩刀下飾，天子以玉。从玉，必聲。 

《段注》：（㻫，古文珌。）各本無。《玉篇》曰：「珌，古文作㻫。」

《汗𥳑》《古文四聲韵》皆曰：「㻫見《說文》」，今據補。必、畢古通用，同

在十二部。 

〈簽記〉：（㻫）字似不當增。 

按：段氏增「㻫」主要依據傳抄古文所引見《說文》者。段氏取他書以增

「 㻫 」 ， 王 氏 不 欲 增 ， 反 映 的 是 對 他 書 態 度 的 不 同 。 除 《 玉 篇 》 引 古 文 外 ，

《詩‧瞻彼洛矣》「鞸琫有珌」《釋文》：「珌，字又作㻫，賓一反，佩刀下

飾」很可能亦是引《說文》語。蔣冀騁指出《切韻》王二、裴本俱以㻫為重文。255 

李春桃以為「今本《說文》脫漏」，256 有理。雖然從校勘學角度來說缺乏版本

依據不宜施校，然應承認段說的可能性。王氏亦是疑詞。 

 
小學書外，段氏多據群經校勘《說文》。其中非常突出的是據《毛傳》施

校。段氏有「許說多宗毛」例（見〈欠部〉「欠」篆《段注》），故屢據改，有

的地方便遭到王氏反對。257  

柷（六上 54） 

《說文》：樂木空也，所以止音爲節。 

《段注》：（樂木椌也）「樂」上當有「柷」字。「椌」各本作「空」，

誤。〈周頌〉毛傳曰：「柷，木椌也。圉，楬也。」許所本也，今更正。（所   

止音爲節）按：鉉本此六字大誤。柷以始樂，非以止音也。鍇本此篆已佚，而見

《韵會》者亦譌舛不可讀。今按：當作「以止作音爲柷」。〈釋樂〉曰：「所以

𡔷柷謂之止。」葢椌之言空也，自其如桼桶言之也。柷之言觸也，自其椎柄之撞

言之也。〈皋陶謨〉「合止柷敔。」鄭注云：「柷，狀如桼桶而有椎。合之者，

投椎其中而撞之。」《爾雅》郭注云：「柷如桼桶，方二尺四寸（《風俗通》

《廣雅》云「三尺五寸」），深一尺八寸（《風俗通》云「尺五寸」），中有椎

 
255 蔣冀騁，《說文段注改篆評議》，頁 77。 
256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頁 221。 
257 除下例之外，〈簽記〉反對段氏據經書校改《說文》另見崇（九下 6），駓（十上 4）。

段據他書引《說文》校《說文》而遭王氏反對者亦見恁（十下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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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劉煕云：「柷，祝也。」故訓爲

始，以作樂也。 

〈簽記〉：注妄改。 

按：段注的校勘意見可分關於「樂木空也」與關於「所以止音爲節」兩條，

然更改《說文》正文則只於前句改「空」為「椌」，關於後句的校勘意見只存注

中（後句改「以」為「 」是另外的問題）。王氏以段「妄改」，可能主要是因

為段氏校改缺乏版本依據，純據《毛傳》等他書，以理校為主，而其理不合王氏

心意。 

後句各本差互，文義難解，不易施校，段氏亦未擅改正文。前句改「空」為

「椌」原本只能是以許宗毛說而以毛校許，是理校的成果。然今見唐寫本〈木

部〉殘卷，「空」作「椌」，正作「樂木椌也」，258 足見段校實有卓識。莫友

芝《箋異》談及段注，只是說段氏後句「嫌改舊文太多」，卻閉口不談段氏前句

理校的成績，259 未免不得段氏心意。 

（二）王取他書段不取者 

〈簽記〉亦見王氏取他書施校，段未取的情況，260 例如： 

祲（一上 16） 

《說文》：祲，精氣感祥。 

《段注》：《周禮‧眡祲》注：「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魏志‧高

堂隆傳〉：「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祲相感。』」 

〈簽記〉：感當為成。 

按：王校「感」為「成」，似據宋祁校《漢書‧匡衡傳》所引《字林》作

「精氣成祥」。261 段氏引《周禮注》實際已注意到「感」作「成」的可能性，然

而未取他書校改正文。王氏改字並無《說文》版本依據，作「感」作「成」各自

有理，段氏不校為是。 
 

258 李宗焜編著，《唐寫本說文解字輯存》（上海：中西書局，2015），頁 43。 
259 莫友芝，《仿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據清同治三年獨山莫氏刊本影印；收入李

宗焜，《唐寫本說文解字輯存》），頁 81。 
260 除下例另見瑰（一上 36），誣（三上 21）， （四上 2），栵（六上 33）。 
261 見任大椿，《字林考逸》（收入《式訓堂叢書》第 3 函，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清光緒刻

本影印），卷二，頁 1。 



金琪然 

 -710- 

（三）段王他書各有取捨者 

璠（一上 20） 

《說文》：璠，璵璠，魯之寶玉。从玉，番聲。孔子曰：「美哉，璵璠！遠

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二則孚勝。」 

《段注》：（璠，璠與）「與」，各本作「璵」。鉉本有篆文「璵」字，

云：「《說文》闕載，依注所有增爲十九文之一。」鍇本則張次立補之。考《左

傳釋文》曰：「璵，本又作與，音餘。」此可證古本《左傳》《說文》皆不从

玉。後人輒加篆文之「璵」，可勿補也。又各本作「璵璠」，今依《太平御覽》

所引作「璠璵」。《法言》亦作「璠璵」。（魯之寶玉）《左氏傳‧定公五

年》：「季平子卒，陽虎將以與璠斂。」今本《左傳》上「與」下「璠」，許君

所據不同。（二則孚勝）此葢出逸《論語》，《御覽》引正作逸《論語》。 

〈 簽 記 〉 ： 「 與 璠 」 二 字 不 當 倒 轉 。 「 二 則 字 （ 孚 ） 盛 」 ， 「 二 」 當 為

「一」。 

按：此處涉及三則校勘，其一改「璵」為「與」，段王同。其二，段氏倒

「與璠」為「璠與」，王氏異議。段氏倒轉主要依據《太平御覽》所引，同時

《法言》亦是如此。王氏本來傾向取用類書（《讀書雜志》尤其如此），可是當

類書和經傳不同時則比較謹慎。如段氏言，《左傳》「璠」在後，不同於類書，

故段氏只能以許慎所據不同加以迴護，說服力不強，自然引起王氏異議。第三處

涉 及 引 逸 《 論 語 》 「 二 則 孚 勝 」 ， 類 書 如 《 太 平 御 覽 》 《 初 學 記 》 皆 引 作

「一」，262 這種沒有與他書形成異文的情況，王氏即從類書校之，段氏卻未出

校。263 是否校為「一」從文義上來說本無優劣，如何取用體現的是對本校和他

校的不同態度，這一處段氏又以《說文》本身為主，未加改動。 

「與（璵）璠」的順序，群書所見不同，王念孫以《說文》本身及《左傳》

為據不校有理，段校非。「二」校作「一」僅依類書，文義並非絕勝，似以段不

校為是。類書引文情況十分複雜，以類書作為單一證據施校恐應謹慎。 
 

262 李昉等，《太平御覽》（收入《四部叢刊三編》第 27-37 函，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據中華學萟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氏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影印），卷

八○四，頁 6；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二七，頁 652。 
263 王氏據類書校可由其《繫傳》校語知。其〈《說文解字繫傳》批校語〉「璠」條校作

「一」，云：「據《太平御覽》引改。」見王念孫，〈《說文解字繫傳》批校語〉，舒懷

等，《高郵二王合集》，頁 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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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校勘方法的差異 

（一）段玉裁「以孔還孔」的校勘方法 

段王校勘學整體路數相近，均擅長理校，勇於改字。但是在具體的校勘理念

上又有區別。其中比較突出的一點是段氏校勘強調「以賈還賈，以孔還孔」，逐

步上推，漸還原本的方法。《說文注》屢用此法施校，有些地方便遭到王氏批評。 

珛（一上 22） 

《說文》：珛，朽玉也。从玉，有聲。讀若畜牧之畜。 

《段注》：（ ，朽玉也。从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各本篆文作

「珛」，解云「从玉，有聲」，今訂正。《史記》「公玉帶」，《索隱》曰：

「《三輔決錄》注云：杜陵有玉氏，音肅。《說文》以爲从王，音畜牧之畜。」

此可證唐本但作「玉」，不作「珛」。《廣韻‧一屋》云：「玉音肅，朽玉。」

此《說文》本字。〈四十九宥〉云：「珛，音齅。」此從俗字。《玉篇》玉，欣

救、思六二切。此《說文》本字。珛，許救切，引《說文》「朽玉也」，此後人

據俗本《說文》所增。《佩觿》曰：「玉有欣救、魚錄、息足、相逐四翻，俗別

爲玊。」郭云「別爲玊」者，謂玉石字點在三畫之側。欣救、息足、相逐三切，

點在二畫之側也。葢後人以朽玉字爲玉石字，以別於帝王字，復高其點爲朽玉、

玉姓字，以別於玉石字。又或改《說文》从王加點爲从王有聲作珛，亦以別於玉

石字也。朽玉者謂玉有瑕㓠，故从玉加點以象形。《淮南書》云：「夏后之璜不

能無考。」考、朽古音同。《史記》藺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从王加

點，謂可指示也。畜牧字，依《說文》本作「嘼」，許救、許六二切，玉音同

之。杜陵玉姓音肅，雙聲也。三部。 

〈簽記〉：「从 有玷（點）」四字以意為之。264 

按：段氏此篆改動頗大，王氏批評也較激烈。不過，段氏校字顯然不是「以

意為之」，其主要依據是小司馬《史記索隱》引《說文》：「《三輔決錄》注云

杜陵有玉氏，音肅。《說文》以爲从王，音畜牧之畜。」小司馬所見《說文》篆

形顯是從王加點之字，段氏以小司馬所注還其所本，得出唐本《說文》作從王加

點的結論。至於「珛」的產生，段氏所論文字的分化和區別頗具歷史觀。「玊」

 
264 本文引王玉 玊諸形各依原本，不作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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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今見居延新簡，「鄣卒玊同」作「 」（EPT43:103），265 「珛」則來源較

晚。然而，如此劇烈的改篆勢必遭到同樣激烈的非議。徐灝《注箋》云：「玉篆

本作 ，隷變爲 後省去一點，又移其點於上，以爲玊姓、朽玊字。明是後人所

爲。《三輔決錄》引《說文》未可㴱信，《篇》《韵》、諸書不言《說文》，安

知其孰爲《說文》本字，孰爲俗字？段說未可從也。」266 郭在貽基本依從徐說

向段氏發難。267 就文字分化關係言，段、徐各有建構。可是，徐氏對段氏的核

心論據（《索隱》載《說文》異文）輕描淡寫地以為未可㴱信，卻未詳談原因。

歸根結底這還是徐與段校勘理念的不同，與段王分歧如出一轍。段氏有異文為

據，並非如郭在貽所說其幾點理由「無不帶有主觀片面性」。至於唐本《說文》

的問題，蔣冀騁指出唐寫本《唐韻》殘卷「珛」字孫愐云出《說文》。268 這最

多說明唐本《說文》已有異文，不能徹底否定段說。 

段注另一疑點是玊肅雙聲。何九盈云：「作為姓氏的玉，與肅同為息救切，

不只是雙聲關係；若以許救切為玊之正音，則與肅疊韻，非雙聲。」269 段氏明

言畜「許救、許六二切，玉音同之」，確是取曉母，如何氏言，這是戴震的位同

雙聲。270 不過何氏的討論將我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了段氏對「讀若畜牧之畜」的

議論，方豁然明了段氏改篆的苦衷：畜是三部字，可是珛從有得聲是一部字，不

好講通讀若。段以「珛」晚起是這一考慮的進一步反應，換言之即是將「珛」的

麻煩從上古或《說文》的音系平面推出去。今天我們將《說文》音系與《詩經》

音剝離開，維持《說文》的「珛」篆，就要解釋「讀若畜牧之畜」的問題。我們

 
265 楊眉，《居延新簡集釋（二）》（蘭州：蘭州文化出版社，2016），頁 37。秦漢文字中

「玊」形的釋讀是疑難問題。編委會指出武威醫簡 85 乙的「 門」為「玉門」無疑；見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圖版頁

9。陶文的「玊」形，王恩田和編委會以為當待考；參見王恩田，《陶文字典》（濟南：

齊魯書社，2007），卷一，頁 6。另外，馬圈灣漢簡 532「 門」顯是「玉門」；見張德

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蘭州：蘭州文化出版社，2013），頁 86。玊玉關係複雜，

也許上述「玊」形釋「玉」的情況處在段氏所說「後人以朽玉字為玉石字，以別於帝王

字，復高其點為朽玉、玉姓字，以別於玉石字」的字形分化階段，並且反映了分化造成的

混亂。 
266 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清光緒二十年徐氏刻民國三年補刻本，普林斯頓：美國普林斯

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卷一上，頁 38。 
267 郭在貽，〈《說文段注》之闕失〉，頁 409。 
268 蔣冀騁，《說文段注改篆評議》，頁 66。 
269 何九盈，〈《說文》段注音辨〉，頁 171。 
270 何九盈，〈《說文》段注音辨〉，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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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漢代已經有一部分之部字轉入幽部，如陸志韋所言「之幽之轉，不自許君

始」。271 雖然東漢韻文中的有與之部字押是主流，但也有如〈吳仲山碑〉所示

和幽部發生關係的情況。272 如孫玉文通訊指出，《說文》讀若可能已經體現了

這一變化。 

總之，段氏這一處校勘典型地體現了其「以孔還孔」的校勘方法及其文字校

勘背後深層、系統的小學考量，決非簡單一句「以意為之」或「主觀片面」可以

輕易抹殺。 

（二）段玉裁以例校字的校勘方法 

段氏校《說文》的另一特點是總結許書通例，以例校字。王氏與之不同。董

婧宸指出：「王氏很少有專據《說文》體例而作的考證。」273 這反映了二氏校

治《說文》方法的不同取向。 

通例往往是一個總體情形，對內不具有周遍性，對外不具排他性。堅持通例

而校改例外有時可獲奇效，有時卻難免替古人改書之嫌。段氏屢中此弊，王氏多

有糾正。274 下面分舉幾個條例加以說明。 

1. 羅部立文例 

段氏非常看重〈說文敘〉的「分別部居，不相襍廁」，〈一部〉末段氏云：

「凡部之先後，以形之相近爲次。凡每部中字之先後，以義之相引爲次，《顏氏

家訓》所謂『 栝有條例』也。《說文》每部自首至尾，次弟井井，如一篇文

字。」他認為《說文》部間、部內篆間的順序有整齊的規律性，並以此作為校字

依據。王氏對此屢有批評。275 

足（二下 24） 

《說文》：从止囗。 

《段注》：（从口止）依《玉篇》訂。口猶人也，舉口以包足已上者也。

 
271 陸志韋，〈《說文解字》讀若音訂〉，頁 306；另參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

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頁 16-17。 
272 見羅常培、周祖謨，《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頁 128-129, 131。 
273 董婧宸，〈朱筠跋宋葆淳舊藏小字本《說文解字》源流考述〉，頁 19，注 3。 
274 除下舉諸條諸例，段氏依通例校字引起的王段異說另見孛（六下 3），首（九上 16）。 
275 除下舉例另見瓊（一上 20），琚（一上 32）， （一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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齒，上止下口；次之以足，上口下止；次之以疋，似足者也；次之以品，从三

口。今各本从囗，非也。 

〈簽記〉：注未妥。 

按：段氏施校的依據除《玉篇》外主要是《說文》的部間關係，足部與齒

部、疋部、品部並列，「足」所從很可能亦是「口」。276 此條是以理校例較典

型一例，王氏對此持反對意見。關於「足」從口還是從囗，季旭昇云：「以甲骨

文、金文來看，大、小徐之說是對的；但是以戰國文字來看，則段說是對的。」277 
包山簡「足」作「 」（簡 112）、「 」（簡 167）等，278 段氏理校合於古

體，但改《說文》尚嫌證據不足。 

萁（一下 4） 

《說文》：萁，豆莖也。 

《段注》：當云尗而曰豆，從漢時語也，或後人改之。 

〈簽記〉：字非後人所改。 

按：段氏懷疑「豆」或是後人改自「尗」並非臆測。「萁」篆前為「荅」

篆，許云：「小尗」；後為「𧆑」篆，許云：「尗之小者」，再後「𧆑」，「尗

之小者」，後均以尗釋不以豆釋。「荅」為「小尗」者，後如《廣雅》亦改作

「小豆」。279 「萁」下作「豆」亦有可能出自後人改動，這個懷疑是有道理的，

與篆序條例有關。但由於缺乏確證，段氏亦是疑詞。 

苦（一下 12） 

《說文》：苦，大苦，苓也。 

《段注》：見〈邶風〉〈唐風〉毛傳。〈釋艸〉「苓」作「蘦」，孫炎注

云：「今甘艸也。」按：《說文》「苷」字解云「甘艸」矣，倘甘艸又名大苦，

又名苓，則何以不類列而割分異處乎？且此云「大苦，苓也」，中隔百數十字又

 
276 裘錫圭以足疋形近而可能為一字分化，劉釗以為二字在漢代才分化，季旭昇則以為二字戰

國時雖大量混同但已開始分化。見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

館，2013），頁 118；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頁 134-136；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139。 
277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139。 
278 包山簡更多字形見李守奎、賈連翔、馬楠，《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12），頁 88；其他更多字形參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138。 
279 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一○上，頁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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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蘦篆云「大苦也」，此苓必改爲蘦而後畫一。卽畫一之，又何以不類列也？攷

周時音韵，凡令聲皆在十二部，今之眞、臻、先也。凡霝聲皆在十一部，今之

庚、耕、清、青也。〈𥳑兮〉苓與榛、人韵，〈采苓〉苓與顚韵。倘改作蘦，則

爲合音而非本韵。然則〈釋艸〉作蘦，不若《毛詩》爲善。許君𣃔非於苦下襲

《毛詩》，於蘦下襲《爾雅》，劃分兩處，前後不相顧也。後文蘦篆必淺人據

《 爾 雅 》 妄 增 ， 而 此 「 大 苦 ， 苓 也 」 固 不 誤 。 然 則 大 苦 卽 卷 耳 與 ？ 曰 ： 「 非

也。」《毛傳》《爾雅》皆云「卷耳，苓耳」。《說文》「苓」篆下必當云「苓

耳，卷耳」也。今本必淺人  其「苓耳」字。卷耳自名苓耳，非名苓。凡合二字

爲名者，不可  其一字以同於他物，如單云蘭非芃蘭，單云葵非鳧葵是也。此大

苦𣃔非苓耳，而苦篆、苓篆不類廁，又其證也。然則大苦何物？曰：沈括《筆

談》云：「《爾雅》『蘦，大苦』注云：蔓延生，葉似荷青，莖赤。此乃黃藥

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郭云甘草，非也。甘草枝葉全不同。 

〈簽記〉：蕭（蘦）字似非淺人所加。「薊」「芺」二字亦不類列。「茦」

「藗」「萴」字亦不類「䔺」。280 

按：這一例突顯段王對依據篆序條例施校的分歧。段氏認為「苓」下應是

「苓耳」，訓作「卷耳」，與單作「苓」不同，自然不必類列；而若有「蘦」篆

訓「大苦」者，根據「凡每部中字之先後，以義之相引爲次」的條例應該類列一

處。段氏以為「大苦，苓也」實據《毛詩》，而「蘦，大苦也」卻據《爾雅》，

前後參差，故以「蘦」為淺人增。王氏指出同樣是苦草的「薊」「芺」亦不與

「苦」類列，並舉其他不類列的例子對段說加以駁斥，是有道理的。 

應當承認，段氏的《說文》篆序條例確實存在，但並不絕對，並且不唯一。281

《說文》統攝九千三百五十三篆，282 難免前後參差，有時意在兼收。「大苦，苓

也」從《毛詩》，「蘦，大苦也」從《爾雅》可能便是後一種情況。任何一個分

析系統都不會絕對完美，段氏的作法是替許改書，將不「完美」的許書改成「完

美」的段書，這是校勘的大忌。相比之下，王氏對《說文》篆序規律的認識要通

達得多，對段氏的批評一針見血，其說可從。 

 
280「蕭」當為「蘦」，「 」為「藗」，同宋鐵全；見氏著，〈稷香館叢書本〈說文段注簽

記〉刊誤〉，頁 157。 
281《說文》部內條目分布亦受到這些條目與經學關係的影響，詳見拙作 “The Root of the 

Classics,” pp. 38-41。 
282 李國英統計為九千四百二十一，見氏著，〈小篆形聲字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漢語

文字學博士論文，1989），頁 47,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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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經證字例 

段氏《說文》通例很重要的一條是引經例。〈艸部〉「䕻」篆下段云：「凡

引經傳，有證字義者，有證字形者，有證字音者。如『艸木麗於地』說從艸麗；

『豐其屋』說從宀豐，皆論字形耳。」這是對《說文》體例的正確發見。可是段

氏屢據此例校勘「例外」，遭到王氏反對。 

𧄎（一下 47〔41〕） 

《說文》：𧄎，艸盛皃。从艸，䌛聲。〈夏書〉曰：「厥艸惟𧄎。」 

《段注》：（〈夏書〉曰：「厥艸惟䌛。」）依鍇本及宋本作「䌛」，馬融

注《尚書》曰：「繇，抽也。」故合艸䌛爲𧄎。此許君引〈禹貢〉明從艸䌛會意

之恉。引經說字形之例始見於此，詳後「䕻」下。 

〈簽記〉：「厥艸惟𧄎」不誤。 

按：段氏改《說文》引〈禹貢〉「𧄎」為「䌛」主要依據引經說字形之例。

若合於此例，引經作字不能是正篆本身，而是正篆字形的一部分。此處段氏有可

靠的版本依據，王氏仍加以批評，可見王氏對段氏這種校勘方法的反對。 

謜（三上 10） 

《說文》：謜，徐語也。从言，原聲。《孟子》曰：「故謜謜而來。」 

《段注》：〈萬章篇〉文。趙曰：「如流水之與源通。」據此，謜本作源。

源古作原。葢許引《孟》「原原而來」證從原會意之恉，淺人加之「言」旁，如

「百穀艸木麗于地」加「艸」頭之比。 

〈簽記〉：注未妥。 

按：此亦據引經例。段氏另一主要依據是《孟子》今作「源」，趙注：「雖

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

通。」283 可見趙所據亦作源，《說文》無「源」，但作「原」，結合《說文》

引經例，可以得出《說文》引《孟子》本作「原」的結論。此條純是理校，缺乏

確實證據，王疑是。 
  

 
283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5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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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讀若例 

段氏對許慎的讀為、讀若等條例非常重視，以讀若為注音。段氏在〈宀部〉

「㝮」篆下云：「《說文》者，說字之書。凡云讀若，例不用本字。」他認為

《說文》正篆和讀若後字必非同字，並以此通例校勘「例外」，王氏或有批評。284 

䄟（一上 12） 

《說文》：䄟，數祭也。从示，毳聲。讀若舂麥爲䄟之䄟。 

《段注》：「爲㯔」之「㯔」字从「木」，各本譌从「示」，不可解。《廣

雅》：「㯔，舂也。」楚芮反。《說文》無「㯔」字，卽〈臼部〉「舂去麥皮」

曰臿也。江氏聲云：「《說文》解說内或用方言俗字，篆文則仍不載。」 

〈簽記〉：䄟字不當改為㯔，又不當以臿為䄟。 

按：段氏改字主要依據讀若例，同時有《廣雅》「㯔，舂也」從「木」作為旁

證。王氏反對此校，轉以《說文》校《廣雅》。《廣雅疏證》將「㯔」校作

「䄟」，並云：「䄟者，《說文》：『䄟，數祭也。從示，毳聲。讀若舂麥爲䄟之

䄟。』《廣韻》：『䄟，重擣也。』䄟，各本訛作㯔，今訂正。」285 其實，從校

勘角度本應各存其舊。僅從理校來說，若承認段氏對讀若的界定及其對通例的總

結，從「木」亦合於《廣雅》，則段說較為有理。可是，如桂馥所云，這一條例在

古注中反例多達百條，郭在貽遂云：此例「殊未必然」。286 就「䄟」這一類讀若

引俗語而用同字的情況，王筠認為：「諺語在人口中，未嘗著於竹帛，許君欲人以

口中之音識目中之字，本無可疑。」（但王筠認為讀若引經而用同字的情況又有所

不同，所謂「引經正讀不得如諺語同字」。陸志韋則進一步認為：「讀若引經亦用

本字，皆經生口中之音。其字或本有異讀，而許君讀若經師口授。」）287 簡言

之，「甲讀若某某甲乙之甲」這種讀若本字的情形就是用熟悉的語境指明讀音，將

抽象的字語境化，或涉異文、假借等情形，288 不能一概抹殺，王說有一定道理。 
 

284 除下舉例另見 （四上 4），馺（十上 12），抌（十二上 51），孎（十二下 18）。 
285 王念孫，《廣雅疏證》卷四下，頁 126。 
286 桂馥，〈答楊書巖孝廉論音況書〉，氏著，《晚學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2518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據式訓堂叢書本影印），卷六，頁 167-174；郭在貽，

〈《說文段注》之闕失〉，頁 426。 
287 王筠，《說文釋例》卷一一，頁 274；卷一二，頁 1；陸志韋，〈《說文解字》讀若音

訂〉，頁 353。 
288 如何理解《說文》讀若是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萬獻初有綜述。見氏著，《說文學導論》



金琪然 

 -718- 

㝮（七下 14） 

《說文》：讀若〈虞書〉曰「㝮三苗」之㝮。 

《段注》：（讀若〈虞書〉曰「竄三苗」之竄）二「竄」，本皆作「㝮」，

妄人所改也，今正。《說文》者，說字之書，凡云「讀若」，例不用本字。倘

《尚書》作「㝮」，又不當言「讀若」也。改此者直疑竄七亂反，與㝮音殊，不

知《易‧訟》象傳、宋玉〈高唐賦〉、班固〈西都賦〉、〈魏大饗碑〉、張協

〈七命〉、潘岳〈西征賦〉、呂忱《字林》，竄皆音七外反。 

〈簽記〉：不當改「㝮」為「竄」。 

按：段氏改字缺乏版本依據，主要是從讀若例出發，同時傳世《尚書》亦是

作「竄三苗」。王氏反對這種理校，主張保持原貌，較為謹慎。此處是否改字見

仁見智，王氏不改依據版本，但也不能排除段說的可能性。 

這裡值得留意的是段氏指出竄有七外反一音。〈穴部〉「竄」篆下段云：

「七亂切，古音在十五部。」古音學家「竄」多單歸元部， 289 段氏舉出大量

「竄」在陰聲韻的例子，尤其是《易‧訟》「竄」《經典釋文》：「七亂反，徐

又七外反。」此字上古很可能有異讀，一在元部，一在月部。如何九盈言，此為

月元對轉，最為密切。290 指認竄在十五部是段氏此處施加理校的基礎。段說在

古音和校勘兩方面都值得重視。 

（三）《說文》校勘的本位觀念 

段氏注《說文》的特點是盡量不破《說文》，迴護許說；而王氏有時以《廣

雅》為本位，與段氏產生分歧。291 

𧆑（一下 4） 

《說文》：𧆑，尗之少也。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頁 34-37；另參陸志韋，〈《說文解字》讀若音訂〉，

頁 231-243。讀若與引經結合的情況另見拙作 “The Root of the Classics,” pp. 26-29。 
289 如郭錫良，《漢字古音表稿》，頁 156。 
290  何九盈，〈清儒研究假借的經驗〉，氏著，《古漢語叢稿》（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6），頁 85。 
291 除下舉例另見髮（九上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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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注》：少讀養幼少之少。《毛詩傳》曰：「藿猶苗也」是也。李善引

《說文》作「豆之葉也」，與〈士喪禮〉注合。 

〈簽記〉：少當作葉。 

按：「藿」的故訓，除了釋為草這種寬泛的訓釋外，歷來分為兩派意見：豆

苗說和豆葉說。前者本《毛傳》，見〈白駒〉〈小宛〉傳；後者見於鄭玄《儀禮

注》，〈公食大夫禮〉「牛藿」鄭注：「藿，豆葉也」， 292 又與《廣雅》有

關，《廣雅‧釋草》：「豆角謂之荚，其葉謂之藿。」293 後世詁訓大多是基於

以上材料的闡發。段氏兼存二說，並未依據後說校改《說文》。 

王氏改「少」為「葉」主要受《廣雅》影響。《廣雅疏證》此條下王引之

云：「《說文》作𧆑，云『尗之少也。』藿爲豆葉而云『尗之少』者，尗之少

時，葉嫰可食，或以物言，或以時言，其實一也。」294 結合〈簽記〉，看來王

念孫也是類似意見。看似是折中之論，實則是以《廣雅》為本位解釋《說文》。

對於研究《廣雅》而言，這無可厚非，但以之改《說文》則不妥。 

校改《說文》一個比較直接的依據是李善引《說文》。可是李引「豆之葉」

者，「尗」亦作「豆」，如果將「少」改作「葉」，難道也要改「尗」為「豆」

嗎？王氏只改「少」為「葉」，而不談「尗」「豆」，前後取捨不一，若真如此

校改，既不同於《說文》諸版本，亦不同於李善所引。段氏不改《說文》，是維

護《說文》本位的正確做法。 

䔺（一下 35） 

《說文》：䔺，藍蓼秀。从艸，隨省聲。 

《段注》：（从艸，隋聲）羊捶切，古音在十七部。按：「䔺」與「芛」字

皆切羊捶，葢卽「芛」字之異者。且當與芣、葩、芛、蘳、蔈、英、薾七字類

列，此非其次。疑後人所沾也。 

〈簽記〉：此字非後人所增。 

按：段氏以為此字後人增主要依據篆序例；王氏以為非後人增蓋據《廣

雅》。《廣雅疏證》「䔺，蔕也」條王引之云：「《說文》䔺、蔕二字相接，

 
292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2350。 
293 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一○上，頁 339。 
294 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一○上，頁 339。《廣雅疏證》卷一○主要為王引之作，見張其

昀，《《廣雅疏證》導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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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䔺，藍蓼秀也』『蔕，瓜當也』，疑說文䔺字本有『一曰：蔕也』之訓，

故蔕字卽次䔺字之下，而《廣雅》又本於《說文》也。」295 結合〈簽記〉，看

來王念孫意見相似。見於《廣雅》，王氏自然不以為「後人」增，而且以為和下

一篆「蔕」有所關聯，未必和「芛」一系字類列。除了對於篆序的不同認識外，

王說是以《廣雅》為本位作解。即便《廣雅》有「䔺」源出《說文》，也不能否

定此字是《說文》與《廣雅》之間某時「後人」所增的可能性。 

四‧《說文》所據的歧見 

許慎編纂《說文》運用了大量材料，包括經文、經說、群書、通人說等，對

此加以識別是《說文》校勘的一個前提。296 〈簽記〉亦涉及段王此類認識的差

異。例如，《說文》博采通人中有引司馬相如說者，篆形多異，段氏以為即出

《凡將篇》，王氏反對：297 

芎（𦵡）（一下 8） 

《說文》：𦵡，𦵡藭，香艸也。从艸，宮聲。芎，司馬相如說𦵡或从弓。 

《段注》：葢《凡將篇》如此作。 

〈簽記〉：非《凡將篇》。 

按：段氏所據蓋《韻會》所引，《韻會》「芎」下云：「《說文》本作𦵡，

𦵡藭，香草也。从艸，宮聲。今文作芎，《凡將篇》𦵡从弓。」 298 司馬相如

〈子虛賦〉作「芎藭」。 299 王氏〈簽記〉在〈艸部〉引司馬相如說的三處，

「𦵡」，「𧅊」（一下 22〔23〕），「茵」（一下 48）下均標明「非《凡將

篇》」，認為《說文‧艸部》引司馬相如說出自他書，比如《草木書》，或者相

如賦（尤其是「芎」字），錢坫、王紹蘭即持此論。針對錢、王這類觀點，馬宗

霍辨之云：《草木書》「《史》《漢》本傳皆不采，〈蓺文志〉亦未錄，疑已早

佚，許君未必得見。」300 然《凡將篇》亦佚，本無對證。說可兼存。 
 

295 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一○上，頁 337。 
296 詳見拙作 “The Root of the Classics”。 
297 除下舉例另見嗙（二上 23）， （鶃）（四上 49）。 
298 熊忠，《古今韻會舉要》（元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卷一，頁 17。 
299《史記》正文作「穹窮」，《索隱》作「芎藭」。見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

局，1982），卷一一七，頁 3005。 
300 馬宗霍，《說文解字引通人說攷》（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卷一，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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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說文》所引群經或有與今本不同者，如何看待這些不同，段王亦有

分歧。〈水部〉湝（十一上二 3）許引《詩》「風雨湝湝」，段云：「今〈鄭

風〉衹有『風雨淒淒』，〈邶風〉傳曰：『淒，寒風也』，許引《詩》證寒義，

所據與今本異，或是兼采三家」，以許別有所本；而王云：「差（蓋）許誤記，

如『東方明矣』之類」，以許引文為誤，不以為另有來源。段王對《說文》引經

的歧說另見「嘂」（三上 1），袳（八上 59）等。 

五‧《說文》校勘的其他差異 

除了以上段王校勘《說文》的系統性分歧外，〈簽記〉所見還有一些牽涉廣

泛的個例差異： 

管（五上 18） 

《說文》：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謂之管。 

《段注》：《風俗通》曰：「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

貫地而牙，故謂之管。」「物開地牙」四字有脱誤，當作「物貫地而牙」。貫、

管同音，牙、芽古今字。古書多云「十一月物萌，十二月物牙，正月物見」也。 

〈簽記〉：注當作「物𫔭地而牙」。 

按：王念孫〈讀史記雜志〉「開蜀故徼」條、〈讀淮南內篇雜志〉「東開鴻

濛之光」條並云《說文》應作「物關地而牙」。301 王氏批校汲古閣本《說文解

字》云：「關貫古字通。」302 「關」行草可作「𬮦」，與「開」的行草「𫔭」

本十分相近，〈簽記〉抄者或誤抄作「𫔭」。如係誤抄，則〈簽記〉與《雜

志》、《說文》校語一致。 

《說文》作「開」問題很大，胡敕瑞論定當作「關」，指出《說文》訓「故

謂之」者多是聲訓，「管」和「關」音近義通，「關」音義同「貫」，與「開」

亦有字形上訛變的可能，其說甚是。303〈簽記〉若以為當作「關」，則同於其

《雜志》、《說文》校語而勝過段說。 

 
301 王念孫，《讀書雜志》卷三之六，頁 156；卷九之十二，頁 873-874。 
302 許慎撰，徐鉉校訂，《說文解字》（王念孫批校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卷五，

頁 5。 
303 詳見胡敕瑞，〈「物開地牙」訂辯〉，《歷史語言學研究》6 (2013)：337-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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𥁰（七上 26） 

《說文》： ……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从囧，从血。 

《段注》： ，各本下从血，今正……（  立牛耳）立當爲莅……（从囧，皿

聲）鍇「皿」作「血」，云：「『聲』字衍。」鉉因作「从血」， 「聲」字，

今與篆體皆正。按：盟與孟皆皿聲，故孟津、盟津通用。今音武兵切，古音在十

部，讀如芒，亦舉形聲包會意。朱盤、玉敦，器也，故从皿。 

〈簽記〉：注「立」字不誤，「血」字不當改。 

按：李宗焜云：「『𧖸』段注改為『𥁰』，云：『各本下從血，今正』」，304 

以為王氏是糾正段改篆形。可是〈簽記〉先論校注文「立」事，如果「『血』字

不當改」是糾正篆形，則應先論此處，再論「立」字。況且，王云「血字」，而

非指稱「𧖸」形血旁，看來主要是指段氏改「血聲」之「血」字為「皿」字。當

然，這也就牽涉了篆形本身。下面討論「血聲」的問題。 

段氏改從「皿」主要還是諧聲上的考慮，以「血」為聲則和「𧖸」分居質、

陽，韻部較遠，難講諧聲。從小徐所論可見，對於「𧖸」從血聲的麻煩，二徐是

以改形聲為會意來化解的。段氏則是以改「𧖸」所從來化解。王氏強調「血」字

不當改，看來也是從小徐所據本分析為形聲，而以血聲為異部相諧。除了校勘

外，這與前述段王對諧聲的不同認識有關。但無論如何血和𧖸聲音關係較遠，講

諧聲實有困難。 

此字在古文字中的表現，如何九盈言金文以降從血、皿都有。 305 季旭昇

云：「西周早魯侯爵、春秋邾公華鐘、秦詛楚文下从『血』，與大徐本篆文所从

同。據此，段注一律改爲『皿』形，似可不必。」 306 從血固然很古，然而，

《說文》若是從皿亦非無先導，如春秋器邾公釛鐘（《集成》00102）作「 」，

曾侯乙墓竹書作「 」（簡 214）。307 裘錫圭指出從甲骨分析，𧖸（如 《合

集》32181）：「可能本是把『衁』的表意字（引按：如 《合集》22228）所

 
304 李宗焜，《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頁 137。 
305 何九盈，〈《說文》段注音辨〉，頁 195。 
306 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570-571。 
307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館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三）曾侯乙墓竹

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圖版頁 98。更多字形見季旭昇，《說文新證》，頁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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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的血形改成『囧』旁而成的一個異體，後來彼此才分化成兩個字。」308 如此

則「 」可能要分析為從皿囧。從皿從血本來就是不宜分開的，劉釗即指出：

「古文字中皿、血二字經常相混。」309 

看來，以古文字形體尚不能作為《說文》「𧖸」從血還是從皿的依據，因為

我們難以判斷《說文》形體的確切來源。段氏改字缺乏版本依據，固然欠妥，但

無法排除其可能性。就《說文》內部而言，段王各自有理。如果跳出《說文》的

分析，依何九盈說以「𧖸」為從「囧」得聲， 310 二字俱屬陽部，可以消解從

「血」得聲的麻煩。 

六‧書證作字的歧見 

段王使用書證常常伴隨對書證本身的勘校，於此亦屢有歧見。311 

茍（九上 39） 

《段注》：此字不見經典，惟〈釋詁〉：「寁、駿、肅、亟、遄，速也。」

《釋文》云：「亟字又作茍，同居力反，經典亦作棘，同。」是其證。可謂一字

千金矣。而通志堂刻乃改爲「急」字，葢誤仞爲从艸之「苟」也。急不得反居

力，與亟、棘音大殊，幸抱經堂刻正之。或欲易《禮經》之「苟敬」爲「茍」，

則又繆。○〈小雅‧六月〉古作「我是用戒」，亦作「我是用棘」，俗本改作

「急」，與「飭」「服」「國」不韵，正同此。 

〈簽記〉：「我是用急」，「急」字非俗改。 

按：段氏以〈六月〉首章「我是用急」有誤，雖未點明，實則是繼承其師戴

震的意見。《毛鄭詩考證》卷二戴震云：「《鹽鐵論》引此作『我是用戒』，戒

猶備也，治軍事爲備禦曰戒，譌作『急』，義似劣矣。『急』字於韻亦不合。

 
308 裘錫圭，〈釋殷墟卜辭中的「 」「 」等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

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 395。 
309 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頁 339。 
310 何九盈，〈《說文》段注音辨〉，頁 195。 
311 除下舉例另見禓（一上 16），鳳（四上 36），差（五上 24）， （八上 56），襞（八上

62），砭（九下 32）， （十上 24），洛（十一上一 18），漳（十一上一 23）， （十

一下 30），棲（十二上 4），耽（十二上 16），搯（十二上 24），掖（十二上 55），妟

（十二下 19），繯（十三上 8），坁（十三下 27），軓（十四上 40），軎（十四上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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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薇篇〉翼、服、戒、棘爲韻，〈常武篇〉戒、國爲韻。」312 段氏「我是用

急」的處理意見主要集中於三處：《六書音均表》《詩經小學》《說文注》。

《六書音均表》尚是維持經文作字，〈詩經韵分十七部表〉弟一部，段氏以〈六

月〉此章為古合韻，云：「急，本音在弟七部。〈六月〉以韵『飭、服、熾、

國』，《爾雅‧釋訓》以韵『福、極、德、直、力、服、息』。讀如亟。」313 

《詩經小學》則從戴震說並加以引用，314 較《說文注》為詳，亦體現在阮元《十

三經注疏校勘記》中。 315 其核心證據仍是《鹽鐵論》異文，其他證據比較間

接。王氏〈簽記〉以「急」非俗改，是反對戴震和段玉裁改字。王念孫〈合韻

譜〉以此章「熾」「急」「國」為緝職合韻。316《經義述聞》「知民之急」條王

引之引述包括〈六月〉在內的大量證據論證緝職相通，云：「〈小雅‧六月篇〉

『我是用急』與飭、服、熾、國為韻」，317 同於王念孫說。二王的處理實際與段

氏《六書音均表》一致，都是用合韻解決問題。此條所見段氏前後主張的變化值

得留意。可見，段王比較的研究應該明確區分比較的是哪一時期的段玉裁與哪一

時期的王念孫才不致混亂。 

伍‧綜合分歧舉例 

〈簽記〉言簡意賅，但有的地方涉及段王多方面的差異，不詳加剖析很難理

解段王各自的用意和真正的分歧所在。下面我結合上文所論分析一條體現段王多

方面分歧的典例。 

𪀝（四上 50）鷳（四上 51） 

《說文》：𪀝，鷙鳥也。从鳥，屰聲。（與專切） 

《段注》：此今之鶚字也。咢，《說文》作㖾。鶚，《廣雅》作 。古音屰

聲、㖾聲皆在五部，五各切。作鶚者，隷變耳。自「鷻」至「鷐」九篆皆鷙鳥，

 
312 戴震，《毛鄭詩考證》（收入《皇清經解》第 9 冊，臺北：復興書局，1961，據清咸豐十

年廣州萃文堂補刊本影印），卷五五八，頁 4。 
313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表四，頁 837。 
314 段玉裁，《詩經小學》（收入《皇清經解》第 9 冊），卷六三一，頁 3。 
315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913。 
316 見陸宗達，〈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遺稿後記〉，頁 39。 
317 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一二，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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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於「𪀝」「鷂」言之者，「𪀝」「鷂」無他名則直謂鷙鳥而已矣。《詩》：

「匪鷻匪鳶。」《正義》「鳶」作「鶚」，引孟康曰：「鶚，大雕也。」又引

《說文》：「𪀝，鷙鳥也。」是孔沖遠固知「𪀝」卽「鶚」字。陸德明本乃作

「鳶」，云「以專反」，今《毛詩》本因之。又以與專反改《說文》「𪀝」字之

音，誤之甚矣。鳶，〈夏小正〉作「弋」，與職切。俗作鳶，與專切。此猶鷕切

以水，譌爲以沼耳。弋者，𨾦也，非鶚也。（从鳥，屰聲）五各切，五部。 

〈簽記〉：〈夏小正〉「鳴弋」非「鳶」。 

 
《說文》：鷳，鴟也。 

《段注》：（鷳，𨾦也）〈隹部〉曰：「𨾦，𨿠也。」「𨿠，𨾦也。」又名

鷳，今之鷂鷹也。《廣雅》曰：「鷳，鴟。」〈夏小正〉謂之弋：「十有二月鳴

弋」，弋卽𨾦也。弋之字變爲鳶，讀與專切。鳶行而弋廢矣。鳶讀與專切者，與

鷳㬪韵而又雙聲。《毛詩正義》引《倉頡解詁》「鳶卽鴟也」，然則《倉頡》有

「鳶」字，从鳥，弋聲。許無者，謂鷳爲正字，鳶爲俗字也。《毛詩‧四月》

「匪鶚」，《說文》作「匪𪀝」；陸《釋文》作「匪鳶」，不獨改其字，且非其

物矣。〈大雅〉：「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語與〈四月〉相類，「鳶」亦當爲

「𪀝」。《箋》云：「鳶，鴟之類。」云類則別於鴟，經文字本爲「𪀝」明矣。

《正義》又引《說文》云：「鳶，鷙鳥也。」此亦引《說文》「𪀝，鷙鳥」而從

俗寫爲「鳶」耳。葢唐初已認「𪀝」爲「鳶」，二字不分，故《正義》不能質言。 

〈簽記〉：「鳶飛戾天」之「鳶」不當改為「𪀝」。 

 
按：這兩條〈簽記〉牽涉甚廣。宋鐵全有文討論此處段王歧見，結合出土文

獻對字形頗有闡發。318 然而，宋文把不同層面的問題放在一起討論，又將二王

等同為一。段王的分歧當然首先在於對「鳶」「𪀝」「弋」「鷳」諸字關係的理

解不同，然欲了解他們的不同看法，以及產生歧見的原因，恐須釐清不同層面的

問題，同時區分王念孫和王引之的不同意見，以三者相互比較。 
  

 
318 見宋鐵全，〈王念孫勘正段氏《說文解字注》辨正（三篇）〉，《華北電子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2014.5：92-96。龍宇純亦曾以《經義述聞》為基礎涉及段王異說，參〈說匪

鷻匪 〉，氏著，《絲竹軒詩說》（收入《龍宇純全集》第 3 卷，臺北：五四書店、利氏

學社，2015），頁 25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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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四步討論相關問題：第一，舉列段王歧見涉及的幾處上古文獻；第

二，分列《傳》《箋》《正義》相關的論述；第三，以前兩步為基礎分論段玉

裁、王念孫、王引之的意見，釐清他們的具體分歧；第四，分析這些分歧背後段

氏、二王學術各自的特點和旨趣，判斷得失。 

段王歧見主要涉及經書三處文本： 

1.《詩經‧小雅‧四月》： 

a.《詩經》作：匪鶉匪鳶，翰飛戾天。319 

b.《說文》「鷻」篆引云：鷻，雕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鷻匪

。」 

 
2.《詩經‧大雅‧旱麓》： 

a.《詩經》作：鳶飛戾天，魚躍于淵。320 

b.《禮記‧中庸》引云：《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察也。321 

 
3.《大戴禮記‧夏小正》： 

十二月鳴弋。弋也者，禽也。先言鳴而後言弋者何也？鳴而後知其弋

也。322 

 
諸經《傳》《箋》《釋文》《正義》： 

1.《詩經‧小雅‧四月》：「匪鶉匪鳶」 

a.《毛傳》：鶉，鵰也。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 

b.《鄭箋》：言鵰鳶之高飛，鯉鮪之處淵，性自然也。非鵰鳶能高飛，非鯉

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喻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故。 

c.《釋文》：鳶，以專反，鴟也。 

d.《正義》：○《傳》「鶉鵰」至「處淵」○正義曰：《說文》云：

「鶉，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名鶚。孟康

《漢書音義》曰：「鶚，大鵰也。」《說文》又云：「鳶，鷙鳥也。」

 
319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993。 
320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1110。 
321 阮元，《十三經注疏》，頁 3530。 
322 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卷二，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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鶉鳥皆殺害小鳥，故云貪殘之鳥，以喻在位貪殘也。大魚能逃於淵，喻

賢者隱遁也。故王肅云：「以言在位非鵰鳶也，何則貪殘驕暴，高飛至

天？時賢非鱣鮪也，何爲潛逃以避亂？」孫毓云：「貪殘之人而居高

位，不可得而治。賢人大德而處潛遁，不可得而用。上下皆失其所，是

以大亂而不振。」皆述毛說也。 

 
2.《詩經‧大雅‧旱麓》： 

a.《毛傳》：言上下察也。 

b.《鄭箋》：鳶，鴟之類，鳥之貪惡者也。飛而至天，喻惡人遠去，不爲

民害也。魚跳躍于淵中，喻民喜得所。 

c.《釋文》：鳶，悅宣反。 

d.《正義》：○《箋》「鳶鴟」至「得所」○正義曰：《蒼頡解詁》以爲

鳶卽鴟也，名旣不同，其當小别，故云：「鴟之類也」《說文》云：

「鳶，鷙鳥。」擊小鳥，故爲貪殘。以貪殘高飛故以喻惡人遠去。淵

者，魚之所處。跳躍是得性之事，故以喻民喜樂得其所。 

 
3.《禮記‧中庸》：《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a.《鄭注》：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於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

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b.《釋文》：鳶，恱專反。字又作  。 

c.《正義》：「《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者，《詩‧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引之者，言聖人之德，上至

於天，則鳶飛戾天，是翶翔得所；聖人之德，下至於地，則魚躍于淵，

是游泳得所。言聖人之德，上下明察。《詩》本文云：「鳶飛戾天」，

喻惡人遠去；「魚躍于淵」，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故與《詩》義有

異也。 

 
段玉裁的核心觀點可分兩部分來看。就文字關係而言，以《說文》無「鳶」

篆，「鳶」為「鷳」的俗字，「鳶」和「𪀝」劃清界限。就經書而言，段玉裁校

改《詩‧四月》「匪鳶」為「匪𪀝（鶚）」，《詩‧旱麓》「鳶飛戾天」為「𪀝

飛戾天」，以〈夏小正〉「鳴弋」即「鳴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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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字言，段氏的看法與這幾個字的古音密切相關。「𪀝」從屰聲，屰聲在

鐸部，段氏在五部入。而「鳶」切與專，當在元部，相當於段氏的十四部。二者

遠隔，段氏當然要劃清界限。「鷳」切戶間，上古在元部，義亦相合，所以將

「鷳」「鳶」合一。 

關於經書的意見，段氏的論證邏輯是：首先，〈四月〉應改，主要證據有

三 ： 第 一 ， 《 說 文 》 引 〈 四 月 〉 「 匪 鳶 」 為 「 匪 𪀝 」 。 第 二 ， 《 說 文 》 無

「鳶」，「鳶」是俗字。第三，也是最為核心的一點，是他對〈四月〉正義的理

解。示意如下： 

【A《說文》云：「鶉，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B 鵰之大

者，又名鶚。孟康《漢書音義》曰：「鶚，大鵰也。」《說文》又云：

「鳶，鷙鳥也。」】 

段氏以《正義》所云「鶚」與引《說文》是同一個單元，不是對「鶉」的訓

釋，而是對「鳶（𪀝）」的訓釋。《正義》對「鶚」作出訓釋，可見《詩》正文

是作「鶚」，即「𪀝」的今字，《說文》「鳶，鷙鳥也」本是「𪀝，鷙鳥也」，

但唐時𪀝、鳶已不能分別，故而從俗寫作「鳶」。 

既然〈四月〉「鳶」當是「𪀝」，段氏進而求之〈旱麓〉。語義與〈四月〉

句相似是其一，《鄭箋》是其二。〈旱麓〉鄭箋：「鳶，鴟之類」，段氏以

「鳶」為「鷳」俗字，而以鷳就是鴟。鄭氏說「鴟之類」，則與「鴟」又微別，

則不能是「鳶」，而應是「𪀝」。其實段氏關於「之類」的這個讀法與《正義》

有關。〈旱麓〉正義云：「《蒼頡解詁》以爲鳶卽鴟也，名旣不同，其當小别，

故云：『鴟之類也。』」而〈夏小正〉的「鳴弋」，段玉裁以「鳶」為「弋」之

變，「弋」就是鴟鳥，這恐怕主要是從「鳶」「弋」字形關係出發。段氏的論證

環環相扣，而其中最薄弱的一環是對〈四月〉正義的理解。二王的理解與段氏

相反。 

首先說王念孫。王念孫的意見分見〈簽記〉、《廣雅疏證》及《補正》、

《經義述聞》，另見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引文。其中，《廣雅疏證》此條標以

「引之聞于父曰」，是王引之整理的王念孫的意見，而《經義述聞‧通說上》

「𪀝鳶不同字」條王引之在申述己意前，亦錄王念孫語，內容基本相同，然將

《補正》補入正文，略加調整。清晰起見，下列第 2 點改用表格（表一）呈現三

者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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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簽記〉： 

a.〈夏小正〉「鳴弋」非「鳶」。 

b. 「鳶飛戾天」之「鳶」不當改為「 」。 

 
2. 《廣雅疏證》及《補正》、《經義述聞》：323 

表一 

《廣雅疏證》 
「𪆾 䳻鷲鵰也」 

《廣雅疏證補正》 

「 ，雕也」 

《經義述聞》 

「𪀝鳶不同字」 

引之聞于父曰：《說文》㖾、𧊜、

𪀝三字以屰爲聲，則𪀝字當與㖾、

𧊜二字同音五各反。祇緣〈小雅‧

四月篇〉「匪鶉匪鳶」《說文》引

作「匪鷻匪𪀝」，後人遂以「𪀝」

爲「鳶」而不知諧聲之不可通也。

《 玉 篇 》 𪀝 次 鳶 下 ， 云 ： 「 同

上」，則已誤讀爲鳶。而《廣韻》

與專切内有鳶無𪀝，《集韻》逆各

切内 、𪀝並見，則韻書尚有不誤

者。其鳶字《說文》未載。以諧聲

之例求 之則 當從鳥 戈聲 ，而書作

𬷁，𬷁字古音在元部，古從戈聲之

字多有讀入此部者。故《說文》𨳮

從戈聲而讀若縣，㡲從戈聲而讀若

環。𬷁之從戈聲而音與專切，亦猶

是也，此聲之相合者也。𬷁字上半

與武字上半同體，故隷書減之則譌

爲鳶。 

 家大人曰：（同《廣

雅疏證》） 

  

 
323 王念孫，《廣雅疏證》卷一○下，頁 374；王念孫，《廣雅疏證補正》，頁 437；王引

之，《經義述聞》卷三一，頁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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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雅疏證》 
「𪆾 䳻鷲鵰也」 

《廣雅疏證補正》 

「 ，雕也」 

《經義述聞》 

「𪀝鳶不同字」 

 3 墨籖云：324 段以

鳶 〈 夏 小 正 〉

「鳴弋」之「弋」，

又 以 「 鳶 」

「鷳」之俗字，大

謬。 

 

 4 又籖云：隷書從戈

之字或省從弋。曹

全碑「 牟諸賁，

攻 墅 」是也。

此可 𬷁字作鳶之

例。又李翊夫人碑

「 世 有 皇 兮 氣 所

」 ， 吳 仲 山 碑

「  𤹯」，張遷碑

「開定 㝢」亦均省

戈作弋。 

（隷書從戈之字或省

作弋。漢曹全碑「攻

城 戰 」 戰 作

「 」 ， 「 威 牟 諸

賁 」 ， 「 威 」 作

「 」。李翊夫人碑

「 世 有 皇 兮 氣 所

裁 」 ， 「 裁 」 作

「 」。張遷碑「開

定畿㝢」，「畿」作

「 」是也。325 

  故𬷁字從戈而省作

鳶。〈夏小正〉「鳴

弋」，「傳曰：弋也

者，禽也。」弋卽鳶

之譌。蓋本作𬷁，省

作鳶，後又脱其下半

耳。金履祥曰：「弋

當作鳶。」） 
 
  

 
324《補正》的實際順序用數字標明。 
325 此段及下段為《述聞》雙行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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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雅疏證》 
「𪆾 䳻鷲鵰也」 

《廣雅疏證補正》 

「 ，雕也」 

《經義述聞》 

「𪀝鳶不同字」 

增之則又譌爲䳒。《急就篇》「鳶

鵲鴟梟驚相視」，皇象碑本「鳶」

作「䳒」。 

 （同《廣雅疏證》） 

 1 注「皇象碑本鳶作

䳒 」 下 補 ： 〈 中

庸 〉 「 鳶 飛 戾

天 」 ， 《 爾 雅 》

「 鳶 鳥 醜 」 ， 《 釋

文 》 竝 云 ： 「 鳶 ，

字又作䳒。」 

（同《補正》） 

昭十五 年《 左傳》 「以 鼓子䳒鞮

歸」《 釋文 》云： 「䳒 ，本又作

鳶。」 

 （同《廣雅疏證》） 

 2「《釋文》云䳒本

又 作 鳶 」 下 補 ：

《 史 記 ‧ 穰 矦 傳 》

「魏將㬥鳶」，〈韓

世 家 〉 「 鳶 」 作

「䳒」。 

（同《補正》） 

《漢書‧五行志》泰山「山桑谷有

䳒，焚其巢」，〈地理志〉交趾郡

「朱䳒縣」，〈梅福傳〉「䳒鵲遭

害」， 張公 神碑「 䳒鵠 勦兮乳俳

佪」，皆𬷁之譌也。此文之可考者

也。後人以「𪀝」爲「𬷁」，失之

遠矣。 

 （同《廣雅疏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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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廣雅疏證》《補正》《經義述聞》相關條目的文本關係來看，《經義述

聞》已將《補正》類似內容匯入，同時略有調整。 

王念孫的核心意見亦可分而為二。就文字關係而言，他主張「鳶」訛自

「𬷁」，與《說文》的「𪀝」和「鷳」都要劃清界限。桂馥《說文解字義證》

「𪀝」篆引王念孫說云：「《說文》『鷻』下當有『𬷁』字」，置「𬷁」篆於

「鷻」下。326 

就經書而言，王念孫反對校改《詩‧旱麓》「鳶飛戾天」。〈簽記〉和《補

正》反對以〈夏小正〉「弋」為「鳶」說；《述聞》中則以「弋」為「鳶」之

訛，與段說的區別在於段認為「弋」為源，「鳶」為流，《述聞》反之。《述

聞》說同〈簽記〉及《補正》的意見是矛盾的。或許王氏觀點發生了變化，或許

這一條是王引之以己意所加。我們這裡還是以〈簽記〉和《補正》為主代表王念

孫的意見。 

王念孫的論證主要從字形出發，以「鳶」為「𬷁」之訛變，例同從「戈」變

「弋」諸字。「𬷁」從戈得聲，歌元對轉，解決諧聲問題，和段氏一樣與「𪀝」

劃清界限，但又不必如段和「鷳」發生關係。其實段王都是礙於「鳶」歸元部難

以講諧聲，訴諸他字，化解矛盾。 

就經書言，王念孫沒有展開論證。王引之在《經義述聞‧通說上》「𪀝鳶不

同字」條下則論之甚詳。327 其核心觀點亦有二。就文字關係而言，王引之主張

《說文》有「鳶」篆，形成「𪀝」「鳶」「鷳」三者對立。就經書而言，他不僅

主張不當改〈旱麓〉「鳶飛戾天」，而且不應改〈四月〉「匪鳶」為「匪𪀝」，

反之應以《詩》改《說文》引《詩》為「匪𬷁」。就〈夏小正〉言，《述聞》

「家大人曰」增出不見於《廣雅疏證》及《補正》的關於〈夏小正〉的一段話，

即使不是王引之自己的，看來他也同意，則他認為〈夏小正〉本作「𬷁」，省作

「鳶」，再省作「弋」。 

其論證邏輯，就文字關係言，王引之主要是因為「鳶」見於群書，以為《說

文》當有。就經書言，王引之抓住段玉裁論述的薄弱環節加以攻擊，指出對《正

義》的另一種理解。王引之的理解可以示意為： 

 
326 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卷一○，頁 39。 
327 詳見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一，頁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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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說文》云：「鶉，鵰也。」從敦而爲聲，字異於鶉也。鵰之大者，又

名鶚。孟康《漢書音義》曰：「鶚，大鵰也。」】【B《說文》又云：

「鳶，鷙鳥也。」】 

以《正義》所云「鶚」者前屬，是對「鶉」的訓釋，不是對「鳶」的訓釋。

然後依據《傳》《箋》、王肅、《正義》及〈中庸〉引文作「鳶」解「鳶」而堅

持〈四月〉〈旱麓〉作「鳶」，進而構擬《說文》訛誤的路徑，以《說文》引

《詩》為涉下「𪀝」篆而誤。 

表二 

 文字關係 經書作字 

段玉裁 1 鷻 2𪀝 
3 鷳 

（鳶為其俗字） 

〈四月〉：「匪𪀝」 

〈旱麓〉：「𪀝飛」 

〈夏小正〉：弋→鳶 

王念孫 1 鷻 

2𬷁 

（鳶為其

訛字） 

3𪀝 4 鷳 

—— 
〈旱麓〉：「鳶飛」 

〈夏小正〉「弋」非

「鳶」 

王引之 1 鷻 2𪀝 3 鷳 
鳶（位置

不明） 

〈四月〉：「匪鳶」、

《說文》引〈四月〉：

「匪𬷁」 

〈旱麓〉：「鳶飛」 

〈夏小正〉：𬷁→鳶→弋 

段氏和二王的看法可以概括為表二，三者各有同異，並非完全不同。就經書

言，王引之批評段氏對〈四月〉正義的理解最為犀利。實際上，〈四月〉正義關

於「鶉」和「鳶」的詁訓「鵰之大者，又名鶚。孟康《漢書音義》曰：『鶚，大

鵰也』」一句所指有歧義，段玉裁和王引之各執一端：段玉裁此句屬後，王引之

屬前。王引之的理解似乎於文義更通順些。無論如何，段氏此處立論是站在假設

和歧義的基礎上的，證據鏈不穩固，很難坐實。至於段氏以〈旱麓〉鄭箋「鳶，

鴟之類」為鄭氏所注非鳶的證據恐怕亦是誤解了《正義》的意思。〈旱麓〉正



金琪然 

 -734- 

義：「《蒼頡解詁》以爲鳶卽鴟也，名旣不同，其當小别，故云：『鴟之類

也』」，意思是「鳶」和「鴟」既然採取了不同的稱呼，則應有小別，不意味著

完全不是「鳶」而是其他別的字。段氏這裡有失誤。 

反觀王引之，他以各處《傳》《箋》《正義》都是作「鳶」為據，看似證據

充足，其實站在段氏觀點的角度講，不能排除後人改動的可能。同時，王引之構

擬的《說文》訛誤路徑造成了新的麻煩。一方面他承襲王念孫說以《說文》

「鷻」引〈四月〉當作「匪𬷁」，同時又構擬了受相連的「𪀝」篆影響致使「匪

𬷁」訛作「匪𪀝」這一訛誤路徑，亦即認為「鷻」篆與「𪀝」相鄰，同於今本

《說文》的排列。這就擠沒了「𬷁」篆一條的位置，與桂馥引王念孫說「鷻」後

當為「𬷁」很不同。王引之轉而認為《說文》中有「鳶」篆，在批評段說時又說

〈四月〉「經文之作鳶」，與他前所承認的《說文》引〈四月〉當作「匪𬷁」不

一致。這背後其實是他在常見的「鳶」字和王念孫強調的「𬷁」字之間搖擺不

定。他之所以堅持《說文》有「鳶」是因為群書皆有，但群書皆有而《說文》不

載之字很多，段氏屢有論，王念孫亦有論，有的可能是後人以俗字改正字，不能

作為證據增入《說文》。至於《述聞》關於〈夏小正〉的意見，如前述與王念孫

〈簽記〉《補正》的意見相矛盾，實際和段玉裁一樣是認為「弋」即「𬷁」，只

不過演變路徑相反。〈月令〉的「鳴弋」是個疑難問題，各自有理。 

再看王念孫的論證。王念孫之得在於從字形出發，指出「鳶」是從「𬷁」演

變來的，成功解決了「鳶」的諧聲問題，是形音互相求的一個典例。王念孫反對

更改〈旱麓〉很正確。相較之下，段氏之失在於他擴大其所理解的〈四月〉正義

而求之過深。 

王念孫「鳶」「𬷁」同字的意見是正確的，得到了出土文獻的驗證。這一點

曾憲通、何琳儀談長沙子彈庫楚帛書的「 」字時已經論清，如宋鐵全言，可

為定論。328 北大簡《蒼頡篇》的出現為這個問題的理解提供了新的依據。段玉

裁和王引之都主張《蒼頡篇》有「鳶」。北大簡《蒼頡篇》有「 䨄𩿙䧿」（簡

27）一句，第三字作「 」，整理者云：「𩿙，《玉篇》有『𪇲』字，曰：『小

 
328 曾憲通，《長沙楚帛書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101-102；何琳儀，〈長

沙帛書通釋校補〉，《江漢考古》1989.4：53；宋鐵全，〈王念孫勘正段氏《說文解字

注》辨正（三篇）〉，頁 93。前此，受材料限制，龍宇純反對王說，轉以「鳶」「 」同

字，見氏著，〈說匪鷻匪 〉，頁 261-267。 



〈段氏說文簽記〉所見段王分歧 

 -735-

雞 也 。 』 《 廣 韻 》 有 『 𩾷 』 曰 ： 『 鳥 名 ， 古 禾 切 。 』 」 329  周 飛 改 釋 此 字 為

「鳶」。330 其實，這個字就是王念孫所說的「𬷁」字。331  

北大簡《蒼頡篇》的「𬷁」還沒有訛為「鳶」，今本所見《正義》所引已作

「鳶」。究竟是《正義》所見《蒼頡解詁》已訛作「鳶」還是後人逐漸訛混就不

得而知了。北大簡《蒼頡篇》可證段玉裁、王引之所論《蒼頡篇》應有此字正

確，王念孫以「鳶」為「𬷁」之訛可謂卓識。段氏、二王皆有得。 

此處分歧是段王各方面不同的主張造成的。首先，諧聲上，王念孫大量承認

異部諧聲，他破除字形的障礙，講清文字的關係以及「鳶」歸元部的由來。段玉

裁主張「同諧聲者必同部」，所以他一直不講「鳶」的構形，而是把責任推給

「鷳」，讓「鷳」去作諧聲。即使段說可以成立，仍然難以迴避「鳶」本身諧聲

的麻煩，當然如果認為「鳶」是會意就另當別論了。 

其次，文字關係上，段玉裁只是講正字、俗字，卻少論證。而王念孫往往能

夠結合隷書、草書、石刻、版刻實際異體分析文字演變的路徑，以偏旁訛誤為核

心觸類旁通，理例結合。這種方法在《讀書雜志》中體現得最為明顯。 

第三，王引之批評段氏以《說文》改經，不以經書改《說文》，這涉及的是

段氏的本位觀念。段氏校治《說文》，自然以《說文》為本位，前論已詳。王引

之《經義述聞》專治經書，自然是以經書為本位，輕言《說文》為誤。 

第四，王念孫校書更為審慎，不同於段氏校改經書。尤當注意的是王念孫

〈簽記〉《疏證》《補正》沒有一處批評段氏改〈四月〉，只是批評段氏改〈旱

麓〉，如前所言就是因為段改〈四月〉有《說文》所引異文和《正義》兩條證

據，很難完全批倒段氏的意見，所以不發議論。段氏校〈旱麓〉證據非常間接，

王氏便直指其失。 

可見，段王具體問題的差異背後有複雜的學術考量，與段王各自的學術特點

和旨趣有關。另一方面，由於二王共同著述而各有保留，並非全然一致，應該釐

清甲乙，不能混為一談。 

 
329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頁 21, 96。 
330 周飛，〈北大簡《蒼頡篇》初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https://www.ctwx 

.tsinghua.edu.cn/info/1082/2118.htm，2015.11.16)。 
331 此字亦見北大簡《妄稽》，作「 」（簡 49），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

藏西漢竹書〔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頁 32。雷瑭洵通訊指出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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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語 

本文以王念孫〈段氏說文簽記〉為切入點，結合段王著作，分析二氏《說

文》學的差異及其廣泛牽涉的文字學、古音學、訓詁學、校勘學、經學等各方

面的不同，足見段王之異。王氏在《說文注》序中評價段書「蓋千七百年來無此

作矣」，學者常引此句作為王氏對《段注》的定評而忽略了段王異說。 332 在

〈簽記〉私人閱讀的語境下，段王實際之分歧浮出水面，尤其突顯了此種材料之

可貴。 

然而，我們不宜誇大段王分歧。應當看到，二氏學說的差異是建立在廣泛共

識之上的。例如，王氏至部獨立，段氏歸為十二部入聲，但是他們都堅持質物

分開，這就是異中有同。更不要說他們相似的無徵不信的學風和形音義互求的

方法。 

雖然《段注》在前，〈簽記〉在後，後者又以正段為主，但是不能簡單認為

王說都是正確的，段說都是錯誤的。就是非這一層面而言，本文已示段王各有得

失。很多地方王氏並不能駁倒段說，有時王說反倒是錯誤的。因此，以〈簽記〉

作為或明或暗貶低《段注》的作法不能成立。333 如本文開頭所言，比較古人之

學，斷是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辨同異，考源流。了解段王各自的學術旨趣

和主張，以段注段，以王注王，334 還原各自想法，注意學說嬗變，才能正確理

解段王著作中的複雜思想。 

 
332 另可注意的是，王序「蓋千七百年來無此作矣」這一評價的語境，即其上句：「訓詁聲音

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王氏看重的是段氏明乎假借之旨、古音分部，讚揚的是

段氏訓詁、音韻的研究方法以及由小學及至經學的研究路徑。全序對段氏的校勘絕口不

提。從《說文訂》到《說文注》，段氏對《說文》的校勘是非常核心的一個方面。段王學

術的特點便是校書與注書同時進行，校勘與小學互為表裡。筆者妄自揣測，王氏不提段氏

校勘的工作似已預設其在《說文》校勘上與段氏的分歧。 
333〈石臞先生注《說文》軼語〉有云：「王寬夫先生言其家大人石臞先生曾注《說文》，因

段氏書成，未卒業，並   藁付之。後先生見《段注》妄改許書，不覺甚悔。」見朱士端，

〈石臞先生注《說文》軼語〉，舒懷等，《高郵二王合集》，頁 615。這一段亦常被引作王

氏晚年對段書評價轉歸負面之據。然而語出後人追憶，很難說沒有借貶低段氏、抬高先人

進而抬高己價之嫌。既然其並非出於王氏本人著作，亦不宜以此作為王氏晚年對《段注》

的最終評價。 
334 根據本文研究，〈簽記〉和二王的其他著作，包括《讀書雜志》《廣雅疏證》《經義述

聞》等有密切的關係。由〈簽記〉與二王其他著作比較而進一步顯現的二王著述的複雜關

係值得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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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看待、品評清人學術，多以指出其誤為務，這可以稱之為語文學中的糾

繆派。語文學是一個後出轉精的學科，基於更多的材料和精密的方法，我們取得

進一步的認識，這本是學術發展的題中之義。我們在指出清人錯誤的同時，更應

去思考他們為何在這裡犯錯，為何以這樣的方式犯錯，體會這所謂錯誤背後更深

的學術考量。比如豕字的歸部，段玉裁游移不定，前後矛盾，這恰是因為他認識

到了豕及其諧聲系列歸部的複雜性。將從彖的大量諧聲字改為從𧰲也是出於類似

的考慮。幵的問題與之相似。作為深耕《說文》學數十年的專家，作為同諧聲者

必同部之理論旗幟鮮明的捍衛者，段玉裁未必沒有意識到輕易改篆的問題和關鍵

字歸部的矛盾。這些表面的謬誤是他出於對諧聲系列、古音系統的考慮而做出的

個案犧牲。正如薛爾登‧波洛克 (Sheldon Pollock) 所說，語文學中的謬誤並不具

有均等價值，一些表面的謬誤可能包含了更深刻的真相，這在其所在歷史有效性

方面尤其如此。335 因此，看待清人的觀點，我們應當緩言對錯，首先對其做以

系統性的理解，釐清清人的系統，反身觀照自身系統。從這個角度來說，如果我

們充分認識清人的錯誤並做以改進，驀然回首，也許會發現其深遠的啟發意義。

對於人文學 (humanities) 來說，深刻的錯誤遠勝過簡單的正確，因為前者必然是

思考和質詢的結果，而思考、質詢與批判，即便不完美，卻恰是人文學洞照古今

的光輝所在。 

同時，本文是對關於段王學術各類印象與成見的斷然拒斥。歷史研究中，我

們固然需要抽象化，需要概念、理論、規律、範式和歸納。停留在無限的細節中

無益於我們達成對歷史更具深度、更加本質的認識。然而抽象的歸納必須建立在

充分證據和嚴謹邏輯的基礎上。純粹印象式的概括是成見，不是歷史研究。具體

到段王研究中，過去那種混同二王的粗疏做法已經隨著近年對二王著作辨析的逐

漸深入而被揚棄，而那種從觀點到方法上混同段王為一、不加區分的做法依舊常

見，但現在看來，這種做法也應同樣地受到挑戰。 

 

（本文於民國一一一年十一月三日收稿；一一二年十二月五日通過刊登） 

 

 
335 “Some falsehoods (or what appear to be falsehoods) carry deeper truths than others, especially in 

their historical effectivity.” Sheldon Pollock, “Philology in Three Dimensions,” Postmedieval 5 
(2014):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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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孫玉文、邵永海、李春桃、雷瑭洵、劉旭都、王翊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提供了

重要意見和材料；匿名審稿專家、編委會亦提供大量寶貴意見和精到見解。

此致謝忱。 



〈段氏說文簽記〉所見段王分歧 

 -739-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王引之，《經傳釋詞》，北京：中華書局，1956。 
王引之，《經義述聞》，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據清道光七年刻本影

印。 
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3。 
王念孫，《說文解字校勘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212 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02，據遼寧省圖書館藏清種松書屋抄本影印。 
王念孫，《廣雅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83，據王氏家刻本影印。 
王念孫，《讀書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據王氏家刻本影印。 
王筠，《說文釋例》，北京：中華書局，1987，據清道光三十年刻本影印。 
王聘珍撰，王文錦點校，《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任大椿，《字林考逸》，收入《式訓堂叢書》第 3 函，臺北：藝文印書館，據清

光緒刻本影印。 
江有誥，《音學十書》，北京：中華書局，1993，據嚴式誨刻本影印。 
宋保，《諧聲補逸》，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1104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據許學叢書本影印。 
李昉等，《太平御覽》，收入《四部叢刊三編》第 27-37 函，上海：商務印書

館，1935，據中華學萟社借照日本帝室圖書寮京都東福寺東京岩崎氏

靜嘉堂文庫藏宋刊本影印。 
阮元，《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2009，據清嘉慶刊本影印。 
段玉裁，《六書音均表》，收入氏著，《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8，據經韵樓本影印。 
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128 冊，上海：商務印書

館，1936，據咫尺齋叢書本影印。 
段玉裁，《詩經小學》，收入《皇清經解》第 9 冊，臺北：復興書局，1961，據

清咸豐十年廣州萃文堂補刊本影印。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據經韵樓本影印。 
段玉裁撰，鍾敬華校點，《經韵樓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 
徐堅，《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據清祁寯藻刻本影印。 



金琪然 

 -740- 

徐鍇，《說文解字繫傳》，清汪啟淑刻本，東京：日本內閣文庫藏。 
徐灝，《說文解字注箋》，清光緒二十年徐氏刻民國三年補刻本，普林斯頓：美

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館藏。 
桂馥，《晚學集》，收入《叢書集成初編》第 2518 冊，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據式訓堂叢書本影印。 
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濟南：齊魯書社，1987，據清咸豐二年連筠簃楊氏刻

本影印。 
許慎撰，徐鉉校訂，《說文解字》，毛氏汲古閣第五次剜改本，東京：日本早稻

田大學圖書館藏。 
許慎撰，徐鉉校訂，《說文解字》，王念孫批校本，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許慎撰，徐鉉校訂，《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據清陳昌治一行一

篆本影印。 
熊忠，《古今韻會舉要》，元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慧琳，《一切經音義》，臺北：大通書局，1970，據日翻麗藏本影印。 
戴震，《毛鄭詩考證》，收入《皇清經解》第 9 冊，臺北：復興書局，1961，據

清咸豐十年廣州萃文堂補刊本影印。 
戴震，《戴東原集》，收入《皇清經解》第 9 冊，臺北：復興書局，1961，據清

咸豐十年廣州萃文堂補刊本影印。 

二•近人論著 

于省吾 
1993 《甲骨文字釋林》，北京：中華書局。 

于豪亮 
1985 〈說引字〉，《于豪亮學術文存》，北京：中華書局，頁 74-76。 

王力 
1982 《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1986a 《詩經韻讀》，收入《王力文集》第 6 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

社。 
1986b 《楚辭韻讀》，收入《王力文集》第 6 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

社。 
1990 《清代古音學》，收入《王力文集》第 12 卷，濟南：山東教育出

版社。 
王恩田 

2007 《陶文字典》，濟南：齊魯書社。 
 



〈段氏說文簽記〉所見段王分歧 

 -741-

王華寶 
2016 《段玉裁年譜長編》，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3 〈段玉裁、王念孫「問學交」的標本價值〉，《南京師範大學文學

院學報》2023.6：181-188。 
王貴元 

1999 〈《說文解字》版本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9.6：41-
44。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 
2015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 《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 
1975 《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田煒 
2016 《西周金文字詞關係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白於藍 
2017 《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任荷、李林芳 
2020 〈段校《廣韻》中的異部符號——兼論段玉裁上古音歸部的前後變

化〉，《中國典籍與文化》2020.2：145-159。 
米萬鎖 

1992 〈試論《說文繫傳》對段《注》的影響〉，《語文研究》1992.1：

18-20。 
何九盈 

2006a 〈《說文》省聲研究〉，氏著，《語言叢稿》，北京：商務印書

館，頁 134-164。 
2006b 〈《說文》段注音辨〉，氏著，《語言叢稿》，北京：商務印書

館，頁 165-218。 
2016 〈清儒研究假借的經驗〉，氏著，《古漢語叢稿》，北京：商務印

書館，頁 78-89。 
何琳儀 

1989 〈長沙帛書通釋校補〉，《江漢考古》1989.4：48-53。 
1998 《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聲系》，北京：中華書局。 

余迺永 
2008 《新校互注宋本廣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金琪然 

 -742- 

宋鐵全 
2013a 〈王念孫王引之諟正段氏《說文解字注》辨正四篇〉，《中國石油

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1：77-81。 
2013b 〈高郵王氏勘正《說文解字注》辨正四則〉，《寧夏大學學報（人

文社會科學版）》2013.5：6-10。 
2014 〈王念孫勘正段氏《說文解字注》辨正（三篇）〉，《華北電子大

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5：92-96。 
2020 〈高郵王氏諟正段氏《說文注》考論〉，氏著，《清人三家諟正段

氏《說文注》考論》，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13-116。 
2023 〈稷香館叢書本〈說文段注簽記〉刊誤〉，《福州大學學報（哲學

社會科學版）》2023.3：156-161。 
李守奎、賈連翔、馬楠 

2012 《包山楚墓文字全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孝定 

1992 《金文詁林讀後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李宗焜編撰 

2000 《景印解說高郵王氏父子手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 
李宗焜編著 

2015 《唐寫本說文解字輯存》，上海：中西書局。 
李春桃 

2012 〈傳抄古文綜合研究〉，長春：吉林大學考古學院博士論文。 
2016 《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李家浩 
2010 〈楚簡所記楚人祖先「愆（鬻）熊」與「穴熊」爲一人說——兼說

上古音幽部與微、文二部音轉〉，《文史》2010.3：5-44。 
李國英 

1989 〈小篆形聲字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漢語文字學博士論文。 
李葆嘉 

1996 〈段玉裁之雙聲說與諧聲必同部說〉，氏著，《清代上古聲紐研究

史論》，臺北：臺灣五南出版公司，頁 119-140。 
李運富 

1997 《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長沙：嶽麓書社。 
李榮主編，徐寶華、陶寰編纂 

1997 《上海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段氏說文簽記〉所見段王分歧 

 -743-

李榮主編，葉祥苓編纂 
1993 《蘇州方言詞典》，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李學勤主編 
2010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上海：中西書局。 
2011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 
2012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叁）》，上海：中西書局。 
2018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上海：中西書局。 

沈培 
2002 〈卜辭「雉眾」補釋〉，《語言學論叢》26：237-256。 
2004 〈上博簡〈緇衣〉篇「 」字解〉，謝維揚、朱淵清主編，《新出

土文獻與古代文明研究》，上海：上海大學出版社，頁 132-136。 
周祖謨 

2004 《廣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 
孟蓬生 

2017 〈「𧰲」字形音義再探〉，《饒宗頤國學院院刊》4：93-109。 
季旭昇 

2002 〈說牡牝〉，《古文字研究》第 24 輯，北京：中華書局，頁 100-
103。 

2010 《說文新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林素清 

2003 〈釋吝——兼論楚簡的用字特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集刊》74.2：293-305。 
林義光 

2012 《文源》，上海：中西書局。 
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湖北省博物館編著 

2019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合集（三）曾侯乙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

社。 
金琪然 

2023 〈讀段注說文叢札〉，氏著，《段注說文攷校羣書類纂》，成都：

巴蜀書社，頁 1649-1726。 
俞敏 

1999 〈釋蚯蚓名義兼辨朐忍二字形聲〉，《俞敏語言學論文集》，北

京：商務印書館，頁 432-456。 
胡敕瑞 

2013 〈「物開地牙」訂辯〉，《歷史語言學研究》6：337-341。 



金琪然 

 -744- 

唐蘭 
1986 《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北京：中華書局。 

孫玉文 
1995 〈鳥隹同源試證〉，《語言研究》1995.1：174-175。 

孫雍長 
1988 〈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論段王訓詁學說之互補關係〉，《湖南

師大社會科學學報》1988.8：82-85。 
徐寶貴 

2006 〈甲骨文「彖」字考釋〉，《考古》2006.5：59-62。 
馬宗霍 

1959 《說文解字引通人說攷》，北京：科學出版社。 
商承祚 

1933 《殷契佚存》，南京：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甲種。 
張世超、孫凌安、金國泰、馬如森 

1996 《金文形義通解》，香港：中文出版社。 
張其昀 

2009 《《廣雅疏證》導讀》，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張政烺 

1979 〈中山國胤嗣𫲨𧊒壺釋文〉，《古文字研究》第 1 輯，北京：中華

書局，頁 233-246。 
張富海 

2007 〈試論「豕」字的上古韻部歸屬〉，《漢字文化》2007.2：49-50。 
張舜徽 

2009 《說文解字約注》，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德芳 

2013 《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蘭州：蘭州文化出版社。 
張錦少 

2020 〈近十年新見高郵二王稿抄校本述論——兼論《高郵二王合集》所

錄王念孫《管子》校本的來源問題〉，《經學文獻研究集刊》23：

245-273。 
郭在貽 

1985 〈《說文段注》之闕失〉，氏著，《訓詁叢稿》，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頁 406-435。 
郭錫良 

2010 《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段氏說文簽記〉所見段王分歧 

 -745-

郭錫良編著，雷瑭洵校訂 
2020 《漢字古音表稿》，北京：中華書局。 

陳偉 
2003 〈〈忠信之道〉零識〉，氏著，《郭店竹書別釋》，武漢：湖北教

育出版社，頁 74-82。 
陳寧 

2011 〈《說文段注》雙聲研究述論〉，《古漢語研究》2011.4：20-26。 
陳劍 

2008 〈「邍」字補釋〉，《古文字研究》第 27 輯，北京：中華書局，

頁 128-134。 
2013 〈釋〈忠信之道〉的配字〉，氏著，《戰國竹書論集》，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頁 14-23。 
2017 〈金文「彖」字考釋〉，氏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綫

裝書局，頁 243-272。 
2024 〈「隺」「彖」兩字合證補說〉，《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11：

43-65。 
陳鴻森 

2015 〈段玉裁《說文注》成書的另一個側面：段氏學術的光與影〉，

《中國文化》2015.1：175-192。 
陸志韋 

1999 〈《說文解字》讀若音訂〉，《陸志韋語言學著作集》第 2 冊，北

京：中華書局，頁 231-362。 
陸宗達 

1996 〈王石臞先生〈韻譜〉〈合韻譜〉遺稿後記〉，《陸宗達語言學論

文集》，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頁 11-44。 
曾憲通 

1993 《長沙楚帛書文字編》，北京：中華書局。 
曾憲通、陳偉武主編 

2018 《出土戰國文獻字詞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舒懷 

1997a 〈高郵王氏父子《說文》研究緒論〉，《古漢語研究》1997.4：65-
70。 

1997b 《高郵王氏父子學術初探》，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 
舒懷、李旭東、魯一帆輯校 

2019 《高郵二王合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金琪然 

 -746- 

黃天樹 
2014 〈殷墟甲骨文形聲字所占比重的再統計——兼論甲骨文「無聲符

字」與「有聲符字」的權重〉，《黃天樹甲骨金文論集》，北京：

學苑出版社，頁 54-131。 
黃德寬、徐在國主編 

2019 《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 
楊眉 

2016 《居延新簡集釋（二）》，蘭州：蘭州文化出版社。 
萬獻初 

2014 《說文學導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董同龢 

1967 《上古音韵表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董婧宸 

2018 〈朱筠跋宋葆淳舊藏小字本《說文解字》源流考述——兼論舊槧

《說文解字》在乾隆中後期京城學者圈的流傳及影響〉，《版本目

錄學研究》9：3-22。 
2019a 〈從本校到理校：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及其在《說文》學史的

影響〉，《漢語史研究集刊》27：71-85。 
2019b 〈汪啟淑刻本《說文解字繫傳》刊刻考〉，《經學文獻研究集刊》

22：183-214。 
2022 〈段玉裁《說文解字》版本校勘和研究的歷程〉，《文獻語言學》

14：175-190。 
董蓮池 

2011 《新金文編》，北京：作家出版社。 
虞萬里 

2001 〈《三禮》漢讀、異文及其古音系統〉，氏著，《榆枋齋學術論

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頁 105-213。 
2020 《高郵二王著作疑案考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裘錫圭 
2012a 〈釋殷墟卜辭中的「 」「 」等字〉，《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

文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391-403。 
2012b 〈 釋 郭 店 〈 緇 衣 〉 「 出 言 有 丨 ， 黎 民 所 」 ——兼 說 「 丨 」 爲

「針」之初文〉，《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

大學出版社，頁 389-394。 
 



〈段氏說文簽記〉所見段王分歧 

 -747-

2012c 〈談談古文字資料對古漢語研究的重要性〉，《裘錫圭學術文集‧

語言文字與古文獻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頁 40-48。 
2013 《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 

鄔可晶 
2019 〈試釋殷墟甲骨文的「達」字〉，《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8：

64-83。 
2020 〈釋上博楚簡中的所謂「逐」字〉，氏著，《戰國秦漢文字與文獻

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03-122。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 

1990 《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 
聞宥 

1985 〈殷墟文字孳乳研究〉，《聞宥論文集》，北京：中央民族學院科

研處，頁 103-126。 
趙永磊 

2022 《王念孫古韵分部研究（外一種）》，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趙曉慶 

2018 〈北大藏《王念孫手稿》價值述略〉，《文獻》2018.2：173-183。 
2019 〈北大藏王念孫〈合韻譜〉稿本二種考述〉，《經學文獻研究輯

刊》21：205-219。 
齊曉燕 

2015 〈上古歌月元三部及其他韻部的通轉關係研究〉，北京：北京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 
劉忠華 

2021 〈段玉裁《說文》諧聲字的歸部處理原則初探——以「斤」「卓」

「俞」「垔」「舟」聲字的歸部為例〉，喬全生、胡安順主編，

《 中 國 音 韻 學 研 究 第 二 十 屆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論 文 集 （ 西 安 ：

2018）》，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頁 232-241。 
劉釗 

2011 《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劉釗主編 

2014 《新甲骨文編（增訂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蔣冀騁 

1993 《說文段注改篆評議》，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錢乃榮 

1992 《當代吳語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金琪然 

 -748- 

龍宇純 
1968 《中國文字學》，香港：崇基書店。 
1998 〈上古音芻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2：331-

397。 
2011 《《說文》讀記》，臺北：大安出版社。 
2015a 〈例外反切研究〉，氏著，《中上古漢語音韻論文集》，收入《龍

宇純全集》，臺北：五四書店、利氏學社，第 2 卷，頁 19-61。 
2015b 〈說匪鷻匪𪀝〉，氏著，《絲竹軒詩說》，收入《龍宇純全集》，

臺北：五四書店、利氏學社，第 3 卷，頁 256-267。 
顏世鉉 

2019a 〈說「至」和「晉」的關係〉，《饒宗頤國學院院刊》6：331-
346。 

2019b 〈甲骨與楚簡文字合證——以表示「疾速」義的「疾」爲例〉，發

表於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復旦大學歷史系主辦，

第一屆「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史」學術論壇暨青年學者工作坊，上

海：復旦大學，2019.11.02-04。 
羅振玉輯 

2000 《高郵王氏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據上虞羅振玉輯本影

印。 
羅常培、周祖謨 

2007 《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第一分冊）》，北京：中華書局。 
Jin, Qiran（金琪然） 

2021 “The Root of the Classics: Shuowen jiezi 說文解字 and Confucian 
Classical Studies in the Middle Eastern Han (88–144 CE).” Master’s 
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Pollock, Sheldon 
2014 “Philology in Three Dimensions.” Postmedieval 5: 398-413. 

三•網路資訊 

凡國棟 
2007 〈上博六〈用曰〉篇初讀〉，簡帛網 http://m.bsm.org.cn/?chujian 

/4817.html，2007.07.10。 
吳雪飛 

2018 〈 殷 墟 大 司 空 村 出 土 胛 骨 中 的 「 從 止 從 矢 」 之 字 〉 ， 簡 帛 網

http://m.bsm.org.cn/?guwenzi/7811.html，2018.05.10。 



〈段氏說文簽記〉所見段王分歧 

 -749-

周飛 
2015 〈北大簡《蒼頡篇》初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https://www.ctwx.tsinghua.edu.cn/info/1082/2118.htm，2015.11.16。 
鈴木慎吾   「篇韻データベース (PYDB)」 

 https://suzukish.sakura.ne.jp/search/，讀取 2024.10.02。 

顏世鉉 
2018 〈 說 殷 墟 大 司 空 村 出 土 胛 骨 卜 辭 的 「 疾 」 字 〉 ， 簡 帛 網

http://m.bsm.org.cn/?guwenzi/7830.html，2018.05.16。 
 



金琪然 

 -750- 

Philological Disagreements Between Wang Niansun and  
Duan Yucai in “Duan shi Shuowen qianji” 

Qiran Jin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possesses a set of 
manuscripts titled “Guanglu guancha gong Duan shi Shuowen qianji” 光祿觀察公段

氏說文簽記  that contains Wang Niansun’s 王念孫  (1744–1832) thoughts on 

Shuowen 說文. Contrasting Wang’s manuscripts with Duan Yucai’s 段玉裁 (1735–

1815) Shuowen jiezi zhu 說文解字注 , the present article points out the broad 

disagreements between these two leading Qing 清 (1644–1912) philologists in four 

sub-fields of Chinese philology. First, Wang and Duan disagreed on paleography. They 

had different theories about the six categ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particularly about 

the overlap between semantic and phonetic compounds. Second, their reconstructions 

of the Old Chinese rhymes and initials are different. Third, they disagreed on historical 
semantics, including the original semantic analyses of characters by Xu Shen 許慎 

(ca. 54–ca. 125), loan graphs, the dialects’ original characters, the use of philological 

evidence, and the semantics of function words. Fourth, they took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extual criticism, valuing different editions and using different sources and 

methodologies in collating Shuowen. This article compares Wang and Duan’s 

methodologies and provides insights into dozens of controversial philological cases 

with the help of excavated materials and linguistic tools. 

 

Keywords: “Duan shi Shuowen qianji”; Shuowen jiezi zhu; Wang Niansun; Duan 

Yu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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